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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
事

長

的

話

各
位
會
員
山
友
，
大
家
好
！
時
光
飛
逝
，
世
村
自
接
任
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理
事
長
迄
今
已
二
年
半
，
感
謝
各
位
會
員

山
友
的
支
持
，
理
監
事
的
配
合
和
協
會
幹
部
的
努
力
，
讓
山

協
會
務
在
平
順
中
逐
步
擴
展
，
而
會
員
人
數
也
有
所
增
加
，

為
協
會
注
入
新
血
。

今
年
初
，
原
本
應
該
是
歡
喜
過
年
的
時
節
，
新
型
冠
狀

病
毒
肺
炎
突
襲
全
球
，
造
成
世
界
各
國
的
恐
慌
和
許
多
家

庭
的
悲
劇
。
台
灣
自
然
也
受
到
影
響
，
所
幸
政
府
有
了
二○

○

三
年
抗S

A
R

S

的
經
驗
，
超
前
部
署
、
啟
動
公
衛
醫
療
體

系
，
宣
達
民
眾
各
項
自
我
防
疫
措
施
，
因
而
沒
能
讓
新
冠
病

毒
得
逞
；
但
雖
如
此
，
病
毒
的
陰
影
以
及
總
總
防
疫
的
作

為
，
仍
造
成
民
眾
生
活
型
態
的
許
多
改
變
和
不
便
；
平
常
習

以
為
常
的
聚
餐
、
逛
街
和
文
藝
活
動
減
少
了
，
大
家
沒
事
就

儘
量
少
出
門
，
變
成
了
「
宅
經
濟
」
型
態
。
協
會
配
合
政
府

的
防
疫
政
策
，
也
取
消
了
幾
個
月
的
專
車
行
程
；
但
幸
好
自

然
山
林
遼
闊
無
限
、
空
氣
清
淨
，
因
此
協
會
大
部
分
行
程
未

受
影
響
、
照
常
舉
辦
，
會
員
山
友
仍
可
每
週
參
加
登
山
活

動
，
一
吐
一
週
來
宅
在
家
中
的
鬱
悶
、
更
進
一
步
地
鍛
錬
身

體
、
做
好
抗
疫
準
備
，
真
是
一
舉
數
得
。

今(

109)

年
為
本
會
創
會
三
十
週
年
，
原
本
規
劃
的
慶
祝

活
動
因
為
配
合
政
府
的
防
疫
政
策
而
暫
緩
，
將
延
至
明
年
再

辦
理
，
請
各
位
會
員
山
友
拭
目
以
待
。

一
直
以
來
為
提
供
會
員
登
山
的
多
元
選
擇
，
本
會
在
安

排
登
山
行
程
時
，
原
則
上
每
週
會
有
一
條
適
合
健
腳
挑
戰

的
B
行
程
和
至
少
一
條
適
合
新
手
或
資
深
山
友
的
A
行
程
，

因
此
，
每
季
都
會
有
將
近
50
條
的
登
山
路
線
。
這
麼
多
的
行

程
，
需
要
有
充
足
且
專
業
的
嚮
導
人
力
支
應
，
以
確
保
參
加

的
會
員
山
友
安
全
，
因
應
行
程
中
突
發
意
外
的
處
理
。

世
村
在
任
理
事
長
之
前
，
曾
經
歷
嚮
導
、
嚮
導
組
長
的

工
作
，
深
深
體
會
「
嚮
導
人
員
是
本
會
最
珍
貴
的
資
產
」
的

道
理
，
因
此
上
任
後
對
現
有
嚮
導
提
供
不
定
期
的
專
業
教
育

訓
練
與
實
地
操
作
，
敦
聘
中
華
民
國
山
岳
協
會
登
山
研
習
營

總
教
練
任
鐵
剛
先
生
及
中
華
民
國
山
難
救
助
協
會
北
區
搜
救

委
員
會
的
黃
枝
萬
總
教
練
等
專
家
授
課
，
讓
嚮
導
們
的
登
山

專
業
與
時
俱
進
，
目
前
已
舉
辦
過
的
有
心
肺
復
甦
術(

C
P
R
)

訓
練
、
地
圖
判
讀
、
繩
結
、
手
機
定
位
與
地
圖
判
讀....

，

而
今
年
第
三
季
亦
將
辦
理
手
機
地
圖
判
讀
現
場
實
作
、
困
難

地
形
通
過
與
外
帳
架
設
，
以
及
九
月
在
熊
空
山
區
舉
辦
的
野

外
實
地
操
作
課
程
。
另
為
傳
承
與
培
訓
新
血
，
這
段
期
間
內

也
加
入
了
許
多
新
進
嚮
導
。
本
會
對
新
進
嚮
導
標
準
相
當
嚴

謹
，
除
個
人
人
格
特
質
上
須
有
一
顆
服
務
大
眾
的
熱
心
，
程

序
上
經
過
本
會
理
監
事
會
議
審
查
通
過
，
才
能
擔
任
「
實
習

嚮
導
」
；
而
在
初
任
「
實
習
嚮
導
」
的
這
一
年
，
必
須
接
受

前
面
所
說
的
這
些
訓
練
課
程
，
具
備
各
項
登
山
專
業
後
，
方

得
成
為
本
會
的
帶
隊
嚮
導
。
本
會
訂
定
這
些
嚴
格
的
培
訓
標

準
，
為
的
就
是
確
保
會
員
山
友
在
每
一
次
參
加
行
程
，
可
以

快
快
樂
樂
出
門
、
平
平
安
安
回
家
。

時
序
進
入
夏
季
，
這
段
期
間
要
特
別
提
防
典
型
的
午
後

雷
陣
雨
，
雨
勢
來
得
又
快
又
急
、
閃
電
打
雷
更
是
常
見
，
在

此
仍
要
提
醒
各
位
會
員
山
友
，
登
山
時
要
配
合
本
會
嚮
導
人

員
的
安
排
，
避
免
不
必
要
的
意
外
事
件
。
謝
謝
大
家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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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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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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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年
七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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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

月

份 

7/5 7/5 7/4~5 7/4~5 日
期

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高山/限會員 高山/限會員
參

加

方

式

基
隆
天
際
線

東

西

縱

走

紅

淡

山

(

小
百
岳#

7)

大
武
崙
山

(

小
百
岳#

3)

冷

水

坑

竹

篙

山

擎

天

崗

環
形
步
道

志
佳
陽
山

A
線
：
合
歡
群
峰

B
線
：
福
壽
山

合

歡

溪

合

歡

主

峰

東
峰
、
石
門
山

目  

的 

地

二

一

○

二

三

一

八

三

○

三
三
二
七

三
四
一
六

三
四
二
一

三
四
二
二

三
一
五
四

三
二
三
七

標  

高

(
公
尺)

基  

點

B24,5K(10小時) ※A8K(4小時) C 百岳一座 C 百岳五座 程里

圓
山
捷
運
站
轉
搭

1579
客
運
至
八
斗
子
車
站

或
搭
火
車
至
基
隆
車
站

轉
搭 

791 

往
福
隆
至

八
斗
子
車
站
下
車

劍
潭
捷
運
站
搭

小
15
公
車 

6:50 

7:20

至
冷
水
坑
遊
客
中
心

下
車(

自
備
行
動
糧)

限
會
員
、
報
名
：

0939750076

黃
崑
智

費
用
：
均
攤

行
前
會
議
另
行
通
知

限
會
員
、
報
名
：

0976103299

潘
淑
玥

費
用
：
均
攤

行
前
會
議
另
行
通
知

  

交        

通

4日07:00
建成公園

3日21:00
建成公園

乘
車

時
間

八

斗

子

車

站

冷

水

坑

遊
客
中
心

環
山
部
落

合
歡
山
莊

 

下
車
集
合

 

地   

點

08:00 08:30 集
合

時
間

邱

文

泉

詹

春

輝

連

智

明

方

祈

文

(
涂
嘉
訓)

郭

建

強

賴

人

豪

王

惠

敏

李

建

雄

黃

崑

智

蔡

火

盛

鄭

明

在

楊

博

仁

莊

鴻

寶

嚮    

導

0933753796
邱文泉

0926379512
王惠敏

0939750076黃
0910655718蔡

0976103299
潘淑玥

備 

詢

電 

話 

八
斗
子
車
站
↓
深
澳
山
↓
五
坑
山
↓
六
坑
山
↓

四
腳
亭
砲
台
山
↓
長
命
山
↓
大
水
窟
山
↓
紅
淡

山
東
南
峰
↓
紅
淡
山(

小
百
岳#

7)

↓
東
砲
台
山

↓
獅
球
嶺
↓
獅
球
嶺
北
峰
↓
西
砲
台
山
↓
紅
龍

山
↓
蚵
殼
港
山
↓
三
角
嶺
頭
山
↓
大
武
崙
山(

小

百
岳#

3) 

↓
情
人
湖
↓
石
山
站
。
帶
頭
燈
。

漫
步
林
間
小
路
，
親
身
感
受
生
態
之

美
，
抵
擎
天
崗
大
草
原
，
藍
天
雲
朵
與

牛
群
相
遇
，
登
竹
篙
山
、
走
環
形
步
道

至
遊
客
中
心
，
再
走
回
冷
水
坑
。
沿
途

視
野
開
闊
，
風
景
怡
人
。

住
宿
：
民
宿

第
二
天
清
晨
二
時
三
十
分
開
始
走
。

A
線
：
4
日
合
歡
北
峰
、
西
峰(

宿)

；

5
日
合
歡
主
峰
、
東
峰
、
石
門
山
。

B
線
：
4
日
福
壽
山
、
合
歡
溪(

宿)

；

5
日
合
歡
主
峰
、
東
峰
、
石
門
山
。

    

說                

明

網 
 

址
：h

ttp
://w

w
w
.tm

ca-tp
e.o

rg
/

信 
 

箱
：tm

ca.tp
@
g
m
ail.co

m

會 
 

址
：
台
北
市
承
德
路
二
段
一
巷
七
號
四
樓

立 
 

案
：
北
市
社
會
字
第
九
六
六
號

電 
 

話
：
二
五
五
五─

七
五
八
三

傳 
 

真
：
二
五
五○

─

九
五
五
七

理
事
長
：
許
世
村 

 
 
 

總
幹
事
：
陳
綉
梅

國
泰
世
華
銀
行
建
成
分
行
、
帳
號 031-03-1018237 

戶
名
：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許
世
村

台北市山岳協會網站

登
山
活
動
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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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74 4473 4472 4471

7/19 7/19 7/19 7/14 7/12 7/12 7/12

限嚮導 自由參加 專車報名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

嚮

導

手

機

地

圖

判

讀

培

訓

軍

艦

岩

坪
頂
古
圳

高

頂

山

荷
蘭
古
道

小○

型
連
走

第

十

一

屆

第

十

一

次

嚮

導

會

議

高

山

嚮

導

會

議

鹿
窟
坪
古
道

富
士
坪
古
道

富

士

坪

三
峽
十
瀑

熊
空
南
山

天

上

山

(

小
百
岳#

18)

五

城

山

山

中

湖
七

八

七

六

五

○

九

○

八

四

三

○

四

一

八

※A10K(4小時) B17K(7小時) ※B16K(8小時) A8K(3-3.5小時)

捷
運
劍
潭
站
轉
搭

 

小
18 

公
車

可
自
行
開
車

時
間
地
點
另
行
通
知

主
持
：
潘
淑
玥
嚮
導
組
長

地
點
：
會
館

主
持
：
蔡
火
盛
高
山
嚮
導
組
長

中
巴
，
專
車
報
名
：

0
9
1
0
2
7
4
6
7
7

開
妹

會
員
：
一
三○

○

元

含
車
資
、
保
險
、

早
晚
餐(

午
餐
自
備)

非
會
員
加
收
一
百
元

6:00 

三
峽
一
站
搭

    

807 

公
車

可
自
行
開
車

捷
運
永
寧
站

2
號
出
口
轉
乘

 

575 

571 

573 

574

請
搭
7:40~

8:20
各
班

06:30
建成公園

石

牌

捷

運

站

坪
頂
古
圳

終

點

大
坪
國
小

溪
底
分
校

熊
空
車
站

南

天

母

廣

場

08:00 08:30 08:30 08:40

黃

枝

萬
教
練

朱

森

為

蔡

美

玲

許

金

鐘

(

張
智
明)

(

曾
志
強)

全

體

嚮

導

員

全

體

高
山
嚮
導

林

文

堂

高

土

水

謝

進

開

謝

振

騰

(

賴
威
勇)

黃

崑

智

邱

垂

興

陳

春

龍

林

埈

吉

(

蔡
雅
如)

(

江
秉
澤)

柯

一

鴻

羅

瑞

容

謝

曉

菱

侯

麗

雲

(

竇
蒙
飛)

0911262453
蔡美玲

0910023318
陳總幹事

0910274677
簡碧葉

0939750076
黃崑智

0936535122
柯一鴻

限
協
會
嚮
導
參
加

先
經
坪
頂
古
圳
部
份
路
段
登
高
頂
山
後
。
沿

著
荷
蘭
古
道
下
。
夏
天
走
此
路
線
沿
途
有
樹

蔭
，
清
涼
無
比
。

請
各
嚮
導
小
組
繳
交
一○

九
年
度
十
、

十
一
、
十
二
月
份
行
程
表
。
每
組
最
少

一
條
A
行
程
。
謝
謝
！

鹿
窟
坪
古
道
階
梯
狀
草
原
依
傍
在
頭
前
溪
畔
，
風
景
秀
麗
，

是
萬
溪
古
道
的
分
支
，
並
與
富
士
古
道
一
般
，
主
要
功
能
為

聯
絡
魚
路
古
道
和
萬
溪
古
道
。
鹿
窟
坪
及
富
士
古
道
便
成
為

畜
牧
的
通
道
（
牛
道
）
。
漫
步
於
古
道
之
中
，
除
欣
賞
自
然

景
觀
生
態
外
，
還
有
傳
說
中
的
陽
明
山
萬
里
長
城
遺
跡
、
磺

嘴
山
飲
水
道
缺
口
、
富
士
古
厝
、
火
口
湖
磺
嘴
池…

…

等
，

天
氣
好
時
，
更
可
一
覽
磺
嘴
山
壯
觀
的
錐
狀
火
山
口
地
形
，

是
自
然
與
生
態
均
相
當
豐
富
的
一
趟
行
程
。

登
熊
空
南
山(

組
合
山)

造
訪
雲
森
三

瀑
、
阿
花
瀑
布
和
秘
境
，
出
滿
月
圓
。

在
炎
炎
夏
日
，
瀑
布
、
流
水
、
綠
林
、

岩
壁
，
一
次
滿
足
。

限
於
車
班
時
間
，
請
提
前
到
站
候
車
。

由
南
天
母
公
車
總
站
集
合
出
發
，
經
桐
花
公
園

登
階
上
稜
望
月
亭
、
天
上
山
，
基
點
三
六○

度

視
野
，
飽
覽
大
台
北
盆
地
、
安
坑
風
光
美
景
，

然
後
越
嶺
出
石
門
路
。
可
順
登
將
軍
嶺
、
文
筆

山
。
歡
迎
您
來
。
請
自
備
行
動
糧
。

4 3

1099
3

41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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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78 4477 4476 4475

8/2 7/29 8/1(六) 7/26 7/26 7/26 7/25(六)

限嚮導 專車報名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

第

十

一

屆

第

十

二

次

理

監

事

會

議

常

務

會

議

軍

艦

岩

嚮

導

訓

練

阿

玉

山

台
北
天
際
線
系
列
：

筆 

架 

連 

峰(

五
二
七)

縱

走

猴  

山  

岳(

五
五
一)

陽
明
山
冷
水
坑
縱
走
劍
潭
站

石
梯
嶺
、
頂
山
、
梅
花
山

大
崙
頭
山(

小
百
岳#

8)

文

間

山

劍 

潭 

山(

小
百
岳#

9)

象
寮
古
道

坪
溪
古
道

太

和

山

石

空

山

石
空
古
道

一
四
一
九

七

○

九

五

一

五
圖
根
點

圖
根
點

圖
根
點

B15K(7-8小時) B15K(6-7小時) A8K(3小時)
B23K(12小時) A12K(5.5小時)

時
間
地
點
另
行
通
知

主
持
：
理
事
長
許
世
村

地
點
：
會
館

主
持
：
理
事
長
許
世
村

中
巴
，
專
車
報
名
：

0976103299

潘
淑
玥

費
用
：
一
四○

○

元

含
車
資
、
保
險
、

早
晚
餐(
午
餐
自
備)

非
會
員
加
收
一
百
元

6:40 

景
美
捷
運
站

 

公
車 

666

8:00 

石
碇
站

捷
運
劍
潭
站
搭

小
15 

公
車

(

午
餐
自
備)

台
北
火
車
站
搭

往
蘇
澳

4148
班
次 

7:34

06:40
建成公園

石

牌

捷

運

站

石

碇

站

陽

明

山

冷

水

坑

遊
客
中
心

外
澳
車
站

08:00 08:00 08:00 09:50

全

體

理

監

事

常

務

理

監

事

任

鐵

剛
教
練

潘

淑

玥

王

振

寰

鄭

明

在

楊

博

仁

莊

鴻

寶

藍

天

隊

王

朝

陽

林

德

旺

陳

進

利

葉

清

勇

許

石

井

陳

振

生

李

振

鴻

賴

人

豪

(

林
美
玲)

0910023318
陳總幹事

0976103299
潘淑玥

0963336516
江啟祥

0932007739
林德旺

0933886779
李振鴻

困
難
地
形
通
過
，
外
帳
架
設
。

阿
玉
山
海
拔
一
四
二○

公
尺
，
二
等
三
角
點
，

為
宜
蘭
五
大
名
山
之
一
，
其
落
差
約
三○

○

公

尺
算
是
緩
上
外
，
登
山
口
至
攻
頂
約
五
五○

公

尺
的
落
差
，
稍
有
難
度
。
中
級
山
全
程
15
公

里
，
林
道
4.5
公
里
、
登
山
口
至
登
頂
3
公
里
，

不
算
難
，
卻
是
考
驗
肉
腳
肌
耐
力
的
好
地
方
。

由
石
碇
起
程
經
國
小
走
石
碇
西
街
到
員
潭

子
橋
，
上
登
筆
架
連
峰
步
道
，
經
西
帽
子

岩
、
炙
子
頭
山
、
筆
架
山
、
再
連
走
猴
山

岳
，
回
程
下
深
坑
或
指
南
宮
皆
可
。
筆
架

連
峰
是
熱
門
岩
場
路
線
，
步
道
設
施
指
標

完
善
，
部
份
陡
坡
拉
繩
要
注
意
安
全
。

(A)
陽
明
山
冷
水
坑
遊
客
中
心
↓
雞
心
崙

↓
擎
天
崗
↓
石
梯
嶺
↓
頂
山
↓
風
櫃
口
↓

(B)
梅
花
山
↓
碧
山
↓
大
崙
頭
山(

小
百
岳

#

8)

↓
文
間
山
↓
老
地
方
↓
劍
潭
山(

小

百
岳#

9)

↓
捷
運
劍
潭
站
。

請
帶
頭
燈
，
有
小
百
岳
二
座
。

出
外
澳
站
往
慶
天
宮
方
向
上
象
寮
古
道
接
坪
溪
古

道
，
取
左
行
往
鶯
子
嶺
方
向
登
太
和
山
，
再
退
回

叉
路
取
右
登
石
空
山
，
下
金
頂
接
天
宮
、
黃
金

嶺
土
地
公
，
沿
石
空
古
道
經
店
仔
地
、
榕
嶺
土
地

公
、
榕
嶺○

型
回
外
澳
車
站
。
沿
途
林
相
絕
佳
，

尤
以
太
和
山
頂
上
視
野
極
佳
，
鳥
瞰
龜
山
島
、
烏

石
港
，
景
觀
一
級
棒
。
歡
迎
山
友
來
作
伙
走
。

2

1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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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84 4483 4482 4481 4480 4479

8/14~16 8/9 8/9 8/8~9 8/2 8/2

高山/限會員 專車報名 自由參加 高山/限會員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

武
陵
四
秀

品

田

山

池

有

山

桃

山

喀
拉
業
山

神

代

池

神

代

山

猴

硐

金
字
碑
古
道

牡

丹

山

百
二
崁
古
道

勸

濟

堂

屏

風

山

猴

山

岳

阿
柔
洋
山

二

格

山
(

小
百
岳#

17)

南
邦
寮
山

台
灣
小
百
岳

觀

音

山
三
五
二
四

三
三○

三

三
三
二
五

三
一
三
三

一
五
六
六

六

六

○

三
二
五○

五

五

一

四

八

三

六

七

八
礦
物
課#

397

圖
根
點

C 百岳四座 B17K(7小時) A11K(5小時) C 百岳一座 ※B15K(6.5小時) ※A10K(3小時)

限
會
員
、
報
名
：

0939750076

黃
崑
智

費
用
：
均
攤

行
前
會
議
另
行
通
知

大
巴
、
專
車
報
名
：

0933753796

邱
文
泉

費
用
：
一
二○

○

元

含
車
資
、
保
險
、
早

晚
餐 

(

午
餐
自
備)

非
會
員
加
收
一
百
元

台
北
火
車
站

4138
班
次
往
蘇
澳 

6:18

4148
班
次
往
蘇
澳 

7:34 

(

午
餐
自
備)

限
會
員
、
報
名
：

0912264833

莊
鴻
寶

費
用
：
均
攤

行
前
會
議
另
行
通
知

捷
運
公
館
站
轉
乘

公
車 

530

捷
運
萬
芳
社
區
站

轉
乘
公
車 

棕
5

北
門
塔
城
街
搭

三
重
客
運
觀
音
山
線

 

6:40 

7:20 

8:00

可
自
行
開
車

13日19:00
建成公園

06:40
建成公園

8日06:30
建成公園

武
陵
農
場

留

茂

安

猴
硐
車
站

大

禹

嶺

指
南
宮
站

客
運
終
點
站

凌

雲

寺

08:50 08:30 08:40

黃

崑

智

蔡

火

盛

邱

文

泉

詹

春

輝

連

智

明

方

祈

文

(

涂
嘉
訓)

郭

建

強

賴

人

豪

王

惠

敏

李

建

雄

莊

鴻

寶

鄭

明

在

楊

博

仁

朱

森

為

蔡

美

玲

許

金

鐘

(

張
智
明)

(

曾
志
強)

林

文

堂

高

土

水

謝

進

開

謝

振

騰

(

賴
威
勇)

0939750076
黃崑智

0933753796
邱文泉

0926379512
王惠敏

0912264833
莊鴻寶

0911262453
蔡美玲

0936076937
林文堂

D1
：
新
達
山
屋

D2
：
桃
山
山
屋

由
留
茂
安
越
陡
峭
竹
林
，
進
入
和
緩
嘉

平
林
道
，
柳
杉
林
楚
楚
動
人
，
有
山
林

間
神
木
環
繞
，
但
一
路
泥
濘
和
長
距
離

林
道
，
頗
有
挑
戰
性
的
。

猴
硐
火
車
站
出
發
沿
溪
走
，
接
上
金
字
碑

古
道
向
上
走
，
經
奉
獻
示
碑
涼
亭
後
，
下

到
不
厭
亭
，
續
走
產
業
道
路
上
牡
丹
山
，

之
後
往
右
方
鐵
塔
下
貂
山
古
道
，
再
往
百

二
崁
古
道
，
往
右
地
質
公
園
走
石
尾
古

道
、
黃
金
博
物
館
下
勸
濟
堂
。

第
一
天
：
台
北
出
發
↓
松
針
營
地
。

第
二
天
：
松
針
營
地
↓
屏
風
山
↓
松
針

營
地
，
回
台
北
。

猴
山
岳
連
走
二
格
山
，
沿
途
山
徑
清
晰
，
可

俯
瞰
大
台
北
盆
地
，
遠
眺
觀
音
山
，
充
分
享

受
貓
空
原
始
林
相
。(

台
北
市
民
攜
身
分
證

搭
貓
纜
享
優
惠
票)

觀
音
山
海
拔
六
一
二
公
尺
，
山
頂
即
硬
漢
嶺
，

原
有
二
等
、
三
等
基
石
皆
已
拿
回
測
量
隊
，
現

只
有
規
量
隊
No. 

7
基
石
及
硬
漢
嶺
碑
上
方
之
銅

標
，
山
頂
展
望
極
佳
，
淡
水
河
風
光
盡
入
眼

中
，
山
區
為
附
近
居
民
運
動
場
所
，
加
上
熱
心

民
眾
修
整
步
道
四
通
八
達
，
穿
梭
其
間
如
入
迷

宮
中
。
輕
鬆
路
線
，
歡
迎
攜
伴
參
加
。

3

6317
3

6327

3

6610
2

1549
3

6378
3

07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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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90 4489 4488 4487 4486 4485

8/30 8/23 8/23 8/22~23 8/22(六) 8/16

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專車報名 專車報名 專車報名

龍

船

岩

白
石
湖
吊
橋

台
北
天
際
線

系
列
：

皇

帝

殿

連
峰
縱
走

山
豬
窟
尖

土

庫

岳

(

小
百
岳#

14)

養

老

山

基
那
吉
山

布
奴
加
里
山

雪

霸

國
家
公
園

榛

山

基
隆
雙
塔

百
米
甕
尖

百
米
甕
砲
台

火

號

山

球
子
山
燈
塔

七

五

七

五

七

六

五

六

三

五

九

三

三

八

九

二
二
六○

二
五
七
五

二
一
二
五

二
四
八
九

一

○

二

一

三

三

     

森
林

     

三
角
點`

土
調
局
圖
根
點

A10K(3小時) B15K(6-7小時) A12K(3小時) B18.9K(11小時) A12K(4~5小時) ※A8K(3小時)

捷
運
文
湖
線

6:40 

景
美
捷
運
站

    

公
車 

666

8:00 

石
碇
站

聯
營
公
車

 

212 
645 

306(

綠
線)

 

小
5

九
人
座
，
專
車
報
名
：

0939750076

黃
崑
智

費
用
：
三○

○
○

元

含
車
資
保
險
、
民
宿

早
晚
餐(

午
餐
自
備) 

非
會
員
加
收
一
百
元

中
巴
，
專
車
報
名
：

0960065877

林
美
玲

費
用
：
一
三○

○

元

含
車
資
、
保
險
、
早

晚
餐(

午
餐
自
備) 

非
會
員
加
收
一
百
元

大
巴
，
報
名
：

會
館2555-7583

或
各
嚮
導
小
組
長

費
用
：
八○

○

元

含
車
資
、
保
險
、
午

餐(

早
餐
請
自
備)

非
會
員
加
收
一
百
元

22日13:00
建成公園

06:40
建成公園

07:00
建成公園

大
湖
公
園
站

石

碇

站

南

港

舊

莊

站

養

老

山

登

山

口

觀

霧

08:30 08:00 08:30

柯

一

鴻

羅

瑞

容

謝

曉

菱

侯

麗

雲

(
竇
蒙
飛)

藍

天

隊

潘

淑

玥

王

振

寰

鄭

明

在

楊

博

仁

莊

鴻

寶

黃

崑

智

邱

垂

興

陳

春

龍

林

埈

吉

(

蔡
雅
如)

(

江
秉
澤)

李

振

鴻

賴

人

豪

(

林
美
玲)

理
事
長 

許

世

村

嚮
導
組
長 

潘

淑

玥

全
體
嚮
導    

0936535122
柯一鴻

0963336516
江啟祥

0976103299
潘淑玥

0939750076
黃崑智

0933886779
李振鴻

0910023318
陳總幹事

大
湖
山
莊
街
進
入
大
湖
親
水
公
園
，
經

圓
覺
步
道
上
龍
船
岩
須
拉
繩
攀
岩
，
下

白
石
湖
吊
橋
遊
樂
區
，
至
碧
山
巖
搭
小

巴
往
內
湖
捷
運
站
返
回
。

由
石
碇
起
程
經
湳
窟
由
皇
帝
殿
西
峰
登
山
口
上
登

再
依
次
連
走
天
王
峰
、
東
峰
、
石
霸
尖
，
可
加
碼

鳥
嘴
尖
、
永
定
坑
山
下
永
定
煤
礦
站
搭
車
。
皇
帝

殿
連
峰
是
北
部
熱
門
岩
場
路
線
，
步
道
設
施
指
標

完
善
，
部
份
陡
坡
拉
繩
及
岩
稜
要
注
意
安
全
。
歡

迎
大
家
來
體
驗
昔
日
「
螞
蟻
過
門
楣
」
的
景
象
。

土
庫
岳
又
名
大
坪
山
四
周
山
巒
環
繞
，

頂
上
展
望
良
好
，
是
台
北
地
區
少
有
的

四
座
一
等
三
角
點
之
一
。
由
一
二
二
巷

雜
貨
電
旁
右
行
石
階
更
寮
古
道
經
九
重

宮
上
稜
線
，
遇
叉
路
左
走
便
到
了
基

點
。

大
霸
北
稜
三
座
經
典
中
級
山
：

養
老
山
、
基
那
吉
山
、
布
奴
加
里
山
。

往
竹
東
五
峰
鄉
進
入
大
鹿
林
道
主
線
雪
霸

國
家
公
園
觀
霧
遊
客
中
心
，
起
登
樂
山
林

道
蜜
月
小
徑
至
登
山
口
上
切
賞
景
平
台
遠

眺
，
樂
山
、
聖
稜
線
歷
歷
在
望
，
如
遇
雪

期
延
綿
白
雪
皚
皚
覆
蓋
滿
山
頭
是
最
佳
的

賞
雪
地
點
。
歡
迎
山
友
來
共
賞
。

這
次
由
本
會
作
東
與
桃
岳
姊
妹
會
會

師
，
路
線
輕
鬆
好
走
，
風
景
優
美
，
請

大
家
儘
早
踴
躍
報
名
。

下
山
至
餐
廳
聯
誼
。

山

3

1134

3

6284
2

1538
3

6275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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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96 4495 4494 4493 4492 4491

9/13 9/12~13 9/6 9/6 9/5~6 8/30

自由參加 高山/限會員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專車報名 專車報名

八
勢
古
道

三
空
泉
步
道

貴
子
坑
步
道

三
層
崎
公
園

奇
萊
南
峰

南

華

山

大
丘
田
山

十
七
寮
山

溪

和

宮

北
五
指
山

內
寮
古
道

M

行

六
十
石
山

金
針
花
季

萬

人

山

(

小
百
岳#

92)

山
車
廣
山

檜

山

巴
福
古
道

後

段
三
三
五
八

三
一
八
四

七

二

八

四

五

○

八

○
○

八

八

六

七

五

○

一
四
三
六

三
角
補
點

殖
產
局

三
角
補
點

森
林
三
等#

6253

A12K(4小時) C 百岳二座 ※B15K(6小時) A  (4小時)
B15K(7小時) D B18K(9小時)

捷
運
淡
水
線

限
會
員
、
報
名
：

0928109000

楊
博
仁

費
用
：
均
攤

行
前
會
議
另
行
通
知

捷
運
新
店
站
轉
乘

公
車 
905 

906

可
自
行
開
車

7:30
捷
運
劍
潭
站
搭

   

小
18 

公
車

大
巴
、
專
車
報
名
：

0
9
3
2
0
0
7
7
3
9

林
德
旺

二
人
房
：
四
五○

○

元

四
人
房
：
四
二○

○

元

含
車
資
、
保
險
、
一
宿

六
餐
，
小
車
接
駁

非
會
員
加
收
一
百
元

中
巴
，
專
車
報
名
：

0910655718

蔡
火
盛

費
用
：
一
三○

○

元

含
車
資
、
保
險
、
早

晚
餐(

午
餐
自
備)

非
會
員
加
收
一
百
元

11日19:00
建成公園

06:45
建成公園

06:30
建成公園

捷

運

紅
樹
林
站

屯

原

二

城

站

安
泰
路
進
去

溪

和

宮

花

蓮

富

里

烏

來

福

山

08:30 08:30 08:00

邱

文

泉

詹

春

輝

連

智

明

方

祈

文

(
涂
嘉
訓)

鄭

明

在

楊

博

仁

莊

鴻

寶

朱

森

為

蔡

美

玲

許

金

鐘

(

張
智
明)

(

曾
志
強)

黃

崑

智

邱

垂

興

陳

春

龍

林

埈

吉

(

蔡
雅
如)

(

江
秉
澤)

王

朝

陽

林

德

旺

陳

進

利

葉

清

勇

許

石

井

陳

振

生

蔡

火

盛

吳

國

榮

蔡

益

火

陳

有

志

(

司
兆
芳)

(

戴
俊
愷)

0933753796
邱文泉

0928109000
楊博仁

0911262453
蔡美玲

0939750076
黃崑智

0932007739
林德旺

0910655718
蔡火盛

從
捷
運
站
對
面
八
勢
一
街
啟
程
，
經
八
勢
路

123
巷
土
地
公
廟
旁
登
山
口
，
穿
越
古
道
原
始

山
林
，
出
坪
頂
路
至
三
空
泉
許
厝
站
，
經
三

空
泉
部
落(

因
有
三
處
湧
泉
行
經
該
地
而
得

名)

，
沿
三
空
泉
步
道
到
小
坪
頂
，
轉
入
貴
子

坑
登
山
步
道
上
三
慈
宮
休
息
後
，
再
沿
步
道

下
貴
子
坑
到
北
投
社
三
層
崎
公
園
。

免
揹
公
糧
，
豪
華
團
。

由
二
城
站
安
泰
路
進
入
起
登
，
先
上
大
丘

田
山
再
下
十
七
寮
山
回
到
錦
繡
山
莊
。
此

路
線
在
熱
心
山
友
陳
先
生
重
新
打
通
，
除

草
修
徑
並
綁
繩
，
確
保
山
徑
暢
通
，
歡
迎

大
家
一
起
來
親
近
山
林
。

溪
和
宮
↓
荷
蘭
古
道
東
線
↓
高
頂
山
↓

北
五
指
山
↓
水
源
頭
↓
內
雙
溪
古
道
↓

內
寮
古
道
↓
竹
篙
山
南
峰
↓
瑪
礁
古
道

↓
瑪
礁
山
↓
清
風
亭
↓
溪
和
宮
。

萬
人
山
位
於
六
十
石
山
北
方
，
屬
花
蓮
縣
富
里
鄉
，
山

頂
有
一
顆
二
等
三
角
點
。
六
十
石
山
是
全
國
栽
種
金
針

花
最
廣
的
山
區
，
每
年
8~

9
月
金
針
花
盛
開
，
六
十
石

山
往
萬
人
山
的
途
中
，
兩
側
盡
是
美
麗
的
金
針
花
海
，

景
緻
相
當
迷
人
。
萬
人
山
山
頂
視
野
展
望
極
佳
，
登
臨

峰
頂
，
涼
風
微
拂
、
雲
彩
變
幻
、
煙
霧
朦
朧
，
夜
裡
滿

天
星
斗
銀
河
高
懸
，
清
幽
景
色
，
讓
人
難
以
忘
懷
。
請

帶
頭
燈
。(

歡
迎
報
名
參
與
，
先
繳
費
可
優
先
劃
位
。) 

經
典
路
線
，
原
始
林
相
、
茂
密
、
涼
爽
，
有

神
木
群
，
值
得
一
看
再
看
。
回
程
經
由
巴
福

越
嶺
古
道
，
沿
途
也
有
巨
木
，
是
一
條
不
可

多
得
登
山
路
線
，
錯
過
可
惜
哦
！
這
也
是
本

會
首
排
喔
。

2

1202
2

1469
3

59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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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02 4501 4500 4499 4498 4497

9/26(六) 9/20 9/20 9/20 9/13 9/13

自由參加 專車報名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專車報名 自由參加

二

格

山

(

小
百
岳#

17)

猴

山

岳

獅

頭

山

(

小
百
岳#

29)

猿
山
步
道

步
道
縱
走

小
觀
音
山

西

峰

菜
公
坑
瀑
布

菜
公
坑
山

台

北

天

際

線

捷
運
頂
埔
站
縱
走
南
勢
角
站

大

暖

尖

、

火

燄

山

天  

上  

山(

小
百
岳#

18)

五

城

山

、

文

筆

山

南
勢
角
山(

小
百
岳#

16)

蘇

澳

山
(

龍
頂
山)

七
星
嶺
步
道

坪
林
三
星

鬼
子
瀨
尖
山

源

茂

山

和
尚
髻
山

三

八

○

七

二

九

四

九

二

一○

五
六

八

八

三

二

四

四

六

五

一

八

九

七

七

三

八
圖
根
點

圖
根
點

內
補
二
等
23

海
軍 

119

圖
根
點

圖
根
點

A10K(4小時) A12K(6.5小時) A  (4小時)
B18K(7-8小時)

A10K(3.5小時)
B25K(13小時) A6K(3-4小時) B17K(7小時)

7:15
捷
運
新
店
站
轉

搭 

綠
12 

公
車

大
巴
，
專
車
報
名
：

0926379512

王
惠
敏

會
員
：
一
二○

○

元

含
車
資
、
保
險
、

早
晚
餐(

午
餐
自
備)

非
會
員
加
收
一
百
元

108
公
車

可
自
行
開
車

捷
運
板
南
線

(

午
餐
自
備)

大
巴
，
專
車
報
名
：

0926387708

羅
瑞
容

費
用
：
一
二○

○

元

含
車
資
保
險
午
餐

非
會
員
加
收
一
百
元

新
店
捷
運
站
轉
往

坪
林
公
車 

綠
12

06:45
建成公園

07:00
建成公園

二
格
公
園

(

北
宜
公
路
23 

K)

獅

山

遊
客
中
心

鞍

部

站

(

二

子

坪

前

一

站

)

頂

埔

站

2
號
出
口

坪

林

茶

葉

博
物
館
站

08:40 08:30 08:00 08:30

李

振

鴻

賴

人

豪

(
林
美
玲)

郭

建

強

賴

人

豪

王

惠

敏

李

建

雄

蔡

火

盛

吳

國

榮

蔡

益

火

陳

有

志

(

司
兆
芳)

(

戴
俊
愷)

王

朝

陽

林

德

旺

陳

進

利

葉

清

勇

許

石

井

陳

振

生

柯

一

鴻

羅

瑞

容

謝

曉

菱

侯

麗

雲

(

竇
蒙
飛)

林

文

堂

高

土

水

謝

進

開

謝

振

騰

(

賴
威
勇)

0933886779
李振鴻

0926379512
王惠敏

0910655718
蔡火盛

0932007739
林德旺

0936535122
柯一鴻

0936076937
林文堂

出
二
格
公
園
往
回
走
，
取
右
二
格
路
至
二
格
櫻
花

步
道
登
山
口
登
上
二
格
山(

小
百
岳)

頂
上
涼
亭
三

六○

度
鳥
瞰
景
觀
深
坑
、
大
台
北
以
及
新
店
等
地

區
視
野
極
佳
，
順
稜
下
經
筆
架
連
峰
補
給
點-

綠

豆
湯
小
棧
，
再
接
下
切
猴
山
岳
山
腰
步
道
、
指
南

宮
後
山
步
道
至
指
南
宮
搭
車
下
山
。
此
行
程
沿
途

景
觀
甚
佳
，
歡
迎
山
友
來
共
享
。

獅
山
遊
客
中
心
附
近
有
眾
多
的
步
道
，
行
程
坡

度
不
大
，
全
程
樹
木
遮
蔭
，
途
中
經
過
百
年
歷

史
的
糯
米
橋
及
百
年
的
七
星
神
木
，
保
有
原
始

樹
林
、
山
谷
、
小
橋
流
水
。
獅
頭
山
名
列
小
百

岳
之
一
，
步
道
林
相
十
分
原
始
，
各
種
藤
蔓
無

奇
不
有
，
多
彩
多
姿
的
生
態
景
觀
。

小
觀
音
山
火
山
口
直
徑
一
二○

○

公
尺
，
深
約
三
百
公

尺
，
是
台
灣
最
大
的
火
山
口
，
大
屯
溪
各
支
流
由
四

週
山
區
流
出
匯
聚
，
最
後
由
火
山
口
的
西
北
緣
唯
一

開
口
切
割
流
出
。
小
觀
音
山
主
要
植
物
為
芒
草
，
秋

天
時
可
觀
賞
白
色
芒
花
景
觀
。
較
低
處
及
火
山
口
內

則
大
量
生
產
箭
竹
，
造
成
登
山
的
險
阻
以
及
容
易
迷

失
方
向
，
當
地
居
民
於
春
秋
二
季
會
至
此
採
筍
。

(A)
頂
埔
捷
運
站
↓
大
暖
尖
山
↓
火
燄
山

(

青
源
山)

(B)
↓
三
粒
半
↓
天
上
山(

小
百

岳#

18)

↓
五
城
山(

練
武
嶺)

↓
將
軍
嶺

↓
文
筆
山
↓
南
勢
角
山(

小
百
岳#

16)

↓

外
挖
子
山
↓
南
勢
角
捷
運
站
。
請
帶
頭

燈
，
小
百
岳
二
座
。

寬
1.5~

3
公
尺
的
緩
上
緩
下
步
道
超
級
好

走
，
閉
眼
也
能
行
，
舉
目
處
處
無
敵
美

景
。
看
山
觀
海
賞
美
景
，
海
鮮
美
食
後

輕
鬆
玩
賞
景
點
，
為
什
麼
不
到
6
公
里

要
走
三~

四
小
時
呢
？
因
為
太
美
了
，

肯
定
不
想
走
太
快
。
等
您
來
啦
！

坪
林
三
星
雖
不
是
國
家
級
步
道
，
但
也

算
是
官
方
的
正
式
步
道
；
雖
不
算
山
高

路
遠
，
但
上
下
起
伏
近
千
公
尺
，
也
很

有
挑
戰
。

3

0816
3

1099
3

0654
3

0701
3

0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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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  告 預  告 4504 4503

10/31~11/1 10月 9/27 9/27

專車報名 需報名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

第

46

屆

全

國

登

山

社

團

大

會

師

金

門

三

日

遊

太

武

山

(

小
百
岳#

99)

大

膽

島

台
北
天
際
線
系
列
：

盤

山

台

車

道

雞 

冠 
山(

四
三
七)

松
柏
崎
山(
四
二○

)

紙

寮

坑

古

道

臭

頭

山

越

嶺

東

勢

格
四

七

六
圖
根
點

野
牛
基
石
#3

※B15K(6-7小時) ※A10K(3.5小時)

報
名
專
線
：

0910023318

陳
總
幹
事

飛
機

報
名
：

0976103299

潘
淑
玥

7:00 

木
柵
捷
運
站

   

公
車
795 

平
溪
線

   

文
山
煤
礦
站

8:00 

中
民
橋
頭
集
合

可
自
行
開
車

公
車 

236 

237 

253 

298

木
柵
馬
明
潭
轉

台
北
客
運
平
溪
線

6:20起

中
興
新
村

中
民
橋
頭

平
溪
國
中

08:00 08:30

理
事
長

許

世

村

嚮
導
組
長 

潘

淑

玥

總
幹
事

陳

綉

梅

潘

淑

玥

藍

天

隊

潘

淑

玥

王

振

寰

鄭

明

在

楊

博

仁

莊

鴻

寶

0976103299
潘淑玥

0976103299
潘淑玥

0963336516
江啟祥

0976103299
潘淑玥

此
屆
由
彰
化
縣
登
山
協
會
主
辦
，
請
大

家
提
早
報
名
，
以
便
訂
住
宿
飯
店
，
只

限
一
輛
大
巴
，
人
數
有
限
。

請
來
電
詢
問
。

由
中
民
橋
頭
起
登
先
走
昔
日
文
山
煤
礦
的
盤

山
台
車
道
，
再
連
走
雞
冠
山
、
松
柏
崎
山
，

經
光
明
里
活
動
中
心
再
走
紙
寮
坑
古
道
，
回

程
經
溪
畔
舊
保
甲
仍
回
中
民
橋
頭
。
沿
途
欣

賞
昔
日
礦
坑
台
車
道
遺
址
及
仙
跡
岩
，
探
訪

百
年
土
地
公
，
歡
迎
相
招
來
參
加
。

平
溪
鄉
是
山
城
，
日
據
時
代
煤
礦
業
蓬

勃
發
達
，
四
處
層
峰
翠
綠
，
草
木
清

新
，
大
小
瀑
布
成
群
。
今
日
路
線
前
段

為
昔
日
運
煤
道
，
現
今
變
為
森
林
步

道
，
沿
溪
流
邊
而
上
，
清
幽
涼
爽
，
夏

日
消
暑
最
佳
路
線
。

2

16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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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
 

會
館
電
話
：
二
五
五
五
七
五
八
三
，
傳
真
：
二
五
五○

九
五
五
七
，
每
星
期
二
、
五
下
午
七
點
三
十
分
至
九
點
三
十
分
開
放
，
歡
迎
來
電
或
蒞
臨
。

※
 

歡
迎
山
友
入
會
，
入
會
費
用
：
1.
報
名
費
伍
佰
元
。
2.
常
年
費
伍
佰
元
。
3.
永
久
會
員
伍
仟
元
。
4. 

65
歲
以
上
永
久
會
員
叁
仟
伍
佰
元
。
5. 

75
歲
以
上
永
久
會
員

一
仟
伍
佰
元
。
凡
入
會
均
贈
協
會
橘
黃
色
制
服
一
件+

協
會
棒
球
帽
一
頂)

※
 

本
年
度
常
年
費
已
經
開
始
繳
納
，
敬
請
非
永
久
會
員
儘
速
至
會
館
繳
費
或
匯
款
，
以
免
因
過
期
未
繳
而
遭
停
權
喪
失
會
員
之
權
益
。

匯
款
銀
行
：
國
泰
世
華
銀
行
建
成
分
行
、
帳
號 031-03-1018237 

（
戶
名
：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 

許
世
村
）     

※
 

乘
車
地
點
：
台
北
市
承
德
路
二
段
1
巷
巷
口
建
成
公
園(

近
南
京
西
路
與
承
德
路
交
叉
口)

※
 

參
加
活
動
注
意
事
項
： 

一
、
組
別
：
「
A
」
適
合
全
民
登
山
路
線
、
「
B
」
適
合
健
腳
山
友
登
山
路
線
、
「
C
」
為
高
山
或
入
山
管
制
區
需
報
名
並
繳
交
身
分
證
影
本
及
費
用
、
「
D
」 

代
表

遊
覽
的
輕
鬆
行
程
。

二
、
裝
備
：
參
加
「
A
」
「
B
」
組
活
動
請
穿
長
襯
衫
、
長
褲
、
登
山
鞋
或
運
動
鞋
、
雨
具
、
碗
筷
、
手
電
筒
、
手
套
、
帽
子
、
水
、
乾
糧
、
口
哨
、
禦
寒
衣
物
、
個

人
藥
品
等
。
參
加
「
C
」
組
活
動
同
「
A
」
「
B
」
組
裝
備
外
增
加
睡
袋
、
睡
墊
、
毛
襪
、
頭
燈
、
兩
截
式
雨
衣
、
電
池
，
所
有
活
動
裝
備
，
請
遵
照
領

隊
規
定
攜
帶
。

三
、
參
加
活
動
請
隨
身
攜
帶
身
分
證
、
健
保
卡
、
會
員
證
或
緊
急
聯
絡
卡
。

四
、
參
加
活
動
請
服
從
領
隊
、
嚮
導
指
揮
，
未
經
同
意
擅
自
離
隊
者
，
如
發
生
意
外
事
故
，
恕
請
自
行
負
責
。

五
、
參
加
活
動
隊
員
如
已
生
病
或
本
身
已
有
重
大
疾
病
者
，
請
勿
貿
然
參
加
活
動
，
否
則
發
生
事
故
，
其
後
果
自
行
負
責
。

六
、
活
動
進
行
中
，
請
遵
守
登
山
道
德
、
環
保
概
念
勿
踐
踏
農
作
物
、
勿
隨
意
採
摘
蔬
果
、
勿
亂
丟
廢
棄
物
、
菸
蒂
，
以
確
保
山
林
安
全
、
清
潔
，
維
護
本
會
會
譽
。

七
、
活
動
期
間
遇
不
可
抗
拒
之
因
素
而
超
支
費
用
，
由
參
加
者
共
同
支
付
分
擔
，
因
故
臨
時
改
變
行
程
，
請
配
合
領
隊
決
定
，
參
加
者
不
得
異
議
及
要
求
退
費
。

八
、
報
名
專
車
之
活
動
，
請
於
週
五
前
完
成
繳
費
，
以
利
辦
理
貳
佰
萬
元
意
外
險
、
貳
拾
萬
元
醫
療
險
，
無
特
殊
理
由
未
能
參
加
者
亦
須
繳
交
行
程
費
用
。

九
、
請
於
報
名
後
立
即
將
費
用
匯
入
領
隊
帳
戶
，
後
因
故
無
法
參
加
，
得
經
領
隊
同
意
始
可
要
求
退
費
。
但
國
家
公
園
均
須
事
先
申
請
並
預
定
山
莊
床
位
，
因
此
入

園
申
請
完
成
後
，
將
不
受
理
退
費
要
求
。
如
因
天
災
及
人
力
無
法
抗
拒
之
因
素
，
而
取
消
行
程
，
酌
收
行
政
費
及
均
攤
伙
食
費
。
搜
救
資
源
均
由
使
用
者
付

費
，
高
山
行
程
請
自
行
衡
量
體
能
參
加
。
報
名
活
動
時
，
請
填
寫
姓
名
、
性
別
、
出
生
年
月
日
、
通
訊
地
址
、
聯
絡
電
話
、
緊
急
聯
絡
人
及
電
話
等
。

十
、
報
名
後
因
事
不
能
參
加
行
前
會
議
者
，
得
通
知
領
隊
，
並
於
會
後
主
動
與
領
隊
聯
繫
活
動
須
注
意
事
項
，
對
於
會
議
中
之
決
議
事
項
，
如
集
合
時
間
與
行
程
有

更
動
時
，
不
得
有
異
議
。
各
項
活
動
務
必
準
時
到
達
集
合
地
點
，
逾
時
不
候
，
且
不
得
要
求
退
費
。

十
一
、
免
責
聲
明
：
本
次
登
山
活
動
，
參
加
人
員
已
瞭
解
戶
外
活
動
有
其
一
定
的
危
險
，
如
活
動
中
發
生
不
可
預
期
之
意
外
，
嚮
導
及
山
友
本
義
務
提
予
適
當
協
助
，

但
所
衍
生
之
相
關
行
為
及
財
務
損
失
、
人
身
傷
害
等
責
任
由
參
加
者
自
行
承
擔
，
不
得
以
法
律
途
徑
或
其
它
任
何
方
式
追
究
嚮
導
及
山
友
責
任
，
如
有
異
議
請

勿
參
加
。
參
加
「
自
由
參
加
」
之
活
動
，
參
加
者
應
自
行
向
保
險
公
司
投
保
相
關
保
險
。
已
報
名
且
參
加
者
，
視
同
已
閱
讀
並
同
意
切
結
。

※
 

專
車
報
名
收
費
細
節
：
為
避
免
不
當
佔
用
名
額
影
響
其
他
會
員
權
益
，
已
報
名
參
加
本
會
專
車
活
動
，
如
因
故
欲
退
出
，
一
日
行
程
者
須
於
出
發
前
週
三
晚
上
九
點

前
通
知
嚮
導
；
參
加
兩
日
以
上
行
程
者
，
須
於
七
天
前
通
知
，
否
則
列
入
黑
名
單
。
但
自
行
找
人
替
補
則
除
外
。

※
 

中
央
氣
象
局
發
布
颱
風
警
報
期
間
，
禁
止
登
山
活
動
、
協
會
舉
辦
的
所
有
行
程
全
部
自
動
取
消
、
不
再
另
行
公
告
，
敬
請
會
員
山
友
遵
守
法
令
。

※
 

入
會
規
則
：
當
年
度
11
月
份
入
會
者
免
繳
隔
年
會
費
，
10
月
入
會
仍
需
繳
隔
年
會
費
，
兩
年
未
繳
會
費
將
視
為
無
效
會
員
。

※
 

小
百
岳
頒
獎
活
動
：
小
百
岳
頒
獎
比
照
高
山
百
岳
獎
，
三
十
岳
開
始
算
，
要
有
三
分
之
二
行
程
是
由
本
會
舉
辦
的
；
本
會
也
將
印
製

「
小
百
岳
申
請
手
冊
」
，
酌
收
壹
佰
元
工
本
費
，
完
百
後
再
退
費
。

※
 

會
刊
郵
寄
：
因
應
網
路
智
慧
手
機
發
達
、
郵
寄
耗
費
人
力
金
錢
，
行
程
表
將
由
嚮
導
帶
隊
時
發
放
，
如
有
需
要
可
致
電
會
館
再
寄
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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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第
十
一
屆
第
九
次
嚮
導
會
議
紀
錄
】

時 

間
：
一○
九
年
一
月
十
九
日 

下
午
五
時

地 

點
：
星
靓
點
花
園
飯
店(

新
北
市
文
山
區
景
後
街
81
號)

主
席
：
潘
淑
玥
組
長　

          

紀
錄
：
蔡
雅
如

出
席
：
潘
淑
玥
、
莊
鴻
寶
、
蔡
火
盛
、
吳
國
榮
、
蔡
益
火
、
陳
有
志

許
金
鐘
、
張
智
明
、
曾
志
強
、
邱
垂
興
、
黃
崑
智
、
邱
垂
興

陳
春
龍
、
蔡
雅
如
、
林
文
堂
，
謝
進
開
、
邱
文
泉
、
詹
春
輝

連
智
明
、
方
祈
文
、
王
朝
陽
、
林
德
旺
、
許
石
井
、
陳
振
生

李
振
鴻
、
賴
人
豪
、
郭
建
強
、
王
惠
敏
、
李
建
雄
、
柯
一
鴻

羅
瑞
容
、
謝
曉
菱
、
林
美
玲
、
葉
清
勇

列
席
：
王
翠
屏
、
許
世
村
、
施
湖
海
、
郭
美
惠
、
戴
俊
愷
、
林
政
衛

賴
清
水
、
施
東
木
、
張
淑
花
、
陳
绣
梅
、
司
兆
芳
、
邱
文
正

李
仍
隆
、
賴
喜
隆

一
、
主
席
致
詞 (

略) 

二
、
貴
賓
致
詞 (

略)

三
、
各
組
工
作
報
告

1. 

蔡
火
盛
小
組
：
本
組
秀
瑛
已
退
出
，
本
組
增
加
兩
位
實
習

嚮
導
：
司
兆
芳
、
戴
俊
愷
。

2. 

柯
一
鴻
小
組
：
本
組
增
加
一
位
實
習
嚮
導
：
竇
蒙
飛
。

3. 

王
朝
陽
小
組
：
3
月
29
日
新
莊
青
年
公
園
行
程
遇
白
沙
屯

媽
祖
體
驗
營
，
已
請
郭
建
強
小
組
支
援
。

五
、
討
論
提
案

(一) 

討
論
5
月
17
日
桃
岳
會
師
路
線
：
暫
定
青
山
瀑
布
、
尖

山
湖
步
道
，
餐
廳
地
點
；
金
山
兄
弟
飯
店
。

(二) 

討
論
三
十
週
年
慶
三
路
會
師
：

(1) 

製
作
紀
念
排
汗
衫
，
以
報
名
專
車
行
程
方
式
參
加
，

報
名
費
用
包
括
晚
餐
及
摸
彩
卷
，
非
會
員
可
參
加
登

山
會
師
但
無
法
參
加
抽
獎
。
晚
餐
地
點
；
建
議
在
大

溪
儷
宴
會
館
。

(2) 

當
天
晚
上
舉
辦
晚
會
摸
彩
活
動
。
時
間
定
在
8
月
16

日
，
路
線
建
議
中
級
山
，
提
議
；
(A)
東
眼
山
，
(B)
志

繼
山
東
眼
山
。
另
提
議
打
鐵
寮
古
道
、
挑
炭
古
道
，

請
李
建
雄
嚮
導
提
出
路
線
，
踏
查
再
請
大
家
配
合
。

五
、
臨
時
動
議

(一) 

登
山
保
險
：
公
司
規
定
三
天
前
送
件
並
繳
費
完
成
，
請

保
險
人
員
於
星
期
五
將
當
週
帶
隊
嚮
導
名
單
先
鍵
入
，

專
車
、
踏
查
行
程
仍
請
星
期
五
中
午
前
提
單
，
最
晚
星

期
六
確
認
。
另
建
議
保
險
名
單
以
私LIN

E

確
認
。

(二) 

實
習
嚮
導
出
勤
：
實
習
嚮
導
一
年
需
出
席
30
次
，
以
加

入
期
間
計
算
，
包
含
踏
查
。
另
有
訓
練
課
程
請
務
必
出

席
，
學
習
專
業
技
能
，
除
非
有
特
殊
狀
況
才
能
請
假
。

(三) 
入
會
規
則
：
11
月
份
入
會
可
免
繳
隔
年
會
費
。
10
月
入

會
仍
須
繳
隔
年
會
費
。
兩
年
未
交
則
為
無
效
會
員
。

台

北

市

山

岳

協

會

會

議

紀

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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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

小
百
岳
領
獎
活
動
：
請
嚮
導
多
辦
小
百
岳
活
動
，
小
百
岳

領
獎
須
有
30
岳
且
有
三
分
之
二
由
本
會
辦
理
，
自
今
年
起

算
，
須
附
登
頂
時
間
和
基
點
照(

含
合
照)

。
本
會
將
印
製

小
百
岳
申
請
手
冊
，
斟
酌
收
工
本
費
。

(五) 
會
刊
郵
寄
：
整
理
郵
寄
名
單
和
郵
資
耗
費
人
力
與
金
錢
，

建
議
於
帶
隊
發
放
，
如
需
郵
寄
再
電
話
通
知
會
館
。

(六) 

實
習
嚮
導
實
習
滿
一
年
後
成
為
正
式
嚮
導
，
本
會
將
贈
衣

服
一
件
及
名
牌
臂
章
，
作
為
授
證
。

七
、
散
會

【
第
十
一
屆
第
十
次
理
監
事
會
議
紀
錄
】

日
期
：
民
國
一○

九
年
二
月
九
日
（
星
期
日
）
下
午
五
時

地
點
：
台
北
市
星
靓
點
花
園
飯
店

主
席
：
許
世
村
理
事
長    

司
儀
：
陳
绣
梅    

紀
錄
：
王
惠
敏    

出
席
：
許
世
村
、
賴
清
水
、
王
朝
陽
、
洪
梅
子
、
林
福
吉
、
康
榮
上

張
招
發
、
林
孫
堯
、
劉
瑞
文
、
楊
漏
賜
、
鄭
明
在
、
郭
建
強

王
惠
敏
、
李
建
雄
、
陳
學
政
、
林
文
堂
、
謝
進
開
、
林
德
旺

列
席
：
施
湖
海
、
施
東
木
、
邱
文
正
、
陳
綉
梅
、
王
翠
屏
、
郭
美
惠

林
進
賢
、
施
金
榔
、
張
清
泉
、
胡
繼
能
、
張
榮
隆
、
郭
淑
娟

陳
彥
君

請
假
：
馬
進
聰
、
林
家
成
、
陳
永
茂
、
蘇
正
清
、
魏
郁
臻
、
鄭
坤
孟

許
石
井
、
陳
振
生
、
劉
麗
英
、
詹
春
輝
、
謝
曉
菱
、
侯
麗
雲

蔡
火
盛
、
潘
淑
玥
、
賴
喜
隆
、
張
元
鳴
、
蔡
漢
雄
、
楊
政
昌

一
、
主
席
致
詞 

今
天
雖
然
有
疫
情
，
但
沒
有
社
區
感
染
，
且
多
人
請
假
，

因
會
議
延
期
一
星
期
，
行
程
表
又
需
要
印
製
，
所
以
我
們

正
常
開
會
，
感
謝
大
家
的
參
與
。

1.
全
國
登
山
大
會
師
的
結
餘
款
，
費
用
10
萬
元
捐
贈
4
個

弱
勢
團
體
每
會
二
萬
，
另
2
個
團
體
藍
天
隊
、
暖
曦
隊

各
一
萬
除
草
基
金
，
因
為
他
們
為
山
岳
界
開
疆
闢
土
，

開
墾
山
區
除
草
，
感
謝
他
們
的
付
出
。

2.
感
謝
這
次
的
理
監
事
、
會
務
人
員
、
顧
問
及
嚮
導
的
辛

勞
，
全
部
送
一
件
登
山
褲
約
一
千
元
上
下
，
做
為
紀

念
。
請
轉
告
褲
子
採
購
由
總
務
謝
進
開
全
權
處
理
。
希

望
待
會
理
監
事
開
會
可
以
通
過
此
2
項
提
案
。

二
、
貴
賓
致
詞 (

略)

三
、
會
務
報
告

(一) 

會
務
工
作
報
告
（
總
幹
事
）
請
見
附
頁
明
細
。

(二) 

財
務
報
告
（
會
計
）
請
見
附
頁
明
細
。      

四
、
討
論
提
案

第
一
案
：
108
年
10
月
1
日
至
12
月
31
日
財
務
報
表
審
核
案
。

說
明
：
財
務
報
表
詳
如
附
件
，
請
審
核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第
二
案
：
109
年
度
第
二
季
登
山
活
動
行
程
審
核
案
。

說
明
：
(1) 
郊
山
行
程
：
A
行
程
14
條
，
B
行
程
8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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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

專
車
行
程
：
A
行
程
11
條

(3) 

高
山
行
程
：
12
條

以
上
行
程
共
計
45
條
。
請
審
核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第
三
案
：
新
進
會
員
資
格
審
核
案
。

說
明
：
108
年
12
月
至
109
年
1
月
新
進
會
員
共
30
人
（
＃4

8
0
2
-

＃4831

）
。
請
審
核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理
事
長
補
充
報
告
：
請
跟
山
友
宣
導
入
會
10
月
31
日
以
後
才
是

明
年
度
，
介
紹
人
需
將
山
友
資
料
包
括
照
片
，
準
備

完
整
方
可
入
會
。

第
四
案
：
提
名
司
兆
芳
、
戴
俊
愷
二
人(

蔡
火
盛
組)

、
竇
蒙
飛(

柯

一
鴻
組)

加
入
郊
山
實
習
嚮
導
。

說
明
：
蔡
火
盛
組
因
王
秀
瑛
退
出
嚮
導
，
柯
一
鴻
組
人
數
較

少
再
補
一
人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理
事
長
補
充
報
告
：
新
嚮
導
的
加
入
越
來
越
年
輕
化
，
要
加

強
訓
練
才
行
，
入
會
要
一
年
，
且
需
五
人
小
組
認

可
，
才
能
提
出
加
入
實
習
嚮
導
。

第
五
案
：
桃
岳
會
師
地
點
、
日
期
討
論
。

說
明
：
討
論
五
月
桃
岳
會
師
路
線

日
期
：
5
月
17
日
。

地
點
：
基
隆
雙
塔(

基
隆
燈
塔
、
球
子
山
燈
塔)

、
白

米
甕
尖
、
白
米
甕
砲
台
、
火
號
山
連
走
。
分

A
、
B
線
全
程
3
小
時

餐
廳
：
全
家
福
餐
廳(

七
堵) 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理
事
長
補
充
報
告
：
餐
廳
吃
桌
菜‧

費
用
每
人
八
百
元
。
嚮

導
帶
隊
照
往
例
不
收
費 

，
請
大
家
提
早
報
名
。 

第
六
案
：
討
論
協
會
創
會
三
十
週
年
紀
念
活
動
及
三
路
會
師

活
動
。

說
明
：
(1)
將
以
專
車
行
程
報
名
參
加
，
報
名
費
用
包
括
晚
餐
及

摸
彩
券
，
非
會
員
可
報
名
參
加
會
師
活
動
但
不
可

參
加
抽
獎
，
協
會
將
製
作
一
件
紀
念
排
汗
衫
，
當

天
晚
上
舉
行
晚
會
抽
獎
活
動
。

      

(2)
日
期
：
8
月
16
日
。

地
點
：
打
鐵
寮
古
道
連
走
白
石
山 

(

請
郭
建
強
小

組
規
劃)

餐
廳
：
龍
潭
儷
宴
婚
宴
會
館(

桌
菜) 

理
事
長
補
充
報
告
：
今
年
會
師
及
30
週
年
慶
會
一
起
擴
大
舉

行
，
希
望
各
位
盡
量
號
召
名
額
不
限
，
麻
煩
各
小
組

帶
隊
時
幫
忙
宣
導
。
請
跟
總
幹
事
報
名
，
報
名
截
止

日
7
月
16
日
，
專
車
費
用
詳
細
估
算
後
另
行
公
佈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第
七
案
：
實
習
嚮
導
出
勤
的
次
數
。

說
明
：
新
進
實
習
嚮
導
年
度
請
出
席
30
次
以
加
入
期
間
計
算
、

非
以
年
度
包
括
踏
查
。
新
進
嚮
導
協
會
如
有
訓
練
課

程
請
務
必
出
席
、
學
習
專
業
技
能
、
除
非
家
中
有
特

殊
狀
況
才
能
請
假
。
實
習
嚮
導
滿
一
年
成
為
正
式
嚮

導
、
協
會
將
贈
送
排
汗
衣
一
件
及
名
牌
、
臂
章
作
為

授
證
。
實
習
嚮
導
如
購
買
衣
服
可
半
價
優
待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理
事
長
補
充
報
告
：
實
習
嚮
導
若
沒
達
到
出
席
次
數
或
未
上



-14-

得
會
館
整
齊
明
亮
。(

郭
建
強
理
事)

理
事
長
說
明
：
請
郭
建
強
小
組
協
助
此
事
。
不
要
的
廢

棄
物
搬
到
樓
下
，
請
車
子
搬
走
。
我
們
用
簡
單
一
點
的
設

計
，
牆
壁
油
漆
、
系
統
櫃
用
活
動
式
之
類
的
，
事
務
機
有

故
障
汰
換…

大
概
估
算
一
下
費
用
跟
理
監
事
報
告
後
再

做
。

2. 

建
議
整
理
會
館
不
一
定
要
理
監
事
會
議
通
過
才
做
。(

施

金
榔
顧
問)

3. 

協
會
已
有
知
名
度
，
門
面
要
做
好
，
讓
訪
客
可
清
楚
知

道
，
建
議
可
做
招
牌
。(

陳
學
政
監
事)

理
事
長
補
充
說
明
：
今
年
的
房
租
已
繳(

一
年
一
簽)

，
明
年

跟
房
東
協
調
房
租
簽
約
可
否
一
次
三
年
，
這
樣
做
了
才
不

浪
費
。
希
望
郭
建
強
小
組
幫
忙
規
劃
協
助
整
理
。

郭
建
強
說
：
沒
問
題
。
搬
運
整
理
的
當
下
請
理
事
長
務
必
在

現
場
指
揮
。

4.  

我
們
辦
會
師
有
時
會
準
備
餐
飲
，
許
多
鍋
子
器
具
都
是
鋁

製
品
，
建
議
換
新
的
白
鐵
鍋
更
為
安
全
衛
生
，
增
購
一
些

登
山
用
具
器
材
例
如
繩
索
、
帳
篷…

 (

王
朝
陽
常
務
理
事)

5.  

全
國
登
山
大
會
師
辦
很
成
功
圓
滿
，
所
有
的
人
都
很
團
結
，

希
望
原
班
人
馬
再
做
一
次
，
會
務
做
更
好
再
交
接
給
下
一

任
。(

施
湖
海
創
會
理
事
長)

6.  

為
了
讓
協
會
更
好
，
若
身
體
狀
況
允
許
的
話
，
要
我
繼
續

擔
任
下
一
任
理
事
長
，
自
當
是
責
無
旁
貸
的
。(

理
事
長)

六
、
散
會

訓
練
課
程
，
就
留
待
下
年
度
再
升
正
式
嚮
導
。

第
八
案
：
入
會
規
則
：
當
年
度
11
月
份
入
會
者
免
繳
隔
年
會

費
，
10
月
入
會
仍
需
繳
隔
年
會
費
，
2
年
未
繳
會
費
將

視
為
無
效
會
員
，
且
印
製
到
每
季
行
程
表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 

第
九
案
：
小
百
岳
頒
獎
比
照
高
山
百
岳
獎
、
30
岳
開
始
算
要
有

3
分
之
2
由
協
會
舉
辦
，
將
由
嚮
導
安
排
小
百
岳
的

行
程
。
協
會
將
製
作
小
百
岳
申
請
手
冊
、
酌
收
三
百

元
工
本
費
，
完
百
後
再
退
費(

限
會
員)

說
明
：
非
協
會
表
訂
行
程
，
請
勿
在
協
會
共
同
群
組
或
相
關

連
結
上
找
人
參
加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理
事
長
補
充
報
告
：
年
終
大
會
時
有
報
告
過
，
比
照
高
山
百

岳
的
申
請
方
式
，
最
近
會
把
小
百
岳
的
冊
子
印
好
。

第
十
案
：
因
應
網
路
智
慧
手
機
發
達
，
郵
寄
耗
費
人
力
金

錢
、
建
議
：
行
程
表
由
嚮
導
帶
隊
時
發
放
、
如
有
需

要
可
致
電
會
館
再
寄
出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 

理
事
長
補
充
報
告
：
會
刊
一
年
兩
次
一
定
要
寄
出
。

第
十
一
案
：
協
會
贈
送
理
監
事
、
會
務
人
員
、
嚮
導(
不
含
實

習
嚮
導)

登
山
褲
一
件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
理
事
長
補
充
報
告
：
這
是
用
全
國
登
山
大
會
師
結
餘
款
買

的
，
實
習
嚮
導
暫
不
送
。

五
、
臨
時
動
議

1. 

建
議
發
動
志
工
把
會
館
重
新
整
理
乾
淨
，
讓
山
友
來
時
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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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第
十
一
屆
第
十
一
次
理
監
事
會
議

暨
第
十
一
屆
第
十
次
嚮
會
議
紀
錄
】

日
期
：
民
國
一○

九
年
五
月
三
十
一
日
（
星
期
日
）
下
午
五
時

地
點
：
星
靓
點
花
園
餐
廳

主
席
：
許
世
村
理
事
長   

司
儀
：
魏
郁
臻    

紀
錄
：
蔡
雅
如    

出
席
：
許
世
村
、
賴
清
水
、
洪
梅
子
、
林
家
成
、
陳
永
茂
、
林
福
吉

蘇
正
清
、
康
榮
上
、
張
招
發
、
林
孫
堯
、
劉
瑞
文
、
楊
漏
賜

劉
麗
英
、
陳
學
政
、
潘
淑
玥
、
莊
鴻
寶
、
蔡
火
盛
、
陳
有
志

司
兆
芳
、
許
金
鐘
、
張
智
明
、
曾
志
強
、
黃
崑
智
、
邱
垂
興

林
埈
吉
、
蔡
雅
如
、
林
文
堂
、
謝
進
開
、
謝
振
騰
、
侯
麗
雲

邱
文
泉
、
連
智
明
、
涂
嘉
訓
、
王
朝
陽
、
林
德
旺
、
陳
進
利

葉
清
勇
、
許
石
井
、
陳
振
生
、
李
振
鴻
、
賴
人
豪
、
郭
建
強

王
惠
敏
、
李
建
雄
、
柯
一
鴻
、
羅
瑞
容
、
謝
曉
菱
、
林
美
玲

竇
蒙
飛
、
魏
郁
臻

列
席
：
施
湖
海
、
林
政
衛
、
陳
添
財
、
邱
文
正
、
施
東
木
、
李
仍
隆

蔡
漢
雄
、
施
金
榔
、
張
清
泉
、
胡
繼
能
、
楊
政
昌
、
張
榮
隆

陳
綉
梅
、
王
翠
屏
、
郭
美
惠
、
張
元
鳴
、
陳
彥
君
、
柯
麗
惠

郭
淑
娟
、
江
秉
澤
、
陳
玉
枝
、
李
素
華

請
假
：
鄭
明
在
、
王
振
寰
、
楊
博
仁
、
吳
國
榮
、
蔡
益
火
、
戴
俊
愷

朱
森
為
、
蔡
美
玲
、
高
土
水
、
詹
春
輝
、
方
祈
文
、
馬
進
聰

施
宗
顯
、
林
進
賢
、
連
文
波
、
黃
耀
輝
、
賴
喜
隆

一
、
主
席
致
詞 

今
年
因
為
疫
情
，
活
動
暫
停
一
個
月
，
五
月
開
放
以
來
每

趟
上
百
人
，
表
示
登
山
人
口
愈
來
愈
多
，
謝
謝
嚮
導
的
帶

領
，
讓
會
務
蒸
蒸
日
上
。
個
人
因
為
健
康
因
素
休
養
，
期

間
謝
謝
總
幹
事
跟
翠
屏
幫
忙
。 

二
、
貴
賓
致
詞 (

略)

三
、
嚮
導
各
組
報
告

(一) 

黃
崑
智
小
組
：
提
列
江
秉
澤
為
實
習
嚮
導
。

(二) 

林
文
堂
小
組
：
提
列
賴
威
勇
為
實
習
嚮
導
。

四
、
會
務
報
告

(一) 

會
務
工
作
報
告(

總
幹
事) 

介
紹
阿
智
小
組
的
實
習
嚮
導
江

秉
澤
。
另
一
位
實
習
嚮
導
賴
威
勇
今
天
請
假
。

(二) 

財
務
報
告(

會
計) 

財
務
明
細
報
告
詳
見
附
頁
。
全
國
大
會

師
結
餘
款
有
捐
贈
5
個
團
體
，
另
贊
助
嚮
導
幹
部
褲

子
，
以
上
先
執
行
作
補
充
報
告
。

(三) 

總
務
組
報
告(

謝
進
開) 

褲
子
如
有
請
假
請
代
領
。

(四) 

嚮
導
組
報
告(

潘
淑
玥)

 

登
山
小
百
岳
申
報
年
度
從
108
年

11
月
1
日
開
始
記
錄
，
30
顆
要
有
20
顆
是
參
加
本
協
會
行

程
，
需
拍
登
頂
照
，
同
申
請
高
山
百
岳
一
樣
。

(五)	

編
輯
組
報
告(

張
元
鳴)

 

為
30
週
年
蒐
集
舊
照
片
和
文

章
，
將
製
作
專
刊
。
這
期
會
刊
將
以
小
組
團
照
做
封
面
。

三
、
討
論
提
案

第
一
案
：
109
年
1
月
1
日
至
109
年
3
月
31
日
財
務
報
表
審
核

案
。

說
明
：
本
會
109
年
度
第
一
季
財
務
報
表
審
核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第
二
案
：
109
年
度
第
三
季
登
山
活
動
行
程
審
核
案
。

說
明
：
(1) 

郊
山
行
程
：
A
行
程
12
條
，
B
行
程
12
條

(2) 

專
車
行
程
：
9
條

(3) 

高
山
行
程
：
4
條

以
上
行
程
共
計
37
條
。
請
審
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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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第
三
案
：
新
進
會
員
資
格
審
核
案
。

說
明
：
109
年
2
月
至
109
年
5
月
新
進
會
員
共
24
人
，
其
中
永
久

會
員
7
人
，
普
通
會
員
17
人(

＃4
8
3
2
-

＃4
8
5
5
)

。
請

審
核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第
四
案
：
討
論
109
年
與
桃
岳
會
師
。

說
明
：
因
應
新
冠
肺
炎
疫
情
，
與
桃
岳
會
師
改
到
8
月
16
日
，

地
點
：
基
隆
雙
塔
，
等
步
道
完
成
再
勘
查
。

餐
廳
：
全
家
福
餐
廳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第
五
案
：
協
會
創
會
30
週
年
，
請
討
論
相
關
事
宜
。

說
明
：
日
期
預
計
110
年
4
月
份
，
發
紀
念
短
袖
排
汗
衫
一
件
。

下
個
月
會
成
立
籌
備
小
組
，
方
案
經
理
監
事
會
決
議
再

進
行
。
排
汗
衫
是
與MERREL
公
司
合
作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先
成
立
籌
備
小
組
。

第
六
案
：
召
開
會
員
大
會
及
第
十
二
屆
理
監
事
選
舉
事
宜
。

說
明
：
會
員
大
會
訂
於
12
月
20
日(

星
期
日)

並
舉
行
第
十
二
屆

理
事
長
及
理
監
事
人
員
選
舉(

8
月
份
再
討
論
紀
念
品

及
相
關
事
宜)

。
餐
費
八
百
元
、
星
靓
點
花
園
飯
店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第
七
案
：
建
議
協
會
嚮
導
帶
隊
一
年
需
出
勤
三
分
之
二
。

說
明
：
行
程
表
上
有
掛
名
的
嚮
導
，
每
年
需
出
勤
正
趟
行
程
的

三
分
之
二
。(

有
特
殊
理
由
可
請
假)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第
八
案
：
高
山
嚮
導
帶
隊
補
貼
。

說
明
：
當
天
晚
上
出
發
不
算
嚮
導
費
，
第
一
天
及
第
二
天
補
貼

二
千
元
，
第
三
天
以
後
都
補
貼
一
千
元
，
此
為
確
認

原
有
規
定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第
九
案
：
總
幹
事
車
馬
費
從
109
年
5
月
起
調
整
為
八
千
元
。

說
明
：
因
會
務
繁
忙
調
整
補
貼
費
用
。

決
議
：
熱
烈
鼓
掌
通
過
。

第
十
案
：
成
立
登
山
安
全
研
習
營
，
限
會
員
且
經
體
能
考
驗

說
明
：
為
加
強
會
員
登
山
安
全
與
技
能
。
邀
請
北
搜
邱
文
泉

教
練
、
林
埈
吉
教
練
來
授
課
。
需
購
買
器
材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第
十
一
案
：
未
來
提
列
為
實
習
嚮
導
的
會
員
，
入
會
不
限
一

年
，
需
經
實
習
帶
隊
一
年
30
趟
，
第
二
年
需
再
經
五

人
小
組
審
核
後
始
能
列
為
正
式
嚮
導
。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

五
、
臨
時
動
議 

1. 

嚮
導
要
會C

P
R

。
今
年
會
再
辦
二
梯
次
，
做
教
學
，
無
證

照
，
針
對
會
務
人
員
跟
理
監
事
。

2. 

於
帶
隊
起
登
前
介
紹
嚮
導
組
，
讓
新
進
會
員
認
識
。
各
小

組
都
要
有
小
旗
子
，
A
行
程
全
程
識
別
，
B
行
程
為
了
安

全
於
行
進
間
可
收
起
來
。 (

林
進
賢
顧
問)

3. 

小
百
岳
手
冊
已
印
製
完
成
，
每
本
一
百
元
，
完
百
後
會
退

費
，
請
每
趟
攜
帶
，
只
發
給
正
式
會
員
，
有
需
要
的
請
到

會
館
購
買
。

六
、
散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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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 期 目      的       地 參 加 人 數

1 1 / 3 十八灣古道、車埕、楓樹湖、天元宮 6 9 人

11/5~10 玉山主峰、玉山西峰 1 1 人

11/9-10 郡大山  2 7 人

1 1 / 1 0 崩山大崙、石碇大崙、南勢坑山、雙石峰 5 7 人

1 1 / 1 0 蘇花古道、大南澳越嶺連走朝陽國家步道 5 9 人

1 1 / 1 0 馬望僧侶山下大混山 3 5 人

1 1 / 1 7 中埔山 6 1 人

1 1 / 1 7 姊妹會會師、照門山 1 3 0 人

1 1 / 2 3 粗坑山、幼坑山、魚寮山 2 1 人

1 1 / 2 4 菜刀崙山、四寮山 4 8 人

1 1 / 2 4 拉拉山縱走夫婦山 3 0 人

1 1 / 2 4 志繼山、東眼山森林遊樂區 7 2 人

11/29~12/1 北大武 7 人

1 2 / 1 王公坑山 5 5 人

1 2 / 1 峰頭尖、薯榔尖、石筍尖○型走 3 6 人

1 2 / 1 三角山、長坑山、雙峰山、雙峰山西峰、北峰、員屯山 8 0 人

12 /7~8 花東悠遊九曲洞、白楊步道、水濂洞、西拉岸聚會所 3 9 人

1 2 / 8 淡蘭古道南路：北段、獵狸尖、大格門山 5 6 人

1 2 / 8 鳶山縱走福德坑山、七彩岩壁、烏塗窟山、娘子坑山 9 7 人

1 2 / 1 5 觀音山、林梢步道、牛港稜登山步道 6 5 人

1 2 / 2 2 梗枋坪溪、象寮古道、石空山 4 4 人

1 2 / 2 2 白雞山、雞罩山、雞罩山前峰、鹿窟尖山 3 6 人

12/28~29 古坑石壁、五元二角木馬古道、雲嶺之丘高空竹木棧道 4 0 人

1 2 / 2 8 大粗坑山越嶺九份、基隆山 3 5 人

1 2 / 2 9 火燒山、面天山、向天山、向天池山 3 3 人

1 2 / 2 9 龜山縱走鶯歌、東嶺頭山、新朝嶺山、石灰坑山 2 2 人

1 / 4 ~ 5 鐵砧山橫山竹崎公園阿里山鐵路園區廟口辦桌欣賞舞台秀 2 0 2 人

1 / 5 銀河洞、鵝角格山(德高嶺) 4 1 人

1 / 5 七星連走、七星東峰、七星主峰、七星南峰 5 1 人

1 / 5 谷關七雄老六、白毛山 2 9 人

1 / 1 2 大同山、尖棟山、青龍嶺、三角埔頂山、三福山 7 1 人

1 / 1 2 三芝古道群 3 1 人

1 / 1 9 觀音山、硬漢嶺(小百岳)下八里渡船頭 8 4 人

1/25~28 春節知性之旅 4 5 人

  108年11月～109年1月出勤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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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9年02月～109年5月出勤表
日  期 目      的       地 參 加 人 數

2 / 2 新春團拜、汐止大尖山 1 9 2 人

2 / 9 淡水虎頭山、滬尾櫻花大道 7 6 人

2 / 9 擎天崗、頂中股山、冷水大山 4 8 人

2 / 1 6 金面山親山步道(剪刀石) 4 6 人

2 / 1 6 一坑古道、作埤內古道、菁桐古道 1 3 人

2 / 1 6 烘爐地山連走宜蘭聖稜線聖母山莊下五峰旗 8 2 人

2 / 2 2 慈母嶺、慈母峰、普陀山、孝子山、普陀寺 3 5 人

2 / 2 3 草山南峰 2 6 人

2 / 2 3 石牛山○行走 8 1 人

2/28~3/1 郡大山、西巒大山 3 0 人

3 / 1 小北插、鷹仔嶺 占山 8 8 人

3 / 1 南插北峰、南插天山 2 8 人

3 / 7 ~ 8 明松縱走反向 (松羅湖至明池) 2 3 人

3 / 8 中正山下竹子湖 1 0 2 人

3 / 1 5 面天山、向天山、向天池、面天坪 3 7 人

3 / 1 5 茄苳古道、槓尾山、四分尾山、大尖山 5 3 人

3 / 1 5 司公髻尾山、九芎坑山、伏獅山、玉桂嶺山 6 2 人

3 / 2 2 祖眉坑山(紫微山) 4 8 人

3 / 2 2 烏山古道、網形山、灣潭古道、北勢溪古道 5 0 人

3 / 2 9 十八份坑溪堤頂步道、樟腦寮步道、牡丹心公園步道 1 0 3 人

4 / 5 絹絲瀑布、雞心崙、牛奶湖 1 1 5 人

4 / 5 雪山尾稜縱走  3 3 人

4 / 1 2 大刀山、雲仙樂園、內洞林道 1 8 人

4 / 1 2 淡蘭古道南路:南段坪林石槽連走跑馬古道出宜蘭 3 8 人

4/18~20 大霸群峰 大霸尖山、小霸尖山、加利山、伊澤山 1 5 人

5 / 1 ~ 4 大劍山、小劍山、佳陽山 6 人

5 / 3 水車寮步道、頂湖海芋、青楓步道、賞繡球花 5 5 人

5 / 3 溪南尖山、一線天、主公山 4 2 人

5 / 1 0 牡丹車站、燦光寮古道支線、大牛埔山、燦光寮古道主線 8 7 人

5 / 1 7 十八份拐圳步道、頂福山 1 0 6 人

5 / 2 3 粗坑口步道、福安宮、五分山西峰、五分山(小百岳#10) 6 5 人

5 / 2 4 尾崙山 8 5 人

5 / 3 1 狗殷勤古圳道 7 4 人

5 / 3 1 劍龍稜、锯齒稜、黃金洞、無言山丘、出水湳洞 6 5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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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
口
處
置
與

  

軟
組
織
傷
害
照
護
的
新
進
展

醫
學
的
進
展
日
新
月
異
，
很
多
過
去
被
認
為
是
黃
金
標

準
的
醫
療
處
置
，
也
都
隨
著
知
識
的
累
積
而
有
所
修
正
，
或

不
再
適
用
。
筆
者
在
學
生
時
代
，
每
家
登
山
用
品
店
都
有
賣

的
毒
蛇
急
救
器(
內
有
吸
毒
器
和
用
來
切
開
傷
口
的
刀
片)

就

是
一
個
例
子
。
本
文
中
我
們
來
討
論
跟
傷
口
處
置
與
軟
組
織

傷
害
照
護
的
比
較
新
的
看
法
。

一
、
優
碘
是
很
有
效
的
殺
菌
消
毒
藥
物
，
但
是
它
的
毒
性
同

時
也
會
毒
害
新
生
的
肉
芽
組
織
，
從
而
延
後
傷
口
的
癒
合

最
常
用
的
止
血
方
法
是
直
接
加
壓
止
血
，
有
時
可
配
合
冰
敷

(

微
血
管
出
血)

或
抬
高
及
止
血
點
止
血
法(

動
脈
出
血)

。

清
潔
傷
口
要
儘
可
能
除
去
病
原
菌
、
但
同
時
不
要
對
組
織
造

成
毒
性
。
所
以
一
般
狀
況
下
不
要
用
優
碘
。
正
確
的
方
式
是

使
用
無
菌
生
理
食
鹽
水
來
清
潔
傷
口
，
如
果
沒
有
帶
，
蒸
餾

水
、
放
涼
的
開
水
、
乾
淨
的
飲
用
水
或
甚
至
緊
急
時
，
流
動

的
溪
水
泉
水
都
可
以
用
；
在
裝
水
的
塑
膠
瓶
上
鑽
個
小
洞
，

使
水
自
高
處
流
下
或
擠
壓
瓶
身
，
使
形
成
有
輕
微
壓
力
的
小

水
柱
，
仔
細
沖
掉
傷
口
上
的
髒
污
、
砂
粒
、
血
塊
及
壞
死
的

組
織
。
止
血
時
暫
時
保
留
血
塊
是
為
了
避
免
再
出
血
，
但
此

時
沖
掉
血
塊
則
是
避
免
血
塊
成
為
感
染
源
。
必
要
時
可
配
合

使
用
無
菌
紗
布
、
軟
刷
子
或
剪
刀
來
清
創
。

優
碘
則
保
留
用
在
特
別
有
感
染
疑
慮
的
傷
口
，
如
動
物
咬

傷
、
糞
便
污
染
或
大
型
的
傷
口
，
我
們
可
在
生
理
食
鹽
水
沖

洗
過
後
，
於
傷
口
施
用
優
碘
，
使
優
碘
在
傷
口
停
留
約
30

秒
，
然
後
用
生
理
食
鹽
水
沖
掉
優
碘
，
再
進
行
包
紮
。
此
外

優
碘
對
於
無
傷
口
的
皮
膚
和
剪
刀
等
器
械
，
仍
是
野
外
最
好

的
消
毒
劑
，
可
以
消
毒
稍
後
要
穿
刺
引
流
的
水
泡
、
傷
口
四

週
的
皮
膚
，
或
是
急
救
者
的
手
，
尤
其
是
沒
有
帶
無
菌
手
套

時
。
直
接
塗
佈
優
碘
於
手
部
皮
膚
，
再
用
紗
布
沾
水
擦
掉
。

清
潔
傷
口
的
目
的
是
為
了
預
防
感
染
，
而
感
染
有
一
定
的
潛

伏
期
，
所
以
如
果
傷
者
的
生
命
徵
象
不
穩
定
或
醫
療
支
援
很

快
就
會
到
達
，
就
不
必
勉
強
在
野
外
做
清
潔
傷
口
的
動
作
。

二
、
冰
敷
和
消
炎
藥
都
會
抑
制
發
炎
，
從
而
延
遲
拉
傷
扭
傷

等
軟
組
織
傷
害
的
復
原

腳
踝
扭
傷
或
是
大
腿
、
小
腿
肌
肉
拉
傷
等
軟
組
織
傷
害
是
很

多
山
友
常
見
的
運
動
傷
害
，
受
傷
部
後
續
產
生
的
紅
、
腫
、

熱
、
痛
等
發
炎
症
狀
應
該
也
都
留
下
深
刻
的
記
憶
。
受
傷

後
初
期
採
用R

I
C
E
(
R
e
s
t

休
息
；I

c
e

冰
敷
；C

o
m
p
r
e
s
s

壓

迫
；E

l
e
v
a
t
i
o
n

抬
高)

在
過
去
是
標
準
的
處
置
方
式
。
冰
敷

由
於
具
有
良
好
的
消
炎
止
痛
效
果
，
同
時
藉
由
微
血
管
收
縮

而
有
止
血
、
限
制
腫
脹
擴
大
的
功
用
。
然
而
「
發
炎
」
其
實

是
人
體
受
傷
後
，
自
然
的
清
創
和
修
復
過
程
。
所
以
冰
敷

（
使
用
消
炎
藥
也
是
）
這
一
類
抑
制
發
炎
的
處
置
會
不
會
延

遲
軟
組
織
傷
害
的
復
原
，
長
久
以
來
一
直
是
爭
論
的
議
題
。

在
軟
組
織
傷
害
初
期
的
劇
烈
疼
痛
不
適
，
冰
敷
確
實
有
很
好

的
止
痛
效
果
。
尤
其
是
當
傷
者
身
處
孤
立
的
深
山
，
冰
涼
的

溪
水
山
泉
也
容
易
取
得
。
所
以
冰
敷
並
非
不
能
使
用
，
但
是

建
議
應
該
只
用
在
受
傷
後
的
前
六
個
小
時
，
六
小
時
後
微
血

管
出
血
都
已
完
全
停
止
，
就
不
要
再
冰
敷
。
消
炎
止
痛
藥

如diclofenac

、ibuprofen

也
是
一
樣
的
考
量
，
並
非
不
能

吃
，
但
應
限
制
在
疼
痛
引
起
的
不
適
較
嚴
重
時(

比
如
說
，
痛

到
睡
不
著)
才
吃
。
或
是
也
可
以
使
用
不
具
消
炎
效
果
的
止
痛

賴
育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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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31 江秉澤

4832 許思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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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43 黃銘崇 

4844 林靜宜

4845 鄭欽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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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14 鄭劉桃

4822 尤永吉

4823 楊淑貞

4824 竇蒙飛

4828 賴威勇

4832 許思明

4836 林慧貞

4838 葉碧蟬

4839 吳昭德

4840 許素蘭

4848 連豊富

4849 施秀卿

藥
如
普
拿
疼acetam

inophen

，
止
痛
藥
物
的
使
用
原
則
不

要
超
過
一
週
。
其
他
的
三
種
處
置
措
施R

C
E
(

休
息
、
壓
迫
、

抬
高)

因
為
機
轉
與
消
炎
無
關
，
目
前
仍
是
標
準
的
處
置
。

創
傷
造
成
傷
口
和
拉
傷
扭
傷
等
軟
組
織
傷
害
都
是
在
登
山
活

動
很
常
見
的
狀
況
，
而
且
經
由
適
當
處
置
可
以
帶
來
很
大
的

幫
助
。
有
時
甚
至
可
以
繼
續
登
山
活
動
，
或
是
自
行
安
全
撤

退
而
不
需
使
用
外
來
援
助
。
所
以
它
算
是
登
山
醫
學
的
核
心

能
力
之
一
，
也
是
每
一
位
登
山
者
都
應
該
要
熟
悉
的
技
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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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冠
病
毒
疾
病
（C

O
V

ID
-19

）

        

簡
介
與
個
人
防
疫
措
施
說
明

去
年
12
月
起
，
從
中
國
武
漢
開
始
爆
發
的
新
型
冠
狀
病

毒
疾
病
（C

O
V

ID
-19

，
國
內
稱
為
武
漢
肺
炎
，
本
文
以
下

統
稱
新
冠
肺
炎
，
致
病
原
則
稱
為
新
冠
病
毒
）
持
續
蔓
延
擴

大
，
變
成
全
球
的
重
大
災
疫
，
幾
乎
每
個
人
都
受
到
它
的
影

響
。
有
人
因
為
染
病
而
致
死
或
住
院
治
療
，
有
人
因
為
接
觸

確
診
者
而
必
須
隔
離
，
或
是
因
為
自
疫
區
回
國
而
必
須
接
受

檢
疫
。
台
灣
雖
然
因
為
抗
疫
措
施
得
當
，
到
筆
者
寫
作
時
沒

有
發
生
重
大
災
情
。
但
是
在
地
球
村
的
領
域
內
，
沒
有
人
能

倖
免
於
災
疫
的
副
作
用
：
有
的
人
失
去
工
作
或
放
無
薪
假
，

或
是
經
營
的
事
業
陷
入
困
境
；
有
人
的
出
國
旅
行
計
劃
被
追

取
消
；
國
外
留
學
的
學
子
停
課
或
中
斷
學
業
回
國
。
許
多
大

型
活
動
都
取
消
或
延
期
，
筆
者
三
月
初
報
了
兩
個
北
市
山
協

五
月
的
專
車
登
山
活
動
，
四
月
中
看
到
公
告
，
應
該
是
無
法

成
行
了
。
而
戴
口
罩
、
買
口
罩
、
量
體
溫
、
洗
手
更
是
成
為

都
市
生
活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部
分
，
現
在
不
戴
口
罩
連
大
眾
運

輸
工
具
都
不
能
搭
，
完
全
是
寸
步
難
行
。
我
在
醫
院
服
務
，

更
是
看
到
不
少
人
因
為
害
怕
到
醫
院
而
延
誤
病
情
、
或
是
需

要
長
期
服
藥
的
高
血
壓
、
糖
尿
病
等
慢
性
病
控
制
得
一
塌
糊

塗
。
然
而
這
種
種
的
忍
耐
與
不
便
，
究
竟
終
點
在
哪
裡
？
由

於
新
冠
病
毒
的
許
多
醫
界
尚
未
完
全
明
瞭
的
特
質
，
恐
怕
目

前
是
沒
有
人
能
確
知
的
。
本
文
為
山
友
簡
單
介
一
下
目
前
已

的
新
冠
病
毒
特
徵
，
傳
染
模
式
，
以
及
相
對
應
的
防
疫
自
保

之
道
。
期
待
這
篇
文
章
刊
出
時
，
新
冠
肺
炎
已
經
成
為
明
日

黃
花
。

感
染
新
冠
病
毒
會
有
什
麼
症
狀
，
病
程
與
嚴
重
度
為
何
？

大
部
分
人
的
感
染
症
狀
與
一
般
的
感
冒
相
當
類
似
，
最

常
見
的
的
是
發
燒(

額
溫
大
於3

7
.
5

度
C
或
耳
溫
大
於
38
度

C
，
88 

%)

；
乾
咳(

68 

%)

，
疲
倦(

38 

%)

，
咳
痰(

33 

%)

，

胸
悶(

19 

%)

，
喉
嚨
痛(

15 

%)

，
肌
肉
痠
痛(

15 

%)

等
；
另

最
近
有
許
多
案
例
顯
示
會
有
味
覺
或
嗅
覺
喪
失
，
或
腹
瀉
。

其
中
味
覺
嗅
覺
喪
失
算
是
比
較
有
特
異
性
的
症
狀
，
但
是
多

少
比
例
的
人
會
有
這
種
症
狀
則
還
不
確
定
，
一
篇
英
國
的

研
究
顯
示
約
59 

%
的
確
診
病
例
自
覺
有
味
覺
嗅
覺
減
少
或
喪

失
，
但
也
有
學
者
覺
得
比
例
沒
有
那
麼
高
。
患
者
在
感
染
後

約
有
3-

7
天
無
症
狀
的
潛
伏
期
然
後
發
病
，
約
80 

%
的
患
者

都
是
類
似
感
冒
的
輕
症
，
約
7-

10
天
左
右
就
自
覺
大
致
復

原
，
其
中
甚
至
有
少
部
分
的
感
染
者
是
完
全
沒
有
症
狀
的(

常

見
於
健
康
年
輕
人)

。
但
是
在
早
期
的
症
狀
後
，
約
有
20 

%
的

患
者
反
而
會
發
展
成
中
重
度
的
症
狀
，
而
需
要
住
院
醫
療
。

部
分
可
能
會
需
要
氧
氣
，
甚
至
發
展
成
呼
吸
、
心
肺
衰
竭
而

需
要
在
加
護
病
房
插
管
使
用
呼
吸
器
，
或
是
使
用
體
外
心
肺

循
環
系
統(E

C
M

O

，
俗
稱
葉
克
膜)

，
無
法
挽
回
的
或
合
併

多
重
器
官
衰
竭
的
病
人
就
會
死
亡
。
據
估
計
，
在
醫
療
系
統

完
備
無
缺
的
條
件
下
，
總
死
亡
率
約
1-

2 

%
，
這
個
死
亡
率

約
是
季
節
性
流
感(

總
死
亡
率
約
0.1 

%
）
的
十
倍
以
上
，
然
而

一
旦
醫
療
系
統
崩
潰
，
死
亡
率
就
可
能
會
暴
升
到
20 

%
左
右

賴
育
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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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稍
後
說
明)

，
而
且
死
亡
率
在
不
同
族
群
有
很
大
的
差
別
，

健
康
年
輕
人
死
亡
率
不
到
1 

%(

並
不
是
不
會
死
，
只
是
機

率
低)

，
但
是
65
歲
以
上
老
年
人
，
或
是
原
有
慢
性
病(

糖
尿

病
、
高
血
壓
、
心
臟
病
、
慢
性
肺
病
、
慢
性
肝
腎
疾
病
，
免

疫
功
能
低
下
等)

則
死
亡
率
會
增
高
十
倍
以
上
，
這
是
一
個
專

挑
老
人
和
慢
性
病
患
者
的
死
神
。
台
灣
有
一
個
案
就
是
沒
有

明
顯
症
狀
的
武
漢
歸
國
台
商
，
傳
染
給
年
邁
、
糖
尿
病
又
洗

腎
的
父
母
，
親
人
後
來
不
治
病
故
，
留
下
兒
子
無
盡
的
懊
悔

與
自
責
。

新
冠
肺
炎
為
什
麼
可
怕
？

新
冠
病
毒
之
所
以
造
成
全
球
如
此
可
怕
的
疫
災
，
其
原

因
是
多
重
的
：
首
先
，
新
冠
病
毒
的
傳
染
力
非
常
強
，
每
一

名
新
冠
肺
炎
患
者
會
平
均
再
感
染
2.2
人
，
相
較
於
流
感
患
者

可
再
傳
染
1.3
人
傳
染
力
要
強
很
多
。
其
次
，
新
冠
病
毒
患
者

在
無
症
狀
潛
伏
期
即
具
有
高
傳
染
性
，
相
較
於
十
多
年
前
的

S
A
R
S

要
發
燒
時
才
具
有
傳
染
力
，
在
防
治
上
更
困
難
。
另
外

很
部
分
患
者
可
能
一
直
處
於
無
症
狀
感
染
，
卻
會
染
播
病
毒

給
他
人
。
而
且
部
分
感
染
者
持
續
無
法
陰
轉(

無
法
完
成
三
採

陰
性)

，
或
是
陰
轉
後
復
陽
的
情
形
也
讓
醫
師
非
常
困
惑
，
到

底
他
們
會
持
續
排
出
病
毒
多
久
？
多
久
才
不
會
再
感
染
他
人

目
前
都
沒
有
定
論
。
筆
者
這
篇
文
章
完
稿
時
，
台
灣
已
經
多

日
沒
有
發
生
本
土
病
例
，
政
府
卻
仍
然
不
敢
放
鬆
便
是
因
為

如
此
。
因
為
不
確
定
社
區
裡
還
有
多
少
潛
在
無
症
狀
病
毒
排

出
者
，
怕
公
共
場
所
戴
口
罩
等
相
關
防
疫
規
定
一
旦
解
除
會

造
成
社
區
傳
染
爆
發
。

癱
瘓
醫
療
系
統
是
新
冠
病
毒
另
一
個
可
怕
之
處
。
前
面

提
到
感
染
者
會
有
約
20 

%
需
住
院
治
療(

台
灣
目
前
因
為
個
案

尚
少
，
所
有
確
診
者
都
住
院
治
療)

，
住
院
需
住
負
壓
隔
離
病

房
；
如
需
插
管
使
用
呼
吸
器
，
或
是
使
用
體
外
心
肺
循
環
系

統
，
都
需
要
昂
貴
的
設
備
及
專
業
醫
護
人
員
來
操
作
。
不
管

是
負
壓
隔
離
病
房
或
是
相
關
設
備
，
在
任
何
國
家
都
是
有
限

的
，
而
且
沒
有
辦
法
很
快
增
加
容
納
量
。
以
台
灣
為
例
，
所

有
醫
療
院
所
的
負
壓
隔
離
病
房
合
計
約
只
有
一
一○

○

床
。

一
但
大
量
個
案
爆
發
超
出
容
納
量
，
就
會
發
生
需
住
院
卻
沒

有
病
床
，
或
是
需
要
插
管
卻
沒
有
呼
吸
器
的
情
形
，
使
原
本

有
機
會
救
活
的
患
者
因
而
死
亡
，
或
是
發
生
像
西
班
牙
那
樣

拔
出
老
人(

死
亡
率
高)

的
呼
吸
器
，
用
在
年
輕
患
者(

較
有
希

望
救
活)

的
人
倫
悲
劇
。
病
患
死
亡
率
就
會
大
大
的
提
高
。
照

顧
患
者
的
醫
療
人
力
和
他
們
的
防
護
設
備
也
是
有
限
的
，
醫

護
人
員
過
勞
，
或
是
防
護
衣
用
盡(

像
紐
約
使
用
垃
圾
袋
製
成

防
護
衣)

，
造
成
醫
護
人
員
因
感
染
變
成
病
患
，
更
加
削
弱
了

醫
療
體
系
的
負
荷
量
。
同
時
也
會
削
弱
醫
療
體
系
的
常
規
服

務
能
力
：
比
如
說
，
癌
症
病
人
需
要
手
術
及
化
療
，
心
肌
梗

塞
的
病
需
要
急
救
及
加
護
治
療
。
這
些
都
會
因
為
醫
療
資
源

大
量
移
往
疫
情
處
理
而
受
到
延
誤
，
從
而
使
這
些
原
本
看
似

不
相
關
的
疾
病
死
亡
率
也
提
高
。

另
外
新
冠
病
毒
雖
然
有
些
藥
物
已
經
開
始
使
用
，
但
是

療
效
尚
未
確
定(

不
像
流
感
有
確
認
有
效
的
克
流
感)

；
疫
苗

也
還
在
研
究
中(

不
像
流
感
有
疫
苗
可
施
打)

，
藥
物
和
疫
苗

的
發
展
通
常
需
要
數
年
，
而
且
有
可
能
最
終
做
不
出
來(

像

HIV
、C

型
肝
炎
的
疫
苗
就
一
直
沒
有
成
功)

。

新
冠
病
毒
如
何
傳
播
？
如
何
預
防
感
染
？

這
是
我
們
目
前
比
較
確
認
的
部
分
：
新
冠
肺
炎
主
要
是

飛
沫
傳
染
；
所
謂
的
「
飛
沫
」
就
是
呼
吸
道
分
泌
物
的
小
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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滴
，
內
含
有
具
感
染
性
的
病
毒
顆
粒
。
飛
沫
可
以
由
患
者
經

由
咳
嗽
、
打
噴
嚏
、
擤
鼻
涕
、
說
話
或
唱
歌
等
方
式
排
出
體

外
。
而
進
入
受
感
染
者
的
體
內
可
以
分
為
兩
種
：
(1)
飛
沫
直

接
被
吸
入
另
一
人
的
呼
吸
道
，
或
是
飛
濺
到
另
一
人
的
眼
角

膜
，
在
黏
膜
與
受
體
結
合
造
成
感
染
。
(2)
研
究
顯
示
飛
沫
中

的
病
毒
可
在
不
同
物
體
的
表
面
存
活
數
小
時
到
3
天
。
如
我

們
觸
摸
沾
有
病
毒
飛
沫
的
物
體(

如
門
把
、
電
梯
按
鈕
等)

就

會
把
病
毒
帶
在
手
上(

注
意
：
只
有
沾
在
皮
膚
上
，
不
會
穿
透

皮
膚
感
染)

，
在
我
們
揉
眼
睛
或
挖
鼻
孔
時
接
觸
黏
膜
而
造
成

感
染
。
如
果
飛
沫
沒
有
進
入
他
人
體
內
或
掉
落
吸
附
在
物
體

表
面
上
，
那
麼
它
飛
行
約
1-
1.5
公
尺
以
上
就
會
乾
掉
而
形
成

懸
浮
在
空
氣
中
的
小
微
塵(
氣
膠)

，
這
氣
膠
中
的
病
毒
是
否

仍
有
致
病
力
呢
？
就
目
前
的
資
料
觀
察
，
雖
然
無
法
完
全
排

除
氣
膠
傳
染(

即
空
氣
傳
染)

的
可
能
性
，
但
是
它
的
傳
染
力

應
該
比
飛
沫
傳
染
低
非
常
多
。
至
於
糞
口
傳
染(

吃
下
受
病
毒

污
染
的
食
物
，
如
諾
羅
病
毒)

，
皮
膚
接
觸
傳
染(

如
香
港
腳)

或
是
蚊
蟲
叮
咬
而
傳
染(

如
瘧
疾)

目
前
顯
示
幾
乎
不
會
，
可

能
是
因
為
病
毒
只
跟
呼
吸
道
才
有
的
受
體
結
合
才
能
感
染
，

因
此
其
他
的
傳
染
途
徑
不
易
發
生
。
準
此
，
預
防
飛
沫
傳
染

的
個
人
行
為
要
求
就
只
剩
下
三
個
：
(1)
配
戴
口
罩
，
外
科
口

罩
為
佳
；
(2)
社
交
距
離
：
室
內
1.5
公
尺
，
室
外
1
公
尺
；
(3)

勤
洗
手
，
說
明
如
下
：

(1) 

配
戴
外
科
口
罩(

醫
療
口
罩)

：
外
科
口
罩
最
初
的
設
計
，

就
是
讓
外
科
醫
師
在
手
術
中
配
戴
，
避
免
醫
師
的
飛
沫

濺
到
病
患
的
內
臟(

手
術
區
域)

造
成
感
染
。
其
外
層
為

防
水
層
，
內
層
則
為
吸
附
飛
沫
的
靜
電
層
，
對
於
阻
擋

配
戴
者
的
飛
沫
逸
散
非
常
有
效
。
但
是
因
為
密
合
度
並

非
百
分
之
百
，

對
於
保
護
配
戴

者
免
於
外
來
飛

沫
的
進
入
效
果

較
差
；
所
以
配

戴
外
科
口
罩
要

達
到
最
佳
防
疫

效

果

，

就

是

要
同
一
密
閉
空

間

中

的

每

一

個
人
都
戴(

包

括

沒

有

不

適

的
人)

，
現
在

我
們
包
括
高
鐵
、
台
鐵
、
捷
運
和
客
運
都
一
定
要
戴
口

罩
才
能
搭
乘
，
就
是
這
個
原
因
。
口
罩
的
配
戴
方
式
如

果
不
正
確
會
嚴
重
影
響
保
護
效
果
，
請
參
照
網
路
教
學

影
片
學
習
配
戴
方
式(

註
一)

。
一
個
外
科
口
罩
原
則
只

能
使
用
一
天(

六
到
八
小
時)

，
但
如
有
潮
溼
或
髒
污
應

立
即
更
換
。
如
果
取
得
有
困
難
，
原
有
口
罩
用
電
鍋
乾

蒸
最
多
可
用
五
次(

註
二)

，
或
是
其
他
材
質
口
罩(

如
棉

布
、
活
性
碳)

可
代
替
但
防
護
效
果
差
很
多
。
如
果
是
要

照
顧
會
排
出
大
量
病
毒
，
且
因
為
病
情
難
以
配
戴
口
罩

的
確
診
病
患
，
外
科
口
罩
是
不
能
保
護
醫
療
人
員
的
；

此
時
要
用
具
有
密
合
性
的
N 

95
以
上
等
級
口
罩
，
加
上

護
目
鏡(

因
為
眼
部
黏
膜
也
會
傳
染)

及
防
護
衣
。
不
過

N 
95
口
罩
除
了
昂
貴
，
配
戴
需
要
更
多
學
習
，
配
戴
的

舒
適
性
也
很
差
，
應
該
留
給
醫
護
人
員
使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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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

社
交
距
離
：
室
內
1.5
公
尺
，
室
外
1
公
尺
；
如
果
是
在

用
餐
喝
水
等
無
法
戴
口
罩
的
場
合
，
或
是
戶
外
活
動
不

方
便
戴
口
罩
，
此
時
人
和
人
間
應
該
保
持
上
述
的
距

離
，
並
且
應
避
免
面
對
面
的
交
談(

比
如
說
邊
吃
飯
邊
聊

天)
。
如
同
我
們
在
上
面
討
論
過
的
，
因
為
超
過
這
個
距

離
飛
沫
會
蒸
發
成
為
氣
膠
、
掉
落
或
沾
附
而
降
低
直
接

感
染
黏
膜
的
能
力
。
清
明
連
假
後
有
很
多
人
因
為
曾
到

某
些
風
景
區
就
接
到
「
細
胞
簡
訊
」
要
求
自
主
健
康
管

理
。
就
是
因
為
突
發
的
人
潮
讓
人
群
不
可
能
保
持
安
全

社
交
距
離
，
主
管
單
位
怕
引
起
群
聚
感
染
而
採
取
的
措

施
。
其
他
已
經
確
知
難
以
保
持
社
交
距
離
的
活
動
如
廟

會
，
目
前
也
幾
乎
都
都
取
消
或
延
期
了
。
如
果
還
有
，

我
們
也
應
該
自
主
避
免
參
加
。

(3) 

洗
手
：
洗
手
的
目
的
是
為
了
去
除
沾
附
在
手
上
的
病
毒
，

避
免
在
挖
鼻
孔
、
擤
鼻
涕
、
揉
眼
睛
等
動
作
時
造
成
感

染
。
我
們
平
常
就
在
洗
手
，
但
是
幾
乎
沒
有
人
洗
手
方

式
正
確
，
足
以
除
去
手
上
所
有
病
毒
細
菌
的
。
正
確
洗

手
需
要
練
習
：
有
一
個
口
訣
：
「
內
、
外
、
夾
、
弓
、

大
、
立
、
完
」(

註
三)

，
請
山
友
務
必
點
閱
附
註
的

Y
ouTube

影
片
，
學
習
正
確
的
洗
手
方
式
，
用
肥
皂
或

洗
手
乳
洗
後
將
手
擦
乾
。
如
果
附
近
無
洗
手
槽
，
也
可

以
用
使
用
含
乙
醇(

酒
精)

70-

75 

%
之
潔
手
液
代
替
，

酒
精
可
以
使
病
毒
外
套
膜
之
蛋
白
質
變
性
而
殺
死
病

毒
；
有
些
乾
洗
手
液
會
加
上
少
量
甘
油
或
其
他
香
味
來

避
免
皮
膚
乾
燥
，
只
要
酒
精
比
例
為
述
就
可
以
，
一
次

使
用
至
少
2c

.
c
.

，
一
樣
是
內
、
外
、
夾
、
弓
、
大
、

立
、
完
的
動
作
，
過
程
約
20-

30
秒
，
等
潔
手
液
乾
透
就

完
成
。
次
氯
酸
水
、
漂
白
水
等
雖
然
也
有
良
好
消
毒
功

能
，
但
因
毒
性
較
大
，
應
只
用
於
環
境
消
毒
，
不
要
用

在
人
體
。
除
了
碰
觸
臉
部
器
官
之
前
，
其
他
洗
手
的
時

機
包
括
：
進
食
、
飲
水
、
吸
菸
前
，
以
及
碰
觸
可
能
感

染
人
的
或
物
品(

如
電
梯
按
鈕)

後
。

結
語

新
冠
肺
炎
的
防
疫
措
施
對
每
一
個
人
的
生
活
都
造
成
了

巨
大
的
影
響
，
然
而
每
一
個
措
施
的
背
後
都
有
非
常
嚴
謹
的

科
學
基
礎
，
因
篇
幅
限
制
筆
者
無
法
一
一
說
明
。
從
旅
遊
管

制
、
隔
離
、
檢
疫
、
疫
調
、
自
主
健
康
管
理
、
量
體
溫
、
戴

口
罩
、
洗
手
、
社
交
距
離
。
這
麼
辛
苦
的
努
力
，
使
我
們(

至

少
到
目
前)

避
免
了
傷
害
性
更
大
的
全
面
封
城
、
停
工
、
停
課

等
防
疫
措
施
，
並
且
保
有
醫
療
系
統
可
負
荷
的
低
確
診
數
，

成
為
全
球
的
典
範
。
願
和
大
家
一
起
堅
心
靜
守
，
等
待
疫
情

退
卻
，
我
們
可
以
儘
可
能
回
到
以
前
的
生
活
，
至
少
可
以
再

一
起
快
樂
登
山
去
。

註
一
：
外
科
口
罩
的
正
確
配
戴
方
式
：

https://youtu.be/nEcCFsV0Jag

註
二
：
乾
蒸
口
罩
方
法
：https://youtu.be/L9zBBqLxHnU

註
三
：
正
確
洗
手
方
法
：https://youtu.be/8wiBWkgZ3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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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
霸

群

峰

記
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
日
期
：
109 

4 

17 ~ 

4 

20

高
山
嚮
導
：
黃
崑
智
、
蔡
貴
興

支
援
領
隊
：
林
埈
吉

期
待
已
久
的
大
霸
夢
，
就
在
今
天
即
將
實
現
！

竊
喜
！
！

記
得
第
一
次
參
加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小
蔡
哥
的
大
小
霸

時
，
好
不
容
易
排
到
九
九
山
莊
，
行
前
會
議
都
已
開
了
、
但

就
在
要
出
發
前
卻
遇
上
颱
風
而
取
消(

殘
念)

，
第
二
次
、
第

三
次
、
也
不
記
得
有
幾
次
了
，
只
要
時
間
上
允
許
的
山
會
大

霸
行
程
都
沒
錯
過
，
然
而
總
是
落
空
，
因
為
九
九
山
莊
的
假

日
經
常
客
滿
。
一
切
隨
緣
吧
，
這
樣
想
著
來
安
慰
自
己
，
歲

月
真
無
情
一
等
就
等
了
三
年
。

這
次
由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高
山
嚮
導

阿
智
、
小
蔡
哥
再
次
策
劃
大
霸
行
程
，
很
幸
運
的
排

上
了
九
九
山
莊
，
超
開
心
的
、
一
切
就
緒
等
待
出
發(
期
待

中)

，
就
在
要
出
發
的
前
一
週
山
會
召
開
了
臨
時
常
務
會
議
，

決
定
配
合
防
疫
措
施
、
避
免
群
聚
要
暫
停
活
動
，
專
車
行

程
、
郊
山
行
程
由
4
月
13
日
起
至
5
月
底
全
部
取
消
，
看
到

公
告
時
心
想
這
次
是
否
希
望
又
要
落
空
了
呢
！

此
時
嚮
導
也
在
群
組
po
是
否
要
取
消
此
行
程
問
問
大
家

的
意
願
，
當
看
到
訊
息
時
我
及
時
反
應
，
我
告
訴
嚮
導
我
已

盼
了
三
年
耶
，
好
不
容
易
排
到
了
九
九
山
莊
，
就
要
輕
易
的

放
棄
嗎
？
既
然
能
來
登
高
山
者
相
信
健
康
必
定
是
OK
的
，
只

要
登
山
防
疫
措
施
做
好
行
程
應
該
可
成
行
的
。
我
知
道 

山 

永
遠
都
在
、
可
是
歲
月
不
饒
人
，
我
還
能
有
多
少
的
歲
月
、

多
少
體
力
、
再
繼
續
一
直
等
待
呢
！

問
卷
結
果
雖
然
有
幾
位
山
友
退
出
，
最
後
領
隊
決
定
大

霸
行
程
如
期
舉
行
，
感
謝
嚮
導
的
抉
擇

行
程
4
月
17
日
晚
台
北
7
點
出
發
往
竹
東
民
宿
住
宿
一

晚
、
第
二
天
6
時
30
分
由
民
宿
往
大
鹿
林
道
出
發
，
一
直
等⋯

一
直
盼⋯

終
於
可
以
親
自
來
探
訪
這
一
段
會
讓
登
山
朋
友
走
到

厭
世 

腳
踢
到
起
水
泡
的
大
鹿
林
道
了
。

大
鹿
林
道
的
東
線
是
通
往
大
霸
尖
山
的
路
徑
之
一
，
必

需
踢 

十
七‧

五
公
里 

的
大
鹿
林
道 

才
能
到
登
山
口
，
踢
完

林
道
還
有 

四
公
里 

的
陡
上
山
路
才
能
抵
達
九
九
山
莊
。

也
許
也
是
因
爲
當
日
氣
候
涼
爽
的
因
素
，
我
覺
得
大
鹿

林
道
這
一
路
上
平
坦
緩
路
好
走
啊
，
旁
邊
綠
蔭
環
繞
，
沿
路

也
有
多
處
山
澗
小
瀑
，
偶
爾
還
有
涼
風
輕
拂
很
涼
很
舒
服

的
，
並
不
像
山
友
形
容
的
那
樣
厭
世
虐
人
呀
！
林
道
旁
長
滿

了
許
多
綠
色
的
植
物
，
嚮
導
告
訴
我
們
那
是
恐
怖
植
物
（
咬

人
貓
）
，
聽
說
一
旦
不
小
心
觸
碰
到
就
會
像
被
蠍
子
蟄
了
一

般
疼
痛
紅
腫(

要
小
心
離
遠
一
點)

，
有
位
同
行
山
友
就
是
一

不
注
意
靠
近
了
點
就
被
毛
刺
教
訓
了~

在
這
十
七
公
里
大
鹿
林
道
裡
國
家
公
園
也
是
很
用
心
的

唷
！
每
隔
幾
公
里
就
會
有
舒
服
的
石
桌
石
椅
可
以
休
憩
！
走

李
月
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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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
走
走
走
呀
走
走
到
九
九
山

莊
，
走
啊
走
，
走
啊
走
，
走

著
聊
著
，
走
著
沉
默
，
走
走

走
走
走
呀
走
走
到
九
九
山

莊
！
我
們
走
到
每
到
一
處
石

椅
，
就
會
歇
休
一
下
補
充
糧

食
，
這
段
漫
長
大
鹿
林
道 

我
們
約
11
點
多
結
束
，
我
們

在
馬
達
拉
溪
橋
下
午
餐
。
午

休
餐
後
我
們
從
馬
達
拉
溪
登

山
口
起
登
接
下
來
就
只
剩
四

K
路
程
了
，
但
這
四
K
是
必

需
陡
上
升
九
百
喔
！
嚮
導
說

這
上
升
量
，
也
是
去
大
小
霸

最
大
的
挑
戰
，
來
之
前
也
已

經
有
聽
到
不
少
的
山
友
說
，

這
段
爬
升
也
可
讓
你
走
到
懷
疑
人
生
的
，
今
日
親
身
體
驗
確

實
這
段
是
頗
硬
的
，
這
一
路
陡
上
還
讓
我
狂
飆
汗
，
肩
膀
上

的
背
包
也
越
來
越
顯
沉
重
，
不
知
道
走
了
多
久
，
我
們
總
算

在
下
午
四
點
抵
達
全
台
灣
規
模
最
大
的
山
屋─

九
九
山
莊
，

嚮
導
去
簽
到
完
，
莊
主
領
著
我
們
講
解
山
莊
的
各
項
設
施
、

秘
密
基
地
看
夕
陽
及
防
疫
注
意
事
項
，
莊
主
服
務
很
好
，
我

們
分
配
到
長
廊
式
通
鋪 

床
位
，
因
疫
情
得
福
防
疫
期
間
必
需

保
持
距
離
，
所
以
規
定
一
人
睡
兩
人
份
的
位
子
，
哇
！
真
的

是
太
棒
了
！

還
有
九
九
山
莊
的
廁
所
也
是
棒
透
了
。
活
水
幾
乎
是
不

間
斷
的
沖
入
排
水
溝
，
一
點
都
不
用
擔
心
有
異
味
或
是
蒼

蠅
。

第
二
天
清
晨
約
五
點
準
時
出
發

朝
目
標
大
霸
前
進
，
由
九
九
山
莊
一
路
到
大
霸
也
都
是

陡
上
也
不
輕
鬆
的
，
沿
路
可
以
邊
走
邊
眺
望
大
小
霸
那
奇
特

的
山
形
，
那
大
小
霸
的
身
影
也
因
我
們
的
前
行
，
而
漸
漸
變

的
更
巨
大
更
清
晰
了
，
這
一
座
常
在
其
他
山
頭
遠
望
的
大
霸

竟
然
就
在
我
眼
前
了
。
唯
有
親
眼
目
睹
山
勢
磅
礡
壯
麗 

才
能

體
會
到
它
的
壯
觀
，
令
人
讚
歎
！
圓
柱
型
的
山
貌
、
四
面
都

是
懸
崖
且
寸
草
不
生
，
特
殊
的
山
形
不
愧
為
「
世
紀
奇
峰
」

的
美
譽
，
見
到
此
景
這
一
路
上
的
辛
勞
在
這
瞬
間
都
已
不
算

什
麼
了
。
大
霸
基
點
這
有
一
條
短
短
的
岩
石
稜
線
，
這
個
位

置
是
風
口
風
很
超
強
，
似
乎
快
把
我
吹
走
了
，
還
好
兩
邊
都

加
裝
了
護
欄
保
護
山
友
的
安
全
。
拍
照
留
念
完
，
沿
著
大
霸

基
點
繼
續
向
前
行
往
小
霸
尖
山
邁
進
。
沿
途
會
有
水
不
斷
滴

下
小
碎
石
偶
爾
落
下
，
蠻
危
險
的
，
不
敢
多
作
停
留
快
速
通

過
，
遠
遠
的
望
去
已
有
別
隊
的
山
友
在
攀
登
小
霸
尖
了
，
小

霸
尖
山
前 

有
一
段
拉
繩
攀
岩
看
起
來
高
聳
險
峻
，
嚮
導
叫

我
們
將
背
包
放
置
在
前
方
的
陰
涼
處
，
輕
裝
登
頂
，
包
含
登

山
杖
也
是
都
放
在
這
裡
，
經
嚮
導
的
指
點
，
其
實
踏
點
清
楚 

三
點
不
動
一
點
動 

 

腳
踩
穩 

手
抓
緊 

 

拉
好
繩
一
步
一
步

往
上
爬
、
就
可
輕
鬆
安
全
登
頂
，
小
霸
登
頂
之
後
除
了
可
以

看
到
大
霸
和
來
時
路
外
，
還
可
以
看
到
大
霸
到
雪
山
的
這
條

聖
稜
線
展
望
極
佳
，
真
的
好
幸
運
喔
！
唯
一
美
中
不
足
是
熱

門
的
百
岳
拍
照
都
需
排
隊
限
量
，
觀
景
完
原
路
折
返
前
往
下

一
座
目
標-

伊
澤
山
，
這
座
山
的
距
離
很
近
，
從
岔
路
口
僅

有
0.5 
K
的
距
離
！
第
三
顆
的
百
岳
輕
鬆
入
袋
，
繼
續
往
加
利

山
前
進
，
加
利
山
的
路
去
程
是
緩
下
居
多
，
基
點
展
望
也
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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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好
，
發
現
旁
邊
還
有
高
山
小
湖
泊
，
正
好
此
時
有
陽
光
照

映
，
我
們
在
那
拍
了
一
張
又
一
張
的
倒
影
，
因
為
時
間
關
係

怕
時
間
耽
誤
會
摸
黑
，
拍
完
倒
影
照
片
之
後
，
得
速
速
地
離

開
，
回
程
原
路
往
回
九
九
山
莊
畢
竟
還
有
一
段
路
程
，
回
到

山
莊
看
了
山
屋
的
時
間
已
經
五
點
了
，
這
時
協
作
已
備
好
了

豐
盛
的
晚
餐
和
甜
湯
，
回
到
山
莊
後
能
馬
上
喝
到
一
碗
熱
騰

騰
的
甜
湯
，
實
在
是
幸
福
感
激
增
，
飯
後
回
到
山
屋
趁
還
有

燈
光
，
先
收
拾
裝
備
整
理
好
，
躺
在
床
鋪
上
放
鬆
，
看
到
疲

累
的
大
夥
兒
幾
乎
是
躺
下
來
沒
多
久
就
睡
著
了
。

第
三
天 

終
於
要

告
別
了
，
整
裝
離
開
九

九
山
莊
，
離
開
時
我
們

在
大
門
前
大
合
照
，
然

後
起
程
馬
上
迎
接
我
們

的
是
四
公
里
連
續
陡
下

一
千
公
尺
的
山
路
，
以

及
十
七
公
里
的
林
道
，

想
到 

這
麼
漫
長
的
回

程
路
，
忍
不
住
的
埋
怨

了
一
下
，
林
道
為
何
不

能
像
以
前
可
以
通
車
？

以
往
的
登
山
者
只
需
乘

車
即
可
抵
達
登
山
口
，

而
不
必
步
行
如
此
長
的

距
離
呢
！
還
好
大
家
背

包
已
減
重
了
，
登
大
霸

群
峰
也
順
利
完
成
，
心
情
無
比
欣
慰
，
踢
起
林
道
會
比
去
程

輕
鬆
一
點
，
回
程
時
的
天
氣
有
點
炎
熱
無
蔭
，
會
讓
人
片
刻

都
不
想
多
停
留
，
於
是
大
家
依
自
己
的
步
伐
慢
慢
續
行
、
快

步
衝
刺
，
前
峰
隊
約
下
午
一
點
五
十
分
回
到
了
大
鹿
林
道
入

口
，
總
和
二
十
一
公
里
路
程
終
於
結
束
了
。

這
趟
大
霸
群
峰
路
途
雖
然
遙
遠
漫
長
辛
苦
，
但
見
到
了

大
小
霸
的
壯
觀
與
風
景
後
會
讓
你
覺
得
真
的
是
不
虛
此
行
，

這
一
切
都
覺
很
值
得
！
在
這
要
感
謝
山
神
給
我
們
的
大
好
天

氣
，
同
時
也
要
感
謝
北
市
山
協
嚮
導
黃
崑
智
、
蔡
貴
興
，
帶

領
著
我
們
ㄧ
起
去
實
踐
夢
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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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
的

悸

動—

完

登

小

百

岳

筆
者
敬
重
山
的
寧
靜
雄
偉
與
樹
的
高
聳
挺
拔
，
雖
然
登

山
資
歷
淺
薄
，
憑
著
一
股
喜
愛
山
林
的
熱
忱
，
從
無
心
插

柳
到
勇
敢
追
夢
，
終
於
在
一○

八
年
11
月
17
日
，
完
登
小
百

岳
！
感
謝
一
路
有
前
輩
們
相
挺
、
好
友
們
相
伴
！

小
百
岳
遍
及
全
台(

96
座)

、
加
上
澎
湖(

蛇
頭
山)

、
金

門(

太
武
山)

、
馬
祖(
雲
台
山)

、
及
蘭
嶼(

紅
頭
山)

。
無
論

其
高
低
遠
近
，
各
個
山
頭
均
是
一
日
可
完
登
，
相
較
於
三
千

公
尺
以
上
之
百
岳
著
實
親
民
，
凡
有
能
力
悠
遊
中
級
山
者
，

必
有
能
力
逐
一
達
陣
。
山
友
們
可
選
擇
單
純
路
徑
，
登
頂
三

角
點
；
亦
可
自
我
鍛
鍊
，
安
排
縱
走
路
線(

筆
者
的
偏
好)

。

今
年
度
，
協
會
大
力
推
廣
小
百
岳
，
各
組
積
極
安
排
相

關
行
程
，
同
好
們
真
是
福
氣
啊
！
因
為
有
些
山
頭
十
分
冷

僻
，
若
非
追
尋
小
百
岳
，
幾
乎
是
乏
人
問
津
；
原
始
山
林
雜

草
叢
生
掩
沒
路
徑
，
登
頂
往
往
不
是
最
困
難
的
，
如
何
尋
得

登
山
口
，
辨
明
路
徑
，
才
是
關
鍵
。
有
了
經
驗
豐
富
的
嚮
導

帶
領
，
就
無
須
胡
亂
冒
險
摸
索
，
安
全
更
有
保
障
！
筆
者
加

入
本
會
已
有
兩
年
多
，
當
中
也
參
加
了
許
多
精
彩
的
小
百
岳

行
程
，
諸
如
：
雲
嘉
七
連
峰
、
獅
熊
縱
走
、
五
四
縱
走
、
五

指
連
峰
等
等…

；
起
初
也
是
基
於
「
小
百
岳
」
這
個
目
標
的

設
定
，
才
讓
筆
者
有
了
走
看
全
台
及
離
島
的
動
機
，
「
玩

登
」
後
的
最
大
感
想
就
是
台
灣
真
美
！

小
百
岳
的
美
景
不
勝
枚
舉
，
西
半
部
的
七
星
山
、
加
里

山
、
火
炎
山
、
馬
那
邦
山
、
金
柑
樹
山
、
石
壁
山
、
大
塔

山
、
大
凍
山
、
壽
山
、
旗
尾
山
、
尾
寮
山…

，
東
半
部
的
灣

坑
頭
山
、
三
角
崙
山
、
立
霧
山
、
萬
人
山
、
都
蘭
山
、
太
麻

里
山…

，
縱
走
路
線
的
神
仙
、
鳶
嘴
稍
來
、
雲
嘉
七
連
峰
等

等…

，
在
在
都
令
人
印
象
深
刻
！
走
過
的
諸
多
行
程
當
中
，

筆
者
尤
其
喜
歡
的
是
，
協
會
國
榮
嚮
導
帶
領
的
立
霧
山—

由

太
魯
閣
國
家
公
園
遊
客
中
心
停
車
場
起
登
，
自
「
得
卡
倫
步

道
」
走
流
籠
頭
土
路

經
大
禮
部
落
摸
點
立

霧
山
，
再
循
大
同
部

落

接

「

砂

卡

礑

步

道
」
之
三
間
屋
至
步

道
出
口
回
停
車
場
；

全
程
風
景
如
畫
兼
具

腳
力
挑
戰
，
含
拍
照

及
休
息
歷
經
約
一○

‧

五
小
時
，
圓
滿
的

完
成
行
程
。

 
 

而
最
最
最
難

忘
的
，
當
然
是
筆
者

完
百
的
山
頭—

三
腳

南

山

！

這

回

陪

同

圓
夢
的
，
除
了
筆
者

最
可
靠
的
靠
山(

強

郭
玉
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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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)

，
還
有
好
友
信
銘
、
美
華
、
趙
哥
、
苗
姐
、
開
妹
、
志

忠
、A

N
N

IE

，
以
及
超
給
力
的
協
會
高
山
嚮
導
組
長
小
蔡

哥
。 

兩
天
一
夜
的
行
程
，
第
一
天
驅
車
南
下
進
梅
嶺
，
先
在

二
層
坪
享
用
好
吃
的
梅
子
雞
餐
；
隨
即
整
裝
，
跟
著
小
蔡

哥
從
梅
龍
步
道
起
登
，
不
到
一
個
半
小
時
，
大
夥
便
輕
鬆
登

上
竹
子
尖
山(
也
是
小
百
岳)

。
梅
嶺
是
南
部
著
名
的
賞
梅
景

點
，
主
要
的
四
條
步
道
分
別
是
梅
龍
、
觀
音
、
梅
峰
、
武

龍
，
而
聯
繫
著
四
條
步
道
的
是
阿
里
山
脈
的
稜
線
步
道
。
小

蔡
哥
和
阿
忠
陪
同
大
夥
走
了
一
小
段
路
，
即
先
返
回
二
層

坪
開
車
由
武
龍
步
道
上
山
，
我
等
則
沿
著
稜
線
步
道
走
至
蝴

蝶
谷
茶
園
與
他
們
會
合
。
接
著
加
碼
獵
鷹
尖
／
一
線
天
〡
寬

闊
的
視
野
，
奇
妙
的
景
觀
，
不
得
不
讚
嘆
大
自
然
的
鬼
斧
神

工
，
美
景
天
成
！
完
成
一
日
的
行
程
，
晚
餐
後
，
離
開
二
層

坪
來
到
曾
文
水
庫
附
近
，
夜
宿
跳
跳
農
場
。

第
二
天
用
完
早
餐
，
由
農
場
出
發
，
小
蔡
哥
帶
隊
，
阿

忠
押
後
，
走
了
約
兩
公
里
的
緩
坡
廢
棄
產
業
道
路
之
後
，
來

到
真
正
的
登
山
口
；
原
始
山
徑
一
路
陡
上
，
毫
無
冷
場
，
一

直
到
坐
上
太
師
椅
，
眼
前
雄
偉
巨
石
，
視
野
極
佳
，
這
也
代

表
三
腳
南
山
的
基
點
不
遠
了
！
但
緊
接
著
，
約
莫
二
十
分

鐘
，
更
是
一
路
拉
繩
到
登
頂
。
看
到
基
石
的
那
一
刻
，
心
情

真
的
興
奮
無
比
，
當
阿
忠
無
預
警
拿
出
慶
賀
完
百
的
布
條
和

超
大
支
棒
棒
糖(

槌)

，
筆
者
更
是
感
動
得
無
以
言
表
，
開
心

得
紅
了
眼
眶
！
主
揪
此
次
活
動
，
壓
力
在
所
難
免
；
見
大
家

都
爬
得
盡
興
，
吃
得
飽
飽
，
平
安
下
山
，
此
時
內
心
才
真
正

放
鬆
了
。

登
山
是
興
趣
，
不
曾
自
大
的
以
為
「
完
百
」
是
何
等
了

不
起
，
只
是
為
自
己
平
凡
的
人
生
畫
布
，
添
上
幾
抹
色
彩
。

再
次
感
恩
我
們
所
在
的
這
片
美
好
山
林
！
感
恩
協
會
所
有
前

輩
、
好
友
們
同
遊
山
林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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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
雄

桃

源

、

六

龜

區

基

點

巡

禮

     

賴
喜
隆

—

中
橫
北
橫
竣
工
後
，
繼
把
南
橫
來
開
拓—

南
部
橫
貫
公
路
是
繼
中
部
橫
貫
公
路
、
北
部
橫
貫
公
路

闢
建
後
，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七
月
開
工
，
依
日
據
時
期
的

關
山
越
嶺
理
蕃
警
備
道
路
，
自
台
南
玉
井
，
翻
越
中
央
山

脈
的
關
山
嶺
山(
三
七
二
六
公
尺
、
百
岳
之
一)

與
塔
關
山

(

三
二
二
二
公
尺
、
百
岳
之
一)

之
間
的
最
低
鞍
部
下
方
的
標

高
二
七
二
二
公
尺
處
貫
穿
了
六
一
五
公
尺
長
的
關
山
埡
口
隧

道
，
經
向
陽
至
台
東
利
稻
、
海
端
，
直
到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十

月
三
十
一
日
通
車
歷
時
四
年
四
個
月
，
在
闢
建
南
部
橫
貫
公

路
期
間
一
共
犧
牲
了
一
一
六
位
工
作
人
員
，
造
就
了
山
友
們

登
中
央
山
脈
南
橫
三
星
、
向
陽
山
、
嘉
明
湖
、
新
康
橫
斷
、

南
一
段
、
南
二
段
，
必
經
之
公
路
，
簡
稱
「
南
橫
公
路
」
完

工
通
車
時
全
長
一
八○

公
里
，
編
號
為
台
二
十
號
道
路
，
在

南
橫
公
路
編
入
台
二
十
號
道
路
後
，
起
點
改
由
台
南
市
的
中

西
區
，
台
二
十
號
道
路
全
長
變
為
二○

三‧

九
八
二
公
里
，

爾
後
在
民
國
九
十
八(

西
元
二○

○

九
年)

年
八
月
八
日
的
莫

拉
克
颱
風
俗
稱
八
八
風
災
，
把
南
部
橫
貫
公
路
荖
濃
溪
及
其

各
支
流
、
山
谷
造
成
土
石
流
，
而
土
石
流
沖
出
的
大
小
土

石
，
不
但
使
得
河
床
改
道
，
更
把
南
橫
公
路
自
高
雄
的
六

龜
、
寶
來
、
桃
源
、
梅
山
至
埡
口
、
天
池
的
道
路
，
造
成
了

柔
腸
寸
斷
的
重
大
災
害
，
該
段
南
橫
公
路
幾
乎
全
毀
，
歷
經

十
年
的
整
修
，
終
於
在
民
國
一○

九(

西
元
二○

二○
)

年
的

元
月
十
二
日
可
通
車
到
天
池
，
而
從
天
池
到
埡
口
及
向
陽
何

時
可
通
車
，
尚
遙
遙
無
期
。

—

因
緣
際
會
到
六
龜
，
投
宿
梅
蘭
六
七
回—

筆
者
這
兩
、
三
年
，
年
事
已
高
，
因
緣
際
會
藉
由
筆
者

六
十
年
前
的
登
山
老
友
夫
婦
，
認
識
了
藏
傳
佛
教
仁
波
切
佛

徒
，
精
研
身
體
筋
系
脈
絡
，
尤
對
針
灸
鑽
研
甚
深
，
在
高
雄

六
龜
寶
來
地
區
經
營
製
茶
工
廠
，
而
且
六
龜
、
寶
來
、
桃

源
地
區
的
野
生
山
茶
，
茶
農
們
所
摘
採
的
該
地
區
之
野
生
山

茶
都
售
予
這
位
針
灸
師
傅
製
作
茶
葉
，
業
餘
之
間
每
天
上
午

或
下
午
則
為
慢
性
病
患
義
診
。
老
山
友
特
囑
我
不
妨
試
試
師

傅
的
針
灸
治
療
功
夫
，
所
以
筆
者
欣
然
與
老
山
友
同
往
，
住

宿
在
高
雄
桃
源
梅
山
附
近
的
梅
蘭
地
區
之
民
宿
與
針
灸
師
傅

茶
廠
單
程
車
距
為
二
十
二
公
里
，
每
日
往
返
寶
來
與
梅
蘭
之

間
。
昔
日
於
台
北
前
往
該
地
區
進
行
登
山
活
動
都
在
夜
間
出

發
，
抵
達
登
山
口
均
在
半
夜
或
凌
晨
，
返
回
台
北
時
雖
在
白

天
行
車
，
但
經
南
橫
公
路
均
一
呼
而
過
，
對
於
南
橫
公
路
西

段
的
山
川
美
景
、
人
文
、
地
理
均
無
法
體
會
與
了
解
，
而
此

次
在
兩
個
月
內
七
、
八
次
親
自
開
車
前
往
並
投
宿
於
梅
蘭
的

民
宿
，
才
深
深
體
會
當
地
的
氣
候
、
山
水
與
民
情
。
其
中
最

讓
筆
者
稱
讚
的
是
乾
淨
的
空
氣
、
四
季
如
春
的
好
天
氣
與
那

優
美
無
比
的
重
重
山
巒
以
及
清
澈
的
河
川
流
水
。
而
讓
筆
者

感
到
訝
異
的
是
二
十
號
道
路
翻
過
了
甲
仙
與
六
龜
、
荖
濃
之

間
的
南
玉
山
邐
迤
南
伸
的
內
英
山
系
之
廓
亭
山(

一○

四
四
公

尺
，
一
等
三
角
點)

北
稜
約
一
公
里
處
東
行
而
下
六
龜
、
荖
濃

地
區
後
，
台
二
十
號
道
路
旁
之
小
農
路
或
果
園
小
道
內
所
見

的
農
舍
，
農
舍
前
大
致
留
有
一
片
綠
草
地
，
該
等
農
舍
竟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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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是
出
家
尼
姑
們
修
行
的
「
小
別
墅
」
，
進
入
其
間
與
她
們

喝
茶
聊
天
，
各
個
出
家
人
都
能
言
善
道
，
說
些
佛
理
與
做
人

處
事
之
道
。
這
個
地
區
應
該
是
空
氣
清
新
、
天
氣
好
、
風
景

優
美
，
才
會
使
得
出
家
人
蜂
擁
而
至
此
地
區
修
行
。

—
高
雄
臨
界
六
市
縣
，
樁
界
美
景
隨
處
見—

高
雄
市
包
括
改
制
前
的
高
雄
縣
的
地
理
位
置
，
在
筆

者
童
年
至
今
都
以
為
高
雄
的
行
政
區
域
是
介
於
台
南
與
屏

東
之
間
，
根
本
沒
想
過
高
雄
之
行
政
區
域
還
與
嘉
義
、
南

投
為
界
，
何
況
還
與
翻
越
中
央
山
脈
以
東
的
花
蓮
與
台

東
地
區
相
鄰
，
然
而
事
實
上
高
雄
的
行
政
區
域
是
從
西

南
走
向
東
北
，
其
西
南
側
起
點
在
地
形
圖T

W
D

67

座
標

189888

、2486672

，
即
在
高
雄
林
園
與
屏
東
新
園
高
屏

溪
出
海
口
南
岸
，
西
北
側
起
點
在
地
形
圖T

W
D

67

座
標

164575

、2535042

，
也
就
是
座
落
在
台
南
市
南
區
與
高

雄
市
茄
萣
區
二
仁
溪
出
海
口
南
岸
，
這
條
高
雄
市
西
南
行
政

區
的
西
南
與
西
北
座
標
的
距
離
，
由
高
雄
的
林
園
、
高
雄
港

區
、
壽
山
、
左
營
港
區
、
彌
陀
、
永
安
、
興
達
、
茄
萣
、
西

鄰
台
灣
海
峽
長
度
約
四
十
六
公
里
，
其
次
由
西
南
座
標
到
東

南
在TW

D
67

地
形
圖
座
標
為252700

、2578130
這
個
東

南
座
標
點
，
位
於
三
叉
山(

百
岳
之
一)

的
東
北
側
南
二
段
與

新
康
橫
斷
的
交
叉
口
，
從
西
南
座
標
點
到
東
南
座
標
點
高
雄

的
行
政
區
與
他
縣
市
之
行
政
區
分
界
線
，
從
西
南
座
標
點

有
高
雄
的
林
園
區
與
屏
東
的
新
園
鄉
。
高
雄
的
大
寮
區
、

大
樹
區
與
屏
東
的
九
如
鄉
。
高
雄
的
大
樹
區
、
旗
山
區
與

屏
東
的
九
如
、
里
港
、
高
樹
鄉
。
高
雄
的
美
濃
區
與
屏
東

的
高
樹
鄉
。
高
雄
的
茂
林
區
與
屏
東
的
霧
台
鄉
。
高
雄
的

茂
林
區
與
台
東
的
延
平
鄉
。
高
雄
的
桃
源
區
與
台
東
的
海

端
鄉
。
這
條
西
南
到
東
南
的
行
政
界
線
止
於
此
地
高
雄
地

理
東
南
座
標
點
南
二
段
與
新
康
橫
斷
路
徑
的
交
叉
口
座
標

252700

、2578130

全
長
約
一
五○

‧

五
公
里
。
其
次
從

高
雄
西
北
側
二
仁
溪
出
海
口
座
標
點
到
東
北
座
標
點
的
行
政

區
域
分
界
線
，
依
次
為
西
北
側
的
高
雄
茄
萣
區
與
台
南
市

南
區
。
高
雄
湖
內
、
路
竹
、
阿
蓮
與
台
南
仁
德
、
歸
仁
、

關
廟
。
高
雄
田
寮
、
內
門
與
台
南
龍
崎
。
高
雄
內
門
與
台

南
左
鎮
、
南
化
、
高
雄
甲
仙
與
台
南
南
化
。
高
雄
三
民
與

嘉
義
縣
大
埔
鄉
。
高
雄
三
民
、
桃
源
與
嘉
義
阿
里
山
鄉
。

高
雄
桃
源
與
嘉
義
阿
里
山
及
南
投
的
信
義
鄉
的
環
流
丘
峰

(

二
七
八
五
公
尺
、
無
基
點)

。
這
條
市
縣
界
的
東
北
座
標
點

止
在
地
形
圖TW

D
67

座
標249935

、2595728

的
長
度
約

一
四
五
公
里
，
最
後
從
此
東
北
座
標
點
到
東
南
座
標
點
的
高

雄
行
政
區
與
隔
鄰
縣
鄉
的
行
政
區
，
計
有
高
雄
桃
源
區
與

南
投
縣
信
義
鄉
、
高
雄
桃
源
區
與
花
蓮
縣
卓
溪
鄉
。
這
條

高
雄
東
北
座
標
點(249935

、2595728
)

與
東
南
座
標
點

(252700

、2578130
)

其
邊
界
長
度
約
三
十
二‧

五
公
里
，

由
以
上
所
述
山
友
們
應
能
體
會
出
高
雄
改
為
直
轄
市
之
地
理

位
置
，
從
西
南
方
台
南
、
高
雄
二
仁
溪
出
海
口
，
高
雄
、
屏

東
的
高
屏
溪
出
海
口
向
東
北
延
伸
至
嘉
義
、
南
投
與
花
蓮
，

因
此
北
部
山
友
若
要
到
高
雄
甲
仙
、
桃
源
、
六
龜
、
寶
來
等

地
舉
辦
登
山
活
動
，
並
非
到
高
雄
後
轉
進
，
而
是
在
國
道
一

號
中
山
高
速
公
路
的
台
南
下
營
系
統
交
流
道
或
三
號
國
道
高

速
公
路
的
官
田
系
統
交
流
道
轉
八
十
四
號
東
西
快
速
道
路
向

東
接
台
二
十
號
公
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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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南
橫
貫
台
東
至
西
，
全
程
二○

三
公
里—

北
部
岳
友
們
的
高
山
登
山
活
動
目
標
為
向
陽
山
、
嘉
明

湖
三
叉
山
或
南
一
段
、
南
二
段
的
縱
走
活
動
，
才
有
機
會

「
路
過
」
高
雄
市
桃
源
區
或
六
龜
區
、
寶
來
溫
泉
等
地
，
而

無
緣
在
這
個
世
外
桃
源
的
山
區
進
行
登
山
活
動
，
而
筆
者
有

幸
在
近
年
參
加
千
岳
俱
樂
部
所
舉
辦
的
千
岳
基
點
巡
禮
活

動
，
到
這
個
地
區
訪
登
了
幾
座
中
級
山
，
另
外
筆
者
近
兩
三

年
因
兩
膝
蓋
漸
受
退
化
性
關
節
炎
之
礙
，
才
有
機
會
如
前
述

到
該
地
區
拜
訪
藏
傳
佛
教
仁
波
切
專
門
研
究
人
體
筋
絡
與
穴

道
的
門
徒
，
這
位
師
傅
於
六
龜
區
寶
來
附
近
開
設
製
茶
廠
並

從
事
疑
難
雜
症
的
針
灸
義
診
，
所
以
筆
者
夜
宿
高
雄
桃
源
梅

山
附
近
的
梅
蘭
民
宿
約
兩
個
月
，
在
此
兩
個
月
期
間
，
感
覺

這
個
地
區
風
和
日
麗
、
空
氣
新
鮮
、
氣
溫
常
年
在
二
十
度
左

右
，
景
色
怡
然
，
從
寶
來
至
梅
蘭
的
二
十
二
公
里
，
針
灸
約

一
小
時
，
往
返
於
寶
來
梅
蘭
之
間
的
車
程
來
回
也
約
一
小

時
，
若
針
灸
師
傅
開
了
漢
藥
方
，
則
必
須
從
寶
來
至
六
龜
街

上
依
藥
方
購
買
漢
藥
回
民
宿
煎
藥
，
民
宿
有
走
廊
式
餐
廳
和

自
炊
爐
具
，
連
三
餐
都
可
自
購
食
材
返
回
民
宿
自
己
料
理
，

三
餐
都
可
在
餐
廳
座
椅
上
邊
吃
邊
享
受
免
費
的
新
鮮
空
氣
、

觀
朝
陽
夕
霞
、
賞
崇
山
峻
嶺
，
並
傾
聽
蟲
鳴
鳥
叫
、
荖
濃
溪

的
潺
潺
流
水
聲
，
真
感
覺
這
裡
像
是
世
外
桃
源
、
香
格
里

拉
。
若
在
便
利
商
店
購
買
了
午
餐
便
當
，
早
上
約
九
點
鐘
針

灸
完
畢
後
，
就
情
不
自
禁
的
帶
著G

P
S

到
處
尋
訪
基
點
，

範
圍
從
梅
山
、
寶
來
到
六
龜
等
地
區
，
道
路
則
利
用
台
二
十

線
、
台
二
十
七
線
，
林
道
則
利
用
扇
平
林
道
、
藤
枝
林
道
與

小
關
山
林
道
，
台
二
十
線
如
前
段
所
述
，
起
於
台
南
市
中
西

區
湯
德
章
紀
念
公
園
，
在
與
八
十
四
號
快
速
道
路
交
叉
後
，

經
台
南
玉
井
再
越
過
阿
里
山
山
脈
的
霍
比
亞
湖
山
系
主
稜
接

到
高
雄
甲
仙
，
再
經
甲
仙
翻
越
了
玉
山
、
南
玉
山
山
脈
南
稜

的
內
英
山
系
主
稜
後
，
就
是
高
雄
市
六
龜
區
，
到
了
荖
濃
台

二
十
線
向
東
北
進
入
真
正
的
南
部
橫
貫
公
路
，
同
時
從
荖
濃

接
上
一
條
向
西
南
的
台
二
十
七
號
公
路
到
高
雄
的
六
龜
，
然

而
從
荖
濃
向
西
北
延
伸
的
台
二
十
號
公
路
就
進
入
寶
來
「
世

外
桃
源
」
，
梅
山
翻
越
中
央
山
脈
的
南
一
段
、
南
二
段
最
低

鞍
埡
口
到
台
東
縣
關
山
鎮
的
德
高
，
最
後
這
條
台
二
十
號
道

路
全
長
共
計
二○

三‧

九
八
二
公
里
。

—

八
八
風
災
水
肆
虐
，
山
河
變
色
路
斷
裂—

筆
者
在
二○

一
九
年
九
月
底
起
至
十
一
月
初
，
陸
續
來

回
台
北
高
雄
桃
源
七
次
，
計
約
六
個
星
期
，
每
星
期
早
晚
來

回
於
台
二
十
號
公
路
的
梅
蘭(

梅
山
附
近)

與
二
十
七
號
公
路

的
六
龜
之
間
，
路
程
一
小
時
，
針
灸
一
小
時
外
，
剩
下
的
時

間
只
有
靠G

P
S

、
地
形
圖
到
處
造
訪
漫
遊
該
地
區
的
各
山
基

點
。
首
先
介
紹
台
二
十
號
道
路
約
一○

四
公
里(

通
車
路
段)

之
梅
山
與
寶
來(

約
七
十
八
公
里)

段
之
各
山(

南
部
橫
貫
公

路
的
公
里
數
最
近
幾
年
有
重
新
更
改
計
算
，
更
改
前
到
梅
山

約
一○

八
公
里)

，
在
針
灸
的
日
子
裡
，
每
天
早
上
坐
在
梅
蘭

一
家
民
宿
的
走
廊
式
餐
廳
往
荖
濃
溪
對
岸
看
去
，
有
一
連
串

高
聳
山
脈
，
從
早
上
六
點
冬
天
的
晨
曦
尚
未
探
頭
開
始
，
到

晨
曦
射
向
山
頭
，
到
吃
完
早
餐
晨
陽
照
滿
大
地
時
，
從
梅
蘭

的
民
宿
出
發
，
沿
台
二
十
號
道
路
往
南
行
到
寶
來
附
近
針
灸

處
約
二
十
二
公
里
左
右
，
自
十
年
前
的
莫
拉
克
八
八
風
災
，

小
林
村
滅
村
時
，
此
段
的
台
二
十
號
公
路
幾
乎
柔
腸
寸
斷
，

台
二
十
號
公
路
與
荖
濃
溪
溪
床
幾
乎
分
不
清
。
從
梅
蘭
往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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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了
梅
蘭
明
隧
道
，
經
復
興
以
後
，
勤
和
、
桃
源
這
一
段
的

溪
邊
原
來
一
處
溪
岸
有
飲
食
店
、
商
店
，
被
埋
沒
了
一
半
，

原
來
的
河
岸
商
家
已
被
荖
濃
溪
的
土
石
流
河
床
升
高
，
商
家

也
因
此
被
埋
沒
了
，
此
景
令
人
看
了
怵
目
驚
心
，
流
失
的
台

二
十
線
道
路
被
流
水
沖
失
，
後
來
不
得
不
高
架
，
這
種
情
況

到
了
桃
源
聚
落
前
，
台
二
十
線
道
路
幾
乎
是
重
建
，
其
他
路

段
因
崩
坍
、
橋
斷
，
相
繼
的
整
修
，
所
以
自
寶
來
至
梅
山
約

三
十
幾
公
里
道
路
的
重
建
與
整
修
就
花
了
十
年
時
間
，
即
民

國
九
十
八
年
八
月
六
日
至
十
日
風
災
水
患
到
民
國
一○

九
年

元
月
十
二
日
台
二
十
線
始
通
車
至
天
池
。
而
天
池
到
向
陽
段

目
前
狀
況
如
何
仍
無
訊
息
，
這
十
年
來
山
河
雖
千
瘡
百
孔
，

十
年
後
林
木
長
成
恢
復
了
生
機
，
總
之
這
條
荖
濃
溪
的
溪
谷

與
兩
岸
風
光
與
連
綿
的
山
巒
，
氣
候
調
和
，
就
是
一
句
話
仍

然
是
「
人
間
仙
境
、
世
外
桃
源
」
。

—

訪
登
崇
山
數
十
座
，
如
下
敘
述
把
癮
過—

筆
者
在
針
灸
雙
腿
膝
蓋
期
間
，
在
針
灸
與
開
車
時
，
總

是
被
那
沿
途
的
重
巒
與
峻
嶺
所
吸
引
，
開
著
車
到
處
遊
蕩
，

首
先
看
中
的
就
是
每
天
早
上
在
民
宿
的
走
廊
式
餐
廳
隔
著
荖

濃
溪
所
望
見
的
彼
岸
那
條
山
脈
，
開
始
依
次
的
尋
訪
：

—

民
宿
餐
廳
西
北
看
，
良
楠
基
點
在
對
岸—

一
、
良
楠
山
： 

在
梅
蘭
民
宿
的
北
北
東
方
，
於
梅
蘭
換
來
一
部
農
用
四

輪
傳
動
箱
型
小
車
沿
台
二
十
號
公
路
往
梅
山
口
開
去
約
二‧

五
公
里
的
樟
山
國
小
向
左
下
切
阿
其
巴
產
業
道
路
，
在
原
住

民
部
落
左
轉
過
荖
濃
溪
西
霸
樂
吊
橋
後
，
隨
產
業
道
路
迴
旋

而
上
，
產
業
道
路
兩
旁
盡
是
梅
樹
園
，
梅
樹
園
間
種
植
生

薑
，
此
時
正
值
生
薑
的
採
收
期
，
婦
女
們
操
著
熟
練
的
生
薑

收
成
程
序
，
將
一
片
又
一
片
的
生
薑
從
泥
土
內
挖
出
，
一
堆

又
一
堆
的
堆
放
在
梅
園
間
，
等
待
裝
入
竹
簍
子
運
往
市
場
銷

售
，
過
了
生
薑
園
的
梅
園(

生
薑
園
在
較
平
坦
的
梅
園
內
種

植)

以
後
產
道
變
窄
，
但
兩
旁
仍
為
梅
園
，
只
是
山
坡
度
漸

陡
，
四
輪
傳
動
小
廂
型
車
仍
可
續
行
，
直
到
過
了
一
段
荒
涼

的
廢
棄
產
道
，
見
可
迴
轉
並
可
停
車
之
處
，
為
了
保
險
起

見
，
停
妥
車
後
開
始
步
行
於
荒
涼
產
業
道
路
緩
登
，
而
此
地

視
野
很
好
，
回
首
望
向
荖
濃
溪
對
岸
，
玉
山
國
家
公
園
樁
界

竣
稜-

烏
夫
東
山(

一
八
二
二
公
尺
、
二
等
三
角
點)

 

，
接
著

為
鐵
本
山(

二
五
一
七
公
尺
、
三
等
三
角
點)

台
二
十
號
公
路

攔
著
其
青
翠
的
山
腰
北

上
，
玉
山
國
家
公
園
連

稜
則
向
東
而
去
連
接
到

關
山(

百
岳
之
一)

南
一

段
，
再
往
荖
濃
溪
谷
下
游

方
向
望
去
，
玉
穗
山
基

點
峰(

一
五
七
七
公
尺
、

三
等
三
角
點)

、
玉
穗
山

(

二
五○

○

公
尺
、
無
基

點)

，
以
及
斯
巴
拉
庫
山

(
二
七
五
七
公
尺
、
三
等

三
角
點)

壯
麗
的
連
稜
亦

清
晰
的
收
入
眼
簾
。
賞

罷
遠
景
，
向
良
楠
山
登

山
口
緩
登
二
十
分
鐘
，

▲ 良楠山落葉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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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登
山
口
布
條
，
登
山
口

標
高
約
一
一
三
七
公
尺
，

進
入
登
山
口
左
登
陡
上
，

約
十
五
分
鐘
登
上
平
台
，

繞
過
了
一
簇
竹
叢
，
來
到

一
處
路
徑
上
佈
滿
落
葉
，

徑
旁
林
相
甚
美
，
爬
山
遇

上
這
種
優
美
的
山
徑
與
林

相
實
屬
難
得
，
走
到
這
裡

真
想
躺
在
落
葉
上
休
息
一

陣
子
，
但
因
為
今
天
是
在

針
灸
完
了
之
後
，
下
午
兩

點
才
出
發
，
兩
點
三
十
分

才
從
登
山
口
上
登
，
預
計

四
點
以
前
抵
達
良
楠
山
基

點
，
所
以
在
此
只
能
停
頓
三
分
鐘
。
過
了
林
區
，
接
下
來
是

一
片
竹
林
，
過
了
竹
林
接
著
是
芒
草
林
，
雖
然
芒
草
濃
密
，

但
路
徑
很
清
晰
明
顯
，
過
了
芒
草
林
就
是
雜
木
林
，
這
裡
的

展
望
也
還
不
錯
，
這
時
往
荖
濃
溪
谷
的
上
游
望
去
，
首
先
在

良
楠
山
東
側
偏
北
的
南
橫
公
路
上
方
那
座
山
頭
是
馬
馬
宇
頓

山(

二○

三
二
公
尺
、
三
等
三
角
點)

馬
馬
宇
頓
山
偏
南
那
座

就
是
百
岳
之
一
的
南
橫
三
星
之
一
的
庫
哈
諾
辛
山
，
更
遠
處

連
稜
就
是
南
一
段
，
也
是
百
岳
之
一
的
南
橫
三
星
中
的
關
山

嶺
山
及
聞
名
遐
邇
的
向
陽
山
。
賞
完
遠
方
美
景
再
度
進
入
雜

木
林
，
走
一
小
段
大
小
亂
石
堆
後
下
切
小
鞍
部
前
方
所
見
山

頭
就
是
良
楠
山
，
過
了
小
鞍
部
再
度
上
登
一
段
竹
林
，
接
著

又
是
雜
木
林
，
從
小
鞍
部
上
登
約
八
十
公
尺
高
程
四
點
十
分

良
楠
山
標
高
一
五
八
八
公
尺
，
第
七
五
五
七
號
三
等
三
角
點

出
現
在
眼
前
，
三
角
點
露
出
的
高
度
、
立
度
，
沒
有
受
到
地

殼
的
變
動
傾
斜
或
移
位
。
沒
帶
自
拍
棒
或
角
架
，
用
手
機
拍

下
基
點
後
，
因
擔
心
摸
黑
，
只
好
匆
匆
下
山
。
回
到
停
車
處

已
接
近
五
點
半
，
雙
膝
疼
痛
，
上
車
後
直
奔
梅
蘭
返
回
民

宿
。
良
楠
山
是
玉
山
山
脈
南
稜
，
經
南
玉
山
西
南
稜
再
經
新

望
嶺(

二
四
八
一
公
尺
、
一
等
三
角
點)

的
南
側
略
偏
西
，

距
新
望
嶺
直
線
距
離
約
三
公
里
的
飭
山(

標
高
二
二
七
五

公
尺
、
三
等
三
角
點)

在
飭
山
的
東
稜
，
距
飭
山
直
線
距

離
約
三‧

五
公
里
即
為
良
楠
山
，T

W
D

69

地
形
圖
座
標
為

228982

、2573815

。

—

寶
山
聚
落
林
道
間
，
頭
剪
山
頭
在
眼
前—

二
、
頭
剪
山
：

頭
剪
山
是
第
二
個
目
標
，
這
一
天
針
灸
完
畢
早
上
約
十

點
十
二
分
，
依
針
灸
師
傅
所
開
的
漢
藥
方
，
往
老
濃
街
道
轉

二
十
七
號
公
路
到
六
龜
買
中
藥
完
畢
，
在
六
龜
地
區
就
進
入

中
央
山
脈
南
一
段
的
下
山
必
經
之
道
路
的
藤
枝
林
道
，
林
道

迴
旋
而
上
到
一
定
的
高
度(

約
六
公
里)

後
，
即
隨
卑
南
主
山

北
峰
西
稜
轉
西
南
的
主
稜
之
東
南
側
的
山
腰
與
凹
谷
穿
梭
進

入
山
區
，
到
了
頭
剪
山
附
近
的
一
處
寶
山
聚
落
，
轉
入
藤
枝

林
道
的
支
線
聚
落
的
左
側
有
寬
敞
的
假
日
攤
販
集
中
地
及
停

車
場
，
因
過
了
中
午
，
也
只
能
在
此
處
午
餐
，
午
餐
是
早
上

從
六
龜
的
便
利
商
店
購
買
的
壽
司
與
三
角
飯
糰
，
午
餐
享
用

後
，
車
向
攤
蓬
對
面
頭
剪
山
方
向
的
小
道
開
上
去
，
上
了
一

小
段
坡
道
結
果
是
一
片
韓
國
草
坪
的
平
坦
草
地
，
車
停
妥
於

草
地
上
後
，
順
著
小
柏
油
路
上
登
百
公
尺
，
叉
路
取
右
側
廢

▲ 良楠山基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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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道
，
在
廢
產
道
上
轉
兩
個
彎
後
，
即
接
上
稜
線
的
登
山
小

徑
，
沿
登
山
小
徑
陡
上
，
不
久
稜
右
遇
坍
方
處
，
小
心
避
開

崩
坍
稜
線
續
陡
上
，
約
三
十
分
鐘
後
進
入
林
區
，
林
區
的
路

徑
雖
較
明
顯
乾
淨
，
但
坡
度
不
小
，
經
過
三
處
拉
繩
而
上
的

坡
道
後
，
登
上
林
間
平
台
，
稜
線
轉
右
仍
持
續
陡
上
，
再

遇
第
四
次
拉
繩
，
每
座
中
級
山
在
看
了
前
方
山
頭
以
為
前

方
山
頭
就
快
登
頂
，
然
而
登
上
了
一
處
小
山
頭
，
前
方
總

是
還
有
個
小
山
頭
，
直
到
最
後
三
角
點
才
終
於
出
現
，
從

停
車
處
緩
登
而
上
約
一
小
時
，
頭
剪
山
的
山
頭
略
廣
闊(

標

高
一
五
二
八
公
尺
、
七
二○

二
號
三
等
三
角
點
及
山
字
森
林

三
角
點)

，
頭
剪
山
的
稜
線
是
從
南
一
段
的
最
後
一
座
百
岳

卑
南
主
山
的
北
北
東
側
約
一
公
里
處
之
三
二
六
七
峰
東
南

側
之
西
稜
六○

○

公
尺
處

為
卑
南
主
山
北
峰
，
其
主

稜
為
西
北
稜
，
這
條
西
北

稜
經
石
山(

二
八
一
八
公

尺
、
三
等
三
角
點)

再
經

溪
南
山(

二
六
五○

公
尺
、

三
等
三
角
點)

到
藤
枝
山

(

一
五
六
五
公
尺
、
二
等
三

角
點)

經
頭
剪
山
，
到
了

藤
枝
林
道
上
的
寶
山
派
出

所(

昔
為
入
山
檢
查
哨)

海

拔
九
六○

公
尺
，
西
北
側

之
上
方
，
海
拔
一
三
九
五

公
尺
的
月
仙
山(

無
基
點)

後
，
稜
線
分
為
西
稜
與
西

南
稜
，
西
稜
到
了
新
開
山(

一
一
一
七
公
尺
、
三
等
三
角
點)

稜
線
轉
西
南
，
在
高
雄
六
龜
區
的
台
二
十
七
號
公
路
，
也
就

是
荖
濃
溪
東
岸
獅
額
頭
大
橋
附
近
畫
下
句
點
，
而
月
仙
山
的

西
南
稜
則
到
了
東
龜
山(

八
五
四
公
尺
、
三
等
三
角
點)

稜
線

繼
續
延
伸
向
西
南
到
了
八
八○

峰
主
稜
轉
西
在
台
二
十
七
號

道
路
與
藤
枝
林
道
口
，
也
就
是
荖
濃
溪
與
邦
腹
溪
合
流
處
的

雙
溪
口
，
月
仙
山
西
南
稜
完
整
的
在
此
結
束
。

—

東
龜
山
頂
大
水
池
，
池
前
小
丘
有
基
石—

三
、
東
龜
山
：

這
座
標
高
八
五
四
公
尺
三
等
三
角
點
，
在
登
頭
剪
山

時
，
於
藤
枝
林
道
上G

P
S

顯
示
路
過
，
且
在
登
山
補
給
站
看

過
，
此
山
於
藤
枝
林
道
約
六
公
里
處
，
大
約
在
更
從
前
的
入

山
檢
查
哨
附
近
，
筆
者
曾
經
開
車
從
藤
枝
林
道
的
五‧

五
公

里
至
七
公
里
段
來
回
了
數
次
，
就
是
找
不
到
登
山
口
，
在
登

上
頭
剪
山
之
後
，
總
是
覺
得
心
不
甘
情
不
願
的
，
因
為
這
座

山
就
在
藤
枝
林
道
約
六
公
里
處
，
距
藤
枝
林
道
高
程
約
一
二

○

公
尺
左
右
，
但
依
地
形
圖
看
起
來
相
當
的
陡
峭
，
從
林
道

上
登
高
程
僅
一
二○

公
尺
，
以
手
腳
並
用
的
爬
也
可
以
爬
上

去
。
距
林
道
如
此
近
的
一
座
山
，
林
道
上
居
然
找
不
到
登
山

口
，
任
誰
也
不
會
相
信
，
所
以
只
好
返
回
梅
蘭
的
民
宿
再
查

登
山
補
給
站
，
好
幾
篇
記
錄
都
明
顯
的
指
出
東
龜
山
的
登
山

口
在
藤
枝
林
道
的
6 

K
處
，
在
無
計
可
施
的
情
況
下
，
再
查

一
下
東
龜
山
的
地
形
圖
時
發
現
，
藤
枝
林
道
在
5 

K
附
近
有

一
條
向
左
的
叉
路
，
該
叉
路
與
藤
枝
林
道
分
叉
後
，
藤
枝
林

道
在
東
龜
山
的
東
側
，
而
分
歧
產
道
在
東
龜
山
西
側
，
各
自

向
東
北
及
西
北
延
伸
，
而
分
歧
產
道
到
了
月
仙
山
主
稜
西
側

▲ 頭剪山基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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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腰
時
，
轉
西
方
向
到
新
開
山
，
而
此
分
歧
產
道
在
東
龜
山

西
側
，
坡
度
較
緩
，
而
且
產
道
離
東
龜
山
基
點
位
置
也
較

近
，
有
一
天
於
針
灸
完
畢
再
度
進
入
藤
枝
產
道
5 

K
附
近
的

分
歧
產
道
，
發
現
就
在
產
道
上
靠
近
東
龜
山
頭
附
近
見
右
側

有
第
一
道
叉
路
及
第
二
道
叉
路
，
進
入
第
一
道
叉
路
產
道
路

口
有
大
石
頭
，
石
頭
上
刻
有
花
果
山
之
標
示
，
進
入
該
產
道

分
叉
左
右
兩
路
，
兩
路
都
經
過
民
宅
前
面
，
退
回
分
歧
產
道

再
前
行
約
八○

○
公
尺
見
第
二
條
分
歧
產
道
，
取
該
產
道
右

上
至
快
抵
山
頂
見
另
一
叉
路
，
想
該
叉
路
必
定
是
剛
才
路
口

大
石
刻
有
花
果
山
指
標
的
那
條
第
一
條
產
道
，
走
到
此
叉
路

口
往
左
上
立
刻
見
山
頂
上
有
灌
溉
用
的
大
水
池
，
將G

P
S

取

出
核
對
三
角
點
位
置
，
結
果
產
道
左
側
，
也
就
是
大
水
池
對

面
的
小
丘
上
出
現
七
二○

○

號
三
等
三
角
點
，
照
完
相
驅

車
返
梅
蘭
，
回
到
民
宿
再
看

登
山
補
給
站
寫
的
兩
則
行

程
，
一
則
為
藤
枝
林
道
六
公

里
處
，
另
一
則
紀
錄
寫
的
是

藤
枝
林
道
六‧

○

五
公
里
的

叉
路
轉
入
，
筆
者
乃
依
藤
枝

林
道
現
場
標
示
之
里
程
6 

K

已
超
過
該
分
歧
叉
路
，
難
怪

於
藤
枝
林
道
6 

K
處
找
不
到

登
山
口
，
另
在
林
道
分
歧
線

產
道
之
刻
有
花
果
山
標
示
之

大
石
產
道
口
上
登
東
龜
山

時
，
依
登
山
補
給
站
行
程
途

中
有
鐵
柵
門
，
沒
上
鎖
時
車
可
進
入
，
若
鐵
柵
門
被
鎖
上
時

則
必
須
徒
步
上
登
，
筆
者
所
採
取
的
第
二
條
分
歧
產
道
則
一

路
行
車
無
阻
，
途
中
無
設
任
何
柵
門
。

—

靜
閒
山
莊
警
衛
室
，
詢
問
獅
頭
山
位
置—

四
、
獅
頭
山
：

今
天
針
灸
完
時
間
較
晚
，
中
午
在
六
龜
一
處
「
山
城
」

賣
場
內
午
餐
，
午
餐
後
為
了
要
尋
獅
頭
山
三
等
基
點
以G

P
S

導
航
取
荖
濃
溪
西
岸
台
二
十
七
號
道
路
，
到
了
六
龜
國
中
後

不
取
台
二
十
七
號
公
路
，
而
在
台
二
十
七
號
道
路
左
轉
六
龜

大
橋
之
前
，
直
行
接
高
一
三
一
線
道(

寶
來
公
路)

，
在
寶
來

公
路
隨
荖
濃
溪
右
轉
九
十
度
大
彎
後
的
右
側
有
一
條
往
「
靜

閒
山
莊
」
的
產
道
後
，
依G

P
S

指
示
獅
頭
山
基
點
就
在
「
靜

閒
山
莊
」
後
方
，
車
到
了
「
靜
閒
山
莊
」
附
近
路
邊
停
車
，

從
守
衛
室
前
往
內
看
「
靜
閒
山
莊
」
的
門
禁
似
乎
相
當
森

嚴
，
將
車
鎖
好
後
，
向
門
禁
守
衛
溝
通
來
意
，
守
衛
將
鐵
門

打
開
，
筆
者
徒
步
進
入
社
區
後
百
公
尺
，
遇
丁
字
路
前
有
紅

色
土
地
公
祠
右
轉
，
走
約
一
百
五
十
公
尺
左
右
遇
獅
山
十
九

之
二
十
二
號
宅
，
這
裡
是
社
區
內
的
道
路
尾
端
，
宅
旁(

左

側)

循
其
水
泥
階
梯
上
登
約
五
、
六
分
鐘
後
的
竹
叢
及
雜
木

下
落
滿
竹
葉
寬
闊
的
平
台
上
出
現
一
顆
三
一
六
號
三
等
三

角
點
，TW

D

地
形
圖
座
標213871

、2546230

此
處
標
高

四
六
七
公
尺
，
平
台
四
周
打
亮
一
下
，
三
角
點
平
台
四
周
雖

有
竹
叢
及
雜
木
，
但
生
長
得
並
不
很
密
，
且
平
台
外
側
有
許

多
一
般
散
戶
民
宅
，
在
不
需
經
過
「
靜
閒
山
莊
」
大
門
似
乎

從
其
他
的
農
道
，
經
過
那
些
散
戶
民
宅
平
台
四
周
若
都
不
是

峭
壁
，
也
許
能
進
入
這
塊
平
台
吧
！
預
照
相
留
念
，
可
惜
在

▲ 東龜山基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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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入
社
區
與
守
衛
交
涉
時
，
允
許
進
入
太
高
興
了
，
除
了
有

手
上
的G

P
S

以
外
手
機
、
相
機
全
部
放
在
車
上
，
未
留
三
角

點
相
片
，
就
此
離
開
，
可
惜
啊
！
今
天
只
有
遺
憾
的
空
手
返

回
民
宿
了
，
回
到
民
宿
核
對
地
形
圖
，
原
來
此
座
獅
頭
山
是

筆
者
曾
於
二○

一
五
年
隨
千
岳
俱
部
在
經
過
台
二
十
號
公
路

的
內
英
山
系
鞍
部
時
，
順
登
上
廓
亭
山(

一○

四
四
公
尺
、
一

等
三
角
點)
此
行
已
在
北
市
山
協
第
九
十
九
期
會
刊
上
發
表
了

此
山
的
行
程
，
而
廓
亭
山
之
東
南
峰
，
一
直
沿
東
南
稜
延
伸

到
六
龜
附
近
的
兔
和
山(

五
九
四
公
尺
、
圖
根
點)

，
最
後
抵

這
座
獅
頭
山
，
這
條
廓
亭
山
的
東
南
稜
止
於
荖
濃
溪
九
十
度

大
彎
轉
角
處
分
別
跨
在
西
岸
與
北
岸
，
這
條
廓
亭
山
的
東
南

稜
總
長
度
並
不
很
長
，
依
直
線
距
離
計
算
只
不
過
六
公
里
左

右
。—

后
山
形
狀
存
遐
想
，
登
上
回
首
不
一
樣—

五
、
后
山
：

這
座
山
的
名
字
令
人
感
到
無
限
的
遐
想
，
祂
是
否
像
西

施
或
唐
代
楊
貴
妃
的
姿
態
？
此
山
座
落
在
前
述
高
雄
六
龜
，

獅
頭
山
的
西
南
西
方
直
線
距
離
約
四
公
里
處
，
同
屬
荖
濃
溪

的
西
岸
，
這
一
天
也
是
早
上
十
一
時
三
十
分
在
六
龜
街
上
的

便
利
高
商
店
享
用
午
餐
後
，
以G

P
S

的
導
航
在
六
龜
街
上

的
高
一
三
一
號
公
路
北
端
的
西
側
有
一
座
廟
宇
的
牌
樓
進
入

小
道
後
，
遇
見
叉
路
有
三
條
，
第
一
次
取
右
與
第
二
次
直
行

核
對G

P
S

結
果
方
向
不
對
，
第
三
次
選
往
左
後
直
行
陡
上
前

方
產
業
道
路
，G

P
S

上
的
畫
面
看
來
，
這
條
產
業
道
路
是

正
確
的
，
沿
產
道
蜿
蜒
直
上
到
一
處
分
叉
路
取
右
上
，
結
果

右
上
產
業
道
路
口
雖
有
舖
上
水
泥
，
但
路
面
龜
裂
難
行
，
且

駕
駛
的
是
三
千C

C

之
轎
車
，
底
盤
與
九
十
度
轉
彎
難
以
應

付
，
只
好
倒
車
後
直
行
，
取
往
下
切
之
農
道
叉
路
，
將
車
停

妥
於
別
墅
形
的
工
寮
下
方
平
台
草
地
上
，
背
上
行
囊
登
山
杖

返
九
十
度
農
道
轉
彎
處
，
取
左
陡
登
，
農
道
兩
旁
皆
為
雜
木

林
及
麻
竹
叢
，
這
條
產
道
直
陡
而
上
至T

W
D

67

地
形
圖
座

標210426

、2544312

時
，
產
道
右
轉
切
向
山
腰
過
了
乾

溪
溝
，
產
道
再
度
左
上
至
水
泥
路
終
點
，
進
入
荒
廢
林
道
，

取
左
進
入
雜
草
及
雜
木
林
中
的
路
跡
，
約
十
公
尺
再
度
循
路

跡
右
上
，
又
接
上
廢
棄
林
道
，
這
條
廢
棄
林
道
似
乎
是
剛
才

水
泥
農
道
終
點
後
，
接
上
的
那
條
未
走
完
的
廢
棄
林
道
，
筆

者
比
較
早
左
切
入
雜
草
中
的
路
跡
，
意
思
就
是
筆
者
走
了
捷

徑
，
筆
者
接
上
了
廢
棄
林
道
後
，
沿
廢
棄
林
道
左
轉
上
登
，

轉
了
一
個
大
彎
後
，
就
到

了
狹
長
的
山
頂
，
以
為
這

裡
就
是
后
山
，
但
一
點
都

沒
有
三
角
點
的
跡
象
，
取

出G
P

S

核
對
後
，
原
來
左

側
還
有
一
個
同
等
高
度
的

山
頭
，
於
是
下
切
約
十
餘

公
尺
的
山
凹
，
遇
到
不
遠

處
有
採
藥
草
者
或
是
獵
人

不
詳
，
問
筆
者
是
爬
山
的

嗎
？
筆
者
簡
短
的
回
覆
後

就
匆
匆
的
往
山
頂
走
去
，

他
還
吩
咐
筆
者
靠
右
一
點

比
較
好
走
，
途
中
左
側
聽

到
騷
動
聲
，
原
來
一
隻
不

▲ 后山基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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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
的
猴
子
腳
中
了
獵
人
的
鐵
夾
，
可
惜
筆
者
背
包
裡
沒
有
雨

布
之
類
的
東
西
，
可
以
先
把
猴
子
蓋
住
，
抑
制
牠
的
焦
躁
再

幫
牠
解
開
鐵
夾
，
所
以
還
是
避
開
牠
，
免
得
牠
更
掙
扎
增
加

他
的
痛
苦
，
筆
者
只
好
裝
作
無
事
的
走
開
，
到
了
后
山
頂
出

現
一
顆
比
正
常
高
度
高
出
至
少
五
公
分
、
歪
斜
矗
立
在
雜
木

林
前
方
的
基
點
，
其
前
方
清
楚
刻
有
三
等
三
角
點
，
後
方
刻

的
是
三○

一
號
三
角
點
號
碼(

標
高
五
二
九
公
尺)

，
照
了
幾

張
相
片
，
吃
了
些
水
果
後
循
原
路
返
回
停
車
處
，
從
停
車
處

至
基
點
往
返
緩
行
連
休
息
約
三
個
小
時
，
此
山
位
於
高
雄
杉

林
區
與
六
龜
區
的
區
界
上
，
也
是
屬
於
內
英
山
系
主
稜
廓
亭

山
主
稜
的
南
側
直
線
距
離
約
八
公
里
處
，
其
間
經
有
一
顆
圖

根
點
的
南
廓
亭
山(

九
五
七
公
尺)

其
距
南
廓
亭
山
約
三‧

五

公
里
，
南
廓
亭
山
之
南
側
直
線
距
離
約
三
公
里
處
，
則
是
大

寮
山(

五
三
三
公
尺
、
三
等
三
角
點)
，
但
大
寮
山
南
側
直
線

距
離
為
兩
公
里
，
這
與
兩
顆
三
等
三
角
點
相
距
三
公
里
到
五

公
里
的
原
則
少
了
一
公
里
，
這
個
現
象
筆
者
縱
橫
山
林
六
十

載
好
像
是
首
次
所
見
。
驅
車
返
至
六
龜
台
二
十
七
甲
道
路
，

過
了
六
龜
在
路
旁
停
車
，
再
度
回
首
看
向
后
山
，
怎
麼
也
看

不
出
有
后
妃
的
艷
姿
。 

—

塚
子
埔
頭
產
道
邊
，
水
源
基
點
在
其
間—

六
、
塜
子
埔
頭
山
： 

塜
這
個
字
是
日
本
的
漢
字
意
思
為
土
堆
的
墓
，
而
同
樣

的
意
思
的
漢
字
沒
有
土
字
旁
即
「
冢
」
是
高
大
的
墓
，
而
冢

也
有
山
頂
之
意
，
而
日
本
人
很
多
地
名
及
姓
氏
採
用
「
塜
」

字
，
如
姓
：
鬼
塜
、
大
塜
、
塜
口
、
塚
本
等
，
而
台
灣
歌
曲

有
一
首
叫
做
「
塜
子
埔
也
敢
去
」
也
就
是
墓
地
也
敢
去
，
這

座
山
於G

P
S

顯
示
為
三
等
三
角
點
標
高
四
四
二
公
尺
，
這
一

天
與
筆
者
老
山
友
李
敏
雄(

蔡
景
璋
老
岳
友
兒
媳
之
二
弟)

開

車
路
過
台
二
十
七
公
路
六
龜
北
側
的
新
發
聚
落
，
這
一
天
在

六
龜
便
利
商
店
午
餐
後
，
即
向
北
行
駛
坐
車
過
了
左
側
藤
枝

林
道
叉
路
後
，
再
行
駛
了
五
公
里
的
一
處
「
新
發
」
聚
落
前

的
新
發
大
橋
頭
停
車
，
走
過
右
側
果
園
過
了
高
一
三
三
新
發

道
路
再
登
上
果
園
，
走
完
果
園
後
，
山
徑
陡
登
上
稜
，
稜
間

盡
是
雜
木
與
麻
竹
，
其
間
遇
上
一
條
山
腰
小
徑
，
該
小
徑
是

條
水
管
路
，
稜
線
的
植
被
為
藤
類
且
長
得
非
常
密
集
，
無
法

順
稜
而
登
，
於
是
取
稜
線
左
稀
疏
的
麻
竹
園
夾
雜
著
雜
木
的

邊
坡
極
陡
上
登
，
好
不
容
易
登
上
一
處
小
平
台
後
坡
度
始
轉

趨
緩
，
全
程
約
走
了
五
十
分
鐘
後
，
山
頂
在
望
，
再
走
十
分

鐘
的
緩
坡
，
穿
出
樹
叢

的
平
台
，
結
果
一
條
舖
上

柏
油
路
面
的
產
道
從
右
側

來
到
這
座
平
台
，
再
從
此

平
台
轉
一
個
九
十
度
彎
，

隨
稜
向
前
方
更
高
的
山
頭

直
上
，
核
對G

P
S

後
，

三
等
三
角
點
就
在
此
農
道

的
九
十
度
轉
彎
處
，
而
前

方
更
高
的
山
為
藤
枝
山
，

頭
剪
山
連
稜
在
月
仙
山
的

西
稜
延
伸
到
前
方
更
高
的

那
座
新
開
山
，
而
新
開
山

西
北
稜
直
線
一
．
五
公
里

處
就
是
塚
子
埔
頭
山
，
在

▲ 塚子埔頭山水資源基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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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座
山
的
這
個
農
道
轉
九
十
度
的
平
台
上
找
基
點
，
再
打
開

手
機
尋
塜
子
埔
山
與
新
開
山
得
知
新
開
山
原
三
等
七
二○

六

號
三
角
點
早
不
知
去
向
，
如
今
只
剩
省
政
府
時
代
的
圖
根
補

點
，
而
塜
子
埔
頭
山
為
水
資
源
會
的
三
等
三
角
點
，
找
了
一

陣
子
才
在
農
道
轉
彎
處
北
側
偏
東
處
，
濃
密
的
草
叢
裡
用
登

山
仗
敲
見
，
但
今
天
手
無
寸
鐵
只
好
用
登
山
杖
與
濃
密
的
草

叢
博
鬥
，
因
為
它
不
是
日
據
時
代
地
形
圖
的
測
量
三
角
點
，

也
就
沒
有
興
趣
進
入
三
角
點
合
照
，
休
息
一
陣
後
，
轉
右
側

柏
油
路
產
道
沿
產
道
蜿
蜒
而
下
至
新
發
南
側
的
另
一
個
小
聚

落
，
返
回
台
二
十
七
道
路
由
老
山
友
返
新
發
大
橋
停
車
處
開

車
到
農
道
口
讓
兩
膝
不
良
於
行
的
筆
者
少
走
一
段
大
馬
路
。

—

美
瓏
東
北
留
佐
屯
，
林
道
轎
車
不
能
通—

七
、
美
瓏
山-

留
佐
屯
山-

排
剪
山
： 

這
前
兩
座
山
座
落
於
寶
來
的
東
邊
小
關
山
林
道
周
邊
，

此
林
道
從
寶
來
到
南
一
段
小
關
山(

三
二
四
九
公
尺
、
三
等
三

角
點)

的
西
北
山
腰
標
高
二
七
二
五
公
尺
處
為
止
，
全
長
約

三
十
公
里
，
筆
者
以
三
千
c c
轎
車
進
入
，
途
中
越
往
前
開
心

中
越
膽
却
，
可
以
說
是
羊
腸
小
道
，
途
中
好
幾
次
車
的
底
盤

都
碰
到
地
面
的
石
頭
或
凹
陷
地
緣
，
也
很
少
有
可
以
避
車
的

地
方
，
實
在
是
捏
把
冷
汗
在
開
車
，
好
不
容
易
開
了
約
四
分

之
一
路
程
，
左
側
叉
路
之
前
的
林
道
左
邊
有
一
間
派
出
所
，

問
了
警
官
，
美
瓏
山
和
留
佐
屯
山
的
距
離
，
警
官
說
這
裡
是

小
關
山
林
道
的
四
分
之
一
路
程
，
而
留
佐
屯
山
從
這
裡
進
去

還
有
五
公
里
左
右
，
意
思
就
是
說
這
個
派
出
所
位
置
在
小
關

山
林
道
還
不
到
三
分
之
一
路
途
，
留
佐
屯
山
大
約
也
才
只
有

三
分
之
一
路
程
，
並
且
建
議
筆
者
開
這
種
車
最
好
不
要
進

去
，
萬
一
車
拋
錨
了
，
難

以
營
救
，
最
好
去
美
瓏
山

產
道
走
一
走
就
可
以
，
的

確
剛
才
一
路
開
進
小
關
山

林
道
就
走
得
戰
戰
競
競
，

留
佐
屯
山
就
留
待
下
次
開

四
輪
傳
動
的
小
型
登
山
車

較
妥
當
，
聽
了
警
官
的
建

議
，
往
左
上
小
道
抵
主
稜

又
接
上
一
條
較
大
的
產

道
，
到
了
主
稜
上
的
產
道

三
叉
路
，
景
色
豁
然
開

朗
，
可
以
展
望
荖
濃
溪
西

側
及
西
北
側
，
整
個
山
谷

以
及
荖
濃
溪
西
岸
的
四
社

山(

一
二
七
六
公
尺
、
三
等
三
角
點)

，
還
有
更
遠
處
的
鞍
輪

名
山(

一
六
六
一
公
尺
、
三
等
三
角
點)

與
二○

一
九
年
元
月

走
過
的
西
阿
里
關
山(

九
七
三
公
尺
、
三
等
三
角
點)

，
荖
濃

溪
的
西
北
岸
則
有
一
座
排
剪
山(

一○

三
三
公
尺
、
三
等
三
角

點)

這
座
山
坐
落
在
高
中
聚
落
，
而
高
中
聚
落
與
塔
拉
拉
魯
芙

隧
道
之
間
的
西
北
方
的
一
座
山
峰
，
筆
者
在
寶
來
附
近
針
灸

時
，
每
天
都
會
經
過
高
中
聚
落
，
高
中
林
道
約
在
台
二
十
號

公
路
的
八
十
六
公
里
左
右
，
進
入
高
中
林
道
後
，
約
兩
個
小

時
路
程
，
沿
高
中
林
道
，
在
遇
小
叉
路
取
右
蜿
蜒
S
形
林
道

稍
陡
而
上
，
山
頂
上
有
三
顆
基
點
，
有
日
據
時
代
之
測
量
基

石
外
，
尚
有
森
林
三
角
點
，
水
資
源
會
三
等
基
點
三
顆
基
石

並
排
。
筆
者
於
美
瓏
山
的
三
叉
路
賞
景
片
刻
後
，
取
右
沿
稜 ▲ 美瓏山基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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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左
側
山
腰
道
路
上
行
至
遇

農
宅
處
，
農
宅
前
也
有
三
叉

路
直
走
往
下
不
取
，
車
停
於

農
宅
側
邊
後
，
取
直
行
偏
左

步
行
往
上
的
農
路
，
到
前
方

鞍
部
轉
右
，
沿
柏
油
路
面
鞍

部
右
側
山
腰
路
直
上
，
走
完

兩
側
果
園
，
接
上
兩
側
雜
木

林
陡
坡
道
登
上
山
頭
，
這
種

地
方
會
有
柏
油
路
，
原
本
以

為
美
瓏
山(

標
高
一
三
八
五

公
尺)

的
二
等
三
角
點
被
中

華
電
信
將
山
頭
刨
平
，
核
對

了G
P

S

二
等
三
角
點
必
須

在
電
信
機
房
右
側
再
走
三

分
鐘
，
三
角
點
出
現
在
一
座
廢
棄
的
工
寮
旁
，
走
回
中
華
電

信
三
層
樓
信
號
機
房
前
，
享
用
午
餐
後
，
返
回
停
車
處
，
核

對
地
形
圖
再
出
發
，
車
開
回
主
稜
三
叉
路
，
發
現
直
走
的
這

條
產
道
狀
況
比
小
關
山
林
道
視
野
開
闊
，
可
能
錯
車
點
也
比

小
關
山
林
道
多
，
於
是
回
程
乃
沿
美
瓏
山
產
業
道
路
迂
迴
而

下
，
中
途
有
好
幾
個
休
息
及
展
望
點
，
結
果
這
條
產
道
路
開

起
車
來
確
實
比
小
關
山
林
道
感
覺
到
安
全
，
最
後
這
條
產
道

在
小
關
山
林
道
約
兩
公
里
的
大
彎
處
相
連
接
，
同
時
結
束
了

今
天
行
程
。

—

濁
水
溪
山
我
丹
山
，
位
處
荖
濃
溪
西
岸—

八
、
濁
水
溪
山
、
我
丹
山
：

這
兩
座
山
座
落
在
台
二
十
號
南
橫
公
里
約
八
十
八
或

九
十
公
里
的
「
勤
和
」
聚
落
和
「
玉
穗
」
段
之
間
的
西
側
，

筆
者
已
於
二○

一
五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與
千
岳
俱
樂
部
山
友

造
訪
過
，
其
行
程
內
容
已
刊
登
於
北
市
山
協
第
九
十
九
期
會

刊
，
當
時
這
段
台
二
十
號
公
路
於
民
國
九
十
八
年
八
月
的
莫

拉
克
風
災
時
，
完
全
被
荖
濃
溪
的
土
石
流
水
患
徹
底
的
催

毀
，
所
以
我
們
一
行
的
座
車
都
需
走
河
床
內
的
便
道
，
而
目

前
筆
者
在
針
灸
治
療
期
間
每
天
走
在
這
一
段
路
上
，
晨
去
晚

歸
時
，
都
對
濁
水
溪
山
容
特
別
的
有
印
象
，
青
翠
的
山
脈
，

陡
陡
的
山
坡
，
記
得
當
時
在
濁
水
溪
山
那
陡
峭
的
碎
石
坡
上

每
登
上
兩
步
就
自
動
的
滑
退
一
步
，
下
山
時
總
是
掐
著
腳

尖
，
步
步
為
營
的
下
切
，
一
不
小
心
就
會
滑
個
重
落
地
，
幸

好
兩
旁
總
是
有
遭
殃
的
小
樹
可
以
當
把
手
，
此
兩
座
山
基
本

上
都
是
玉
山
南
稜
，
南
玉

山
西
南
主
稜
延
伸
過
來
經

前
述
良
楠
山
東
北
的
飭
山

南
稜
，
再
經
可
那
部
山

(

二
一
五○

公
尺
、
三
等

三
角
點)

此
座
山
的
南
稜

直
線
約
三
公
里
處
就
是
二

等
三
角
點
的
我
丹
山
，
而

濁
水
溪
山
是
在
可
那
部
山

與
我
丹
山
之
間
，
距
離
可

那
部
山
西
南
稜
一‧

八
公

里
的
標
高
一
九
二
八
公
里

處
鞍
部
分
出
一
條
東
南
東

稜
，
濁
水
溪
山
距
該
鞍
部

▲ 排剪山三基石

▲ 濁水溪山合影



-4�-

直
線
距
離
約
三
、
六
公
里
，

台
二
十
南
橫
公
路
的
勤
和
聚

落
與
荖
濃
溪
勤
和
橋
處
的
西

北
岸
，
從
荖
濃
溪
河
床
算
起

七○
二
公
尺
高
程
處
，
雖
只

七○

二
公
尺
高
程
，
地
勢
陡

峭
碎
石
坡
上
登
是
相
當
夠
嗆

的
行
程
，
早
上
八
時
上
登
，

中
午
可
下
山
午
餐
，
而
我
丹

山
與
濁
水
溪
山
稜
線
相
通
距

離
約
三‧

五
公
里
並
不
很

長
，
但
我
丹
山
的
登
山
口
卻

在
濁
水
溪
山
台
二
十
公
路
勤

和
段
往
西
南
再
走
四
、
五
公
里
的
桃
源
聚
落
之
「
北
進
巷
」

產
業
道
路
環
繞
山
坡
而
上
標
高
七
二○
公
尺
的
芒
果
園
上

登
，
所
以
這
兩
座
山
的
登
山
口
距
離
不
是
很
近
。

—

玉
斯
縱
走
路
程
遠
，
今
改
單
攻
兩
路
線—

九
、
玉
穗
山
、
斯
拉
巴
庫
山
：

玉
穗
山
是
日
據
時
代
，
台
灣
總
督
府
行
政
人
員
在
台

二
十
公
路
開
闢
以
前
，
於
關
山
越
嶺
古
道
時
期
，
在
原
住
民

部
落
的
四
社
地
區(

勤
和
段)

，
設
立
玉
穗
駐
在
所
，
於
是
在

「
國
土
」
測
量
時
，
測
量
人
員
在
荖
農
溪
東
岸
也
就
是
玉
穗

駐
在
所
東
側
直
線
距
離
二‧

一
公
里
，
海
拔
一
五
七
八
公
尺

這
座
山
，
設
立
了
一
顆
三
等
三
角
點
，
並
取
名
玉
穗
山
，
而

真
正
的
玉
穗(

日
語TA

M
A

H
O
)

是
在
日
本
本
洲
的
山
梨
縣
的

玉
穗
町
，
日
本
富
士
山
有
一
處
登
山
口
稱
為
御
殿
場
，
要
從

這
裡
登
富
士
山
可
以
在
玉
穗
支
所
入
口
站
乘
巴
士
約
八
分
鐘

到
御
殿
場
站
，
相
信
日
據
時
代
在
關
山
越
嶺
道
路
這
個
地
方

設
立
玉
穗
駐
在
所
的
行
政
人
員
，
應
該
是
日
本
玉
穗
町
的
人

士
才
有
可
能
把
此
處
取
名
玉
穗
，
玉
穗
山
的
主
稜
，
向
東
南

經
海
拔
二
五○

○

公
尺
無
基
點
的
玉
穗
山
後
，
其
東
南
東
側

直
線
一‧

二
公
里
處
就
是
斯
巴
拉
庫
山(

二
七
五
七
公
尺
、
三

等
三
角
點)

，
這
條
稜
線
最
後
接
到
南
一
段
小
關
山
的
西
北

稜
，
也
就
是
前
述
第
七
座
往
美
壠
山
，
留
佐
屯
山
的
小
關
山

林
道
終
點
剛
好
在
小
關
山
西
北
稜
標
高
二
七
二
五
公
尺
處
相

接
，
如
果
要
將
玉
穗
山
與
斯
巴
拉
庫
山
一
起
走
完
，
來
回
需

要
約
十
五
小
時
，
所
以
山
友
現
在
選
擇
分
別
單
攻
玉
穗
山
及

斯
拉
巴
庫
山
。

這
座
玉
穗
山
基
點
峰

並
非
南
二
段
雲
峰
西
側
那

座
三
千
等
級
的
玉
穗
山
，

那
座
玉
穗
山
是
在
原
住
民

抗
日
的
西
元
一
九
一
五
年

之
大
分
事
件
與
喀
西
巴
南

事
件
時
，
布
農
族
人
拉
馬

達
仙
仙
率
領
族
人
到
中
央

山
脈
玉
穗
山
之
西
側
荖
濃

溪
谷
開
發
了
一
片
安
居

地
，
直
到
一
九
三
二
年
，

關
山
越
嶺
步
道
開
通
，

拉
馬
達
仙
仙
受
降
抗
日
活

動
落
幕
，
玉
穗
社
遷
村
至

現
在
的
玉
穗
山
基
點
峰
西

▲ 登玉穗山望對岸破碎山河

▲ 我丹山基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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側
的
關
山
越
嶺
步
道
上
，
網
路
上
稱
原
舊
部
落
布
農
族
語
為

「TA
M

A
H

O

」
，
筆
者
認
為
應
該
是
日
據
時
代
的
日
本
行
政

人
員
所
編
出
來
的
，
筆
者
向
現
在
的
布
農
族
原
住
民
請
教
了

「TA
M

A
H

O

」
是
甚
麼
意
思
，
得
到
的
回
答
是
「
就
是
玉
穗

啦
」
，
因
此
可
見
玉
穗
的
發
音
「TA

M
A

H
O

」 

並
非
原
住

民
語
，
而
本
篇
介
紹
的
這
座
玉
穗
山
基
點
峰
在
台
二
十
號
道

路
九
十
八‧
八
公
里
處
，
復
興
聚
落
東
側
的
小
巷
子
進
入
或

九
十
八‧

四
公
里
的
瓦
阿
係
吊
橋
頭(

紅
色
鋼
索
柱)

前
方
的

水
泥
小
道
上
坡
進
入
社
區
後
，
在
一
處
叉
路
右
轉
有
頂
蓬
的

籃
球
場
轉
入
農
道
，
一
路
S
型
陡
上
，(

但
於
叉
路
直
走
，
右

轉
則
通
到
勤
和)

，
直
上
在
一
處
工
寮
停
車
場
停
車
，
由
工
寮

上
登
約
一
小
時
二
十
分
即
可
登
頂(

無
展
望)

標
高
一
五
七
五

公
尺
、
七
一
九
四
號
三
等

三
角
點
。

斯

拉

巴

庫

山

的

單

攻
，
最
近
山
友
改
從
前
述

七
的
美
瓏
山
與
留
佐
屯

山
所
述
之
小
關
山
林
道
約

二
十
七
公
里
處
停
車
，

車
輛
停
妥
後
在
林
道
的

二

十

七

、
四

公

里

處

起

登
，
陡
登
到
二
五
四○

峰

時
，
此
峰
有
展
望
可
見
南

一
段
小
關
山
至
卑
南
主
山

北
峰
、
石
山
，
並
且
可
見

斯
拉
巴
庫
山
到
玉
穗
山
山

稜
，
同
時
也
可
回
首
小
關

山
林
道
的
留
佐
屯
山
，
美
瓏
山
稜
，
亦
可
欣
賞
其
間
的
幾
條

溪
谷
，
賞
罷
美
景
續
走
至
二
八○

○

制
高
點
，
需
向
北
方
向

下
切
，
經
過
一
片
美
不
勝
收
的
鐵
杉
林
，
這
一
段
鐵
杉
林
走

起
來
與
前
段
的
芒
草
林
及
雜
木
林
的
心
情
完
全
不
同
，
鐵
杉

林
高
大
直
聳
上
天
，
每
棵
高
大
的
鐵
杉
都
千
姿
百
態
，
而
鐵

杉
林
的
地
表
則
是
低
矮
的
高
山
箭
竹
，
走
入
鐵
杉
林
內
任
誰

都
會
覺
得
有
流
連
忘
返
之
感
，
走
出
了
鐵
杉
林
抵
達
鞍
部
，

此
刻
離
停
車
出
發
時
間
已
過
了
四
個
小
時
又
十
分
鐘
，
往
前

續
登
到
了
一
處
岩
稜
上
斯
拉
巴
庫
山
頭
就
在
眼
前
，
走
過
岩

稜
再
攻
上
前
方
山
頭
，
在
四
處
佈
著
大
小
石
塊
的
山
頭
上
，

那
顆
二
七
五
五
號
三
等
三
角
點
及
一
顆
山
字
森
林
三
角
點
標

高
二
七
五
七
公
尺
者
，
就
是
斯
拉
巴
庫
山
，
由
小
關
山
林
道

二
十
七‧

四
公
里
至
斯
拉
巴
庫
山
之
基
點
往
返
約
十
小
時
，

而
且
有
那
段
迷
人
的
台
灣
鐵
杉
林
，
能
讓
山
友
們
走
起
來
心

曠
神
怡
，
這
條
小
關
山
林
道
的
斯
拉
巴
庫
山
單
攻
行
程
，

近
年
由
山
友
開
發
後
單
憑
此
處
的
鐵
杉
林
段
就
值
得
山
友
一

訪
，
何
況
展
望
及
往
返
時
間
較
玉
穗
山
斯
拉
巴
庫
山
來
回
縱

走
為
短
，
如
今
此
行
程
已
成
為
岳
界
的
熱
門
行
程
了
，
缺
點

只
在
必
須
為
四
輪
傳
動
的
七
人
座
箱
型
車
，
不
過
若
從
玉
穗

山
基
點
峰
縱
走
斯
拉
巴
庫
時
，
由
復
興
聚
落
至
大
工
寮
停
車

場
也
需
要
四
傳
的
七
人
座
箱
型
車
，
否
則
徒
步
上
登
要
多
出

一
小
時
二
十
分
鐘
至
斯
拉
巴
庫
山
往
返
需
十
六
小
時
。

—

西
良
母
嵐
良
楠
南
，
山
友
挑
戰
嘗
試
看—

十
、
西
良
母
嵐
山
：

這
座
山
座
落
在
筆
者
治
療
膝
蓋
針
灸
期
間
，
每
晚
住
宿

的
梅
蘭
聚
落
與
台
二
十
南
橫
公
路
梅
蘭
明
隧
道
一
公
里
中
間

▲ 玉穗山基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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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荖
濃
溪
谷
之
西
岸
高
程
差
九
六○

公
尺
處
，
位
處
前
述
第

一
座
良
楠
山
南
側
與
前
述
第
八
座
的
濁
水
溪
山
北
側
，
而

西
良
母
嵐
山
距
其
北
側
的
良
楠
山
約
三‧

一
公
里
，
距
其

南
側
的
濁
水
溪
山
約
四‧

二
公
里
，
要
登
此
山
的
路
線
有
兩

條
，
一
條
在
台
二
十
號
南
橫
公
路
約
九
十
八‧

四
公
里
復

興
聚
落
往
玉
穗
山
的
紅
色
吊
橋
鋼
索
柱
瓦
阿
係
吊
橋
，
往
玉

穗
山
就
是
在
紅
色
吊
橋
柱
前
方
往
東
的
小
水
泥
路
進
入
，
而

往
西
良
母
嵐
山
則
需
過
吊
橋
，
另
一
條
路
線
是
在
台
二
十
號

公
路
，
過
了
復
興
聚
落
約
九
十
九
公
里
處
，
西
側
下
切
左
轉

再
右
轉
過
清
水
吊
橋
，
前
者
之
登
山
口
路
線
是
在
過
瓦
阿
係

吊
橋
後
，
續
接
上
產
道
前
行
六○

○

公
尺
後
，
取
右
再
行
一

公
里
，
再
右
轉
四○

○

公
尺
的
空
地
停
車
後
，
由
梅
園
登
山

口
陡
上
稜
線
，
約
二
十
分

鐘
即
可
登
上
標
高
八
五
五

公
尺
設
有
一
顆
森
林
三
角

點
的
西
良
母
嵐
山
南
峰
，

再
循
稜
而
上
遇
從
梅
園
上

登
的
獵
徑
後
，
路
徑
就
比

較
明
顯
，
再
經
兩
處
亂
石

區
，
此
兩
處
亂
石
區
之
間

有
一
段
需
拉
繩
而
上
的
碎

石
坡
，
過
了
此
碎
石
坡
再

過
第
二
處
亂
石
區
後
即
可

登
上
標
高
一
三
八
二
公

尺
的
山
頭
，
自
登
山
口

至
此
共
需
二
小
時
三
十

分
，
此
處
展
望
佳
，
可
見

荖
濃
溪
對
岸
的
前
述
玉
穗

山
，
斯
拉
巴
庫
連
稜
，
下

切
鞍
部
見
獵
人
遺
留
下
來

的
一
大
堆
垃
圾
，
路
況
趨

於
平
坦
，
十
分
鐘
後
是
芒

草
區
，
途
中
可
見
前
述
第

八
對
岸
的
我
丹
山
、
濁
水

溪
山
及
可
那
部
山
稜
，
抵

達
一
四
二
二
鞍
部
，
就
一

路
上
登
一
小
時
二
十
分
鐘

即
抵
七
一
九○

號
三
等
三

角
點
標
高
一
六○

八
公
尺

的
西
良
母
嵐
山
，
全
程
上

登
約
五
小
時
，
回
程
約
三

小
時
，
而
後
者
第
二
條
路

徑
在
第
二
十
號(

南
橫)

公
路
的
約
九
十
九
公
里
處
過
了
復
興

聚
落
西
側
下
切
，
但
需
注
意
該
下
切
叉
路
口
不
明
顯
，
下
切

後
左
轉
再
右
轉
過
清
水
吊
橋
，
但
前
述
的
瓦
阿
系
吊
橋
以
及

本
處
的
清
水
吊
橋
都
只
能
走
七
人
座
的
四
輪
傳
動
箱
型
車
，

過
了
清
水
吊
橋
產
道
左
轉
約
二○

○

公
尺
的
水
泥
路
，
上
坡

後
接
一
般
農
業
道
路
，
行
走
約
百
餘
公
尺
右
側
之
邊
坡
就
是

登
山
口
，
車
輛
停
妥
後
，
進
入
登
山
口
隨
即
陡
上
，
十
來
分

鐘
後
進
入
竹
林
，
過
了
竹
林
轉
入
西
良
母
嵐
山
南
稜
的
低

矮
灌
木
林
，
續
登
前
方
山
頭
就
接
上
前
述
第
一
條
路
線
的

一
三
八
二
峰
，
而
這
個
第
二
條
路
線
登
山
口
上
登
兩
小
時
至

此(

一
三
八
二)

峰
，
比
前
者
少
三
十
分
鐘
，
因
前
者
從
西
良

母
嵐
山
之
南
稜
尾
端
起
登
，
經
南
峰
而
上
登
，
而
前
者
路
程

▲ 西良母嵐山基點

▲ 西良母嵐山望新望嶺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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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多
出
半
小
時
，
若
利
用
四
十
人
座
大
巴
時
，
建
議
大
巴
停

在
復
興
聚
落
，
採
後
者
清
水
大
橋
行
程
。

—

昔
日
來
訪
坐
柴
車
，
今
日
上
車
可
高
歌—

筆
者
記
得
在
民
國
五
十
幾
年
代
去
造
訪
南
一
段
時
，
從

台
北
乘
夜
間
火
車
到
台
南
，
再
乘
公
路
局
班
車
轉
玉
井
，
到

玉
井
已
經
中
午
了
，
吃
完
午
餐
打
聽
有
沒
有
柴
車
可
以
搭
乘

坐
到
天
池
，
如
有
柴
車
可
搭
，
則
第
三
天
一
大
早
四
點
多
出

發
到
天
池
就
九
點
多
了
，
從
天
池
的
中
之
關
古
道
登
稜
在
庫

哈
諾
辛
山
與
關
山
之
間
的
鞍
部
札
營
，
第
五
天
登
上
關
山
與

海
諾
南
山
即
向
東
下
切
至
美
夫
馬
山(

二
二
四
五
公
尺
、
三

等
三
角
點)

，
再
下
切
卑
南
溪
畔
出
利
稻
，
於
利
稻
也
需
搭

柴
車
由
花
蓮
繞
回
台
北
，
總
共
需
花
上
九
天
時
間
。
從
前
坐

柴
車
的
日
子
，
因
路
上
塵
土
飛
揚
，
只
顧
著
用
毛
巾
遮
蔽
眼

睛
與
鼻
孔
，
觀
景
的
機
會
少
。
西
元
一
九
六
八
年
七
月
南
橫

公
路
開
闢
，
一
九
七
二
年
十
月
通
車
以
來
，
甲
仙
再
過
去
的

路
段
也
是
天
氣
好
時
是
揚
灰
路
，
下
雨
時
則
是
水
泥
路
，
不

過
南
部
下
雨
的
日
子
少
，
總
是
塵
土
飛
揚
的
日
子
多
。
到
了

南
橫
闢
通
舖
上
柏
油
路
面
後
台
灣
的
旅
遊
業
興
起
，
因
此
出

租
車
輛
也
多
了
，
而
且
上
車
即
可
把
麥
高
歌
，
但
從
台
北
出

發
的
時
候
至
天
池
或
向
陽
的
時
間
不
是
半
夜
就
清
晨
，
根
本

就
沒
有
機
會
欣
賞
景
色
。
待
筆
者
上
了
年
紀
，
兩
膝
也
退
化

之
時
，
有
了
機
會
到
梅
山
附
近
的
梅
蘭
住
上
兩
個
月(

六
個
星

期)

，
才
感
覺
高
雄
六
龜
區
，
桃
源
區
簡
直
就
像
世
外
桃
源
、

山
明
水
秀
、
天
氣
又
好
、
空
氣
又
新
鮮
，
使
筆
者
實
際
體
會

到
長
期
居
住
在
此
地
區
的
好
處
，
難
怪
如
筆
者
前
述
為
什
麼

六
龜
桃
源
區
不
但
有
幾
座
宏
巍
的
廟
宇
、
果
園
內
也
到
處
座

落
著
修
行
者
的
「
行
館
」
，
尤
其
高
雄
六
龜
，
果
園
腹
地
廣

闊
，
山
間
每
三
至
五
公
里
之
間
的
山
頭
，
就
有
基
點
供
山
友

們
享
受
此
地
登
山
活
動
的
滿
足
感
。
要
走
向
此
地
區
的
山
林

的
山
友
記
錄
上
看
起
來
只
有
台
中
以
南
的
登
山
社
團
與
山

友
，
才
有
造
訪
此
地
區
山
岳
的
記
錄
，
不
然
就
是
展
開
全
國

性
登
山
活
動
的
千
岳
俱
樂
部
的
山
友
以
外
，
北
部
、
東
部
登

山
社
團
的
山
友
到
此
一
遊
的
機
會
幾
乎
是
沒
有
。
故
筆
者
藉

此
篇
幅
介
紹
這
個
地
區
靠
近
南
橫
公
路
的
幾
座
山
，
與
山
友

分
享
，
只
可
惜
為
了
減
輕
重
量
用
手
機
所
照
的
相
片
於
二○

二○

年
元
月
當
機
，
相
片
全
消
失
了
，
真
是
萬
分
的
惋
惜
。

山
友
們
有
機
會
也
可
嘗
試
在
高
雄
、
六
龜
、
桃
源
地
區
山
明

水
秀
的
山
林
造
訪
，
絕
對
與
北
部
的
山
嶽
有
不
同
的
享
受
，

而
且
也
有
不
少
的
解
勞
泡
湯
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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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姓       名 金    額 序 姓       名 金    額

1 許 世 村 20,000 32 郭 建 強 3,000

2 鍾 東 佑 20,000 33 詹 春 輝 3,000

3 邱 文 正 10,000 34 王 惠 敏 3,000

4 林 文 堂 10,000 35 謝 曉 菱 3,000

5 施 振 欽 6,000 36 侯 麗 雲 3,000

6 施 湖 海 5,000 37 李 建 雄 3,000

7 潘 隆 助 5,000 38 陳 學 政 3,000

8 施 東 木 5,000 39 陳 添 財 3,000

9 謝 進 開 5,000 40 林 進 賢 3,000

10 賴 清 水 5,000 41 施 金 榔 3,000

11 王 朝 陽 5,000 42 楊 政 昌 3,000

12 馬 進 聰 5,000 43 蔡 漢 雄 3,000

13 陳 金 鳳 5,000 44 張 清 泉 3,000

14 劉 麗 英 5,000 45 胡 繼 能 3,000

15 林 家 成 5,000 46 連 文 波 3,000

16 蘇 正 清 5,000 47 李 仍 隆 3,000

17 洪 梅 子 3,000 48 賴 喜 隆 3,000

18 陳 永 茂 3,000 49 吳 志 維 3,000

19 林 福 吉 3,000 50 張 榮 隆 3,000

20 康 榮 上 3,000 51 黃 秀 媚 3,000

21 張 招 發 3,000 52 蔡 火 盛 2,000

22 魏 郁 臻 3,000 53 吳 國 榮 2,000

23 林 孫 堯 3,000 54 鍾 治 平 2,000

24 劉 瑞 文 3,000 55 桃園市山岳協會 20,000

25 楊 漏 賜 3,000 56 新北市樂山會 6,000

26 林 德 旺 3,000 57 林口登山委員會 5,000

27 鄭 明 在 3,000 58 紅鷹健行協會 5,000

28 王 振 寰 3,000 59 飛 鷹 登 山 會 5,000

29 鄭 坤 孟 3,000 60 台北百岳挺進隊 5,000

30 許 石 井 3,000 61 暖曦生態健行協會 3,000

31 陳 振 生 3,000

共計$281,000元

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捐款芳名錄



 

台北市山岳協會（109）年度出勤活動申請表（108.11.1～109.10.31） 

會籍
： 

號碼： 姓名： 備註：請於11月15日前提出申請（請配合作業） 

NO. 月 日 編  號 目   的   地 NO.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編   號 目   的   地 

1        27     

2     28     

3     29     

4     30               

5     31     

6     32     

7     33     

8     34     

9     35     

10     36     

11     37     

12     38     

13     39     

14     40     

15     41     

16     42     

17     43     

18     44     

19     45     

20     46     

21     47     

22     48     

23     49     

24     50     

25     51     

26     52          

※
領
獎
人
請
就
獎
牌
獎
品
擇
一
勾
選 

 

□ 

獎 

盃 
 

□ 

獎 

品
，
並
請
親
自
或
委
託
他
人
於
大
會
頒
獎
時
領
獎
，
敬
請
配
合
！ 

每條路線請填寫『編號』以便建檔，並勾註『獎盃』或『獎品』傳真至：25509557 

或參加活動時交給領隊嚮導、或於每週二、五晚上 7:30~9:30 送到會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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嚮導繩結及攀降技能訓練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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